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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民 國 （下同）113年6月2 4日修正公布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下稱立職 

法 ）第15-1條 、第15-2條及第 15-4條關於總統國情報告之相關規定及 

第29條至第31條關於人事同意權行使之相關規定違蕙，應溯及失效。

查 、法規範違憲之情形及所涉惠法條文、憲法上權力及原則

一 、 所涉憲法條文、憲法上之權力舆原則

(一） 增修條文第4條第3項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 

報告」之規定。

(二） 蕙法及增修條文就總統權力及中央政府體制之安排及貴院大法 

官解釋、憲法判決先例揭橥之權力分立'責任政治原則、法律明確性 

原則以及機關忠誠義務。

(三） 憲法民主國原則及國會自律之原則及其界限。

二 、 法規範違憲情形

(一 ） 立職法第15-1條藉立法之方式，採等同於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 

第1款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施政報告之規範，未經修憲程 

序實質變更增修條文第4條第3項總統赴立法院國情報告之憲法安排， 

課予總統常態性定期向立法院提出國情報告書並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 

告之義務；及立職法第15-4條 ’猎立法之方式’明定總統應就立法委 

員口頭提問依序即時回答，並書面回覆立法委員書面問題等規範，採 

等同於增修條文第 3條第2項第 1款立法院向行政院行使質詢權之規 

範 ，未經修憲程序，實質變更增修條文第4條第3項總統赴立法院國情 

報告之憲法安排，已違反增修條文第4條第3項關於立法院聽取總統國 

情報告之規範意旨及目的，牴觸蕙法就總統權力'中央政府體制之安 

排 ，與憲法所定權力分立、責任政治原則相#而違憲 3

(二 ） 立職法第15-2條 增 列 「重要政策議題」為立法院聽取總統國情 

報告事項，除欠缺法律明確性外，同時造成總統國情報告與行政院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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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方 針 、施政報告無從區隔，混淆總統與行政院二憲法機關之權責， 

破壞憲法所定之中央政府體制及權力安排。

(三） 立職法第29條至31條關於人事同意權之相關規定，令被提名人 

有答復問題或提出相關資料之義務，並命被提名人提出結文或具結， 

就違反者除部分設有罰鍰規定外，並明定其效果為不予審查，有使憲 

政機關因立法院不能適時行使同意權或消極不行使同意權之結果，以 

致於無從行使職權、發撢功能，國家憲政制度之完整因而遭受破壞， 

逾越立法院人事同意權之界限，與蕙法所定機關忠誠義務有悖，並侵 

害總統之人事主動形成權。

(四） 前揭立職法相關條文（下合稱系爭法規範），於立法院審議過 

程未遵守程序正義，最終並以無記名投票之舉手表決方式審議通過， 

使國民無從具體課責，有違公開透明原則，逾越國會自律之界限，與 

憲法所定民主國原則有違而違憲。

三 、併同本件聲锖暫時處分之裁定

聲請人於提出本件聲請之同時，併同聲請貴庭為暫時處分之裁 

定 ，以避免立法院依系爭法規範要求總統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或行 

使總統提名之憲政機關人事同意權，對蕙法揭橥之權力分立與制衡原 

則 、責任政治，造成無可回復之重大傷害，暫時處分裁定聲請書已於 

提出本件聲請時另紙併陳，併予敘明。

贰 、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件所持之法律見解

一 、聲請判決之理由：總统作為困家最高機關，為解決因行使法定職 

權所適用法規範牴觸憲法之爭議，掸衛憲法所定之中央政府髏制及權 

力分立原則，以維繫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有必要摘憲政程序，向憲法 

法庭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査

(― )按 蕙 法 訴 訟 法 （下稱憲訴法）第47條第1項 規 定 ，國家最高機 

關 ，因本身或下級機關行使職權，就所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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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達憲之判決。前揭條文修正理由業揭示， 

總統為國家元首，於行使法定職權時，為憲法上國家最高機關，亦得 

為解釋憲法案件聲請主體 a 司法實務上由總統（或總統府秘書長代 

函 ）聲請釋憲計有司法院大法官釋7 6 、釋47〇、釋5 4 1、釋627等4次 

先例可供參照。

(二 ） 按增修條文第4條第3項 規 定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 

統國情報告。前開條文規範意旨在於提供總統與立法院間互動機會， 

未排除統可主動徵詢立法院意見後至該院報告之可能性；另按立職 

法第15-2條修正前之第2項 之 規 定 ，總統就其職權相關之國家大政方 

針 ，得咨請立法院同意後，至該院進行國情報告。職 此 ，凡赴立法院 

國情報告之發起權，或藉國情報告落實上揭憲法增修條文規範意旨以 

與立法院進行適當之互動，均屬總統職權行使一環。另 查 ，憲法第 

1〇4條 、增修條文第5條第 1項 、第6條第2項 、第7條第2項 ，分別賦總 

統特定人事主動形成之提名權，再由立法院就總統提名人選予以審 

查 、行使同意權，嗣立法院同意後，再由總統予以任命，是就人事之 

審查及同意權行使相關法規，涉及總統之人事提名權及任命權之職權 

行 使 。

(三 ） 本件聲請判決之立職法第15-1、第15-2及第15-4條 之 規 定 ，涉 

及總統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之規定；立職法第29條至31條關於人事 

同意權之相關規定，涉及總統之人事提名及任命權，均攸關總統職權 

之 行 使 ，然系爭法規範以欠缺公開透明、不符民主原則之立法程序， 

藉立法之方式調整憲法所定中央政府體制及權力安排，容有逾越增修 

條文規範範圍，並牴觸憲法所定之中央政府體制及權力分立原則、民 

主國原則、責任政治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憲法機關忠誠義務及國 

會自律原則，同時可能損及總統之人事主動形成權，而有憲法相牴觸 

之情形。

(四） 鑒於系爭法規範所涉憲法爭議可能使國家最高機關（總 統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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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 院 、立法院）間權力界限與互動關係產生劇烈質變，對憲政秩序造 

2 成重大衝擊 > 亦有使憲政機關因立法院不能適時行使同意權或消極不 

3 行使同意權之結果，以致於無從行使職權、發揮功能，國家憲政制度 

4 之完整因而遭受破壞。為捍衛上揭憲法基本原則，維繫自由民主憲政 

5 秩 序 ，總統作為憲政機關及憲政守護者，就所適用法規範牴觸憲法疑 

6 義 ，難以於職權範圍内自行排除，即有循憲政程序，向憲法法庭聲請 

7 憲法判決以解決所涉之重大憲政爭議之必要性與正當性，爰依憲訴法 

8 相關規定，聲請憲法法庭宣告系爭法規範違憲，並為如前揭應受判決 

9 事項之聲明所載之諭 知 。

1 0 二 、聲請人所持之事實論进舆法律見解

11 (一 ）立職法就蟪統進行國情報告相闞之法規範，破壞憲法關於雙首

1 2 長制下之德統、行政院及立法院之關係，未經修憲僅以立法方式實質 

1 3 更動憲法安排，途越增修條文第4條第3項之規定及其所蓺含之憲政意 

1 4 旨及規範目的，應屬違憲

15 1.雙首長制下的總統、行 政 院 、立法院關係

16 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内肩負統率全國陸海空軍、依法公布法律、

1 7 任免文武官員等重要職責，對外代表中華民國，為確保其職權之行使， 

1 8 並維護政局之安定，以及對外關係之正常發展，憲法賦其特殊身分之 

1 9 尊崇與保障。觀諸我國86年修憲後的中央政府體制，總統係由全體人 

2 0 民直接選舉而產生，且非屬立法院不信任投票的對象、僅得經由罷免 

2 1 或彈劾而去職；行政院院長並由總統直接任命，無需立法院同意（增 

2 2 修條文第2條第1項 、第5項 '第 9項及第1〇項、第3條第1項 ），可知我 

2 3 國屬於總統和立法院同時具有直接民主正當性，總統及立法院分別向 

2 4 人民負責的雙元民主體制= 正因總統與立法院之間之制衡關係僅以前 

2 5 揭方式存在，不存在總統與立法院之並立、負責關係，立法院對於總 

2 6 統即無質詢權，而 僅 「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增修條文第4條第3項）。

自第六次修憲當時，修憲者為了避免與質詢權混淆而刻意删除國是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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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權的歷史沿革（詳如後述），足以清楚看出我國憲法在「立法院不 

得質詢總統」上的明確立場。故而從權力分立體系觀之，立法院要求 

總統針對國家大政方針及重要政策議題回答立法委員提問，係將總統 

等同於須向立法院負責、應受立法委員質詢的行政院院長與各部會首 

長 ；不僅牴觸修憲者的修憲意旨，更違反我國現行雙元民主、雙首長 

制的權力分立架 構 。

2.  系爭法規範逾越增修條文第4條第3項之規定及所蘊含之憲政意旨及 

規範目的’要屬达憲

增修條文第4條第3項 規 定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 

情 報 告 。依文義解釋，增修條文文本僅明定立法院「得 」「聽取」總 

統國情報告，尚難從其文義認總統有「應 」依法向立法院進行報告之 

義 務 1 更無從推論立法院有對總統「提問」之 權 ，遑論進一步推斷總 

統有接受質詢、答復之義務。立職法第巧-1條 、第巧-4條明定總統於 

每年2月1 日前向立法院送交國情報告書，並於3月1 日前赴立法院進行 

國情報告；新任總統於就職2週内向立法院送交國情報告書，並於1個 

月内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對立法委員口頭提問，應依序即時回 

答 ；書面問題應於7 曰内以書面回覆等規範，文義上已逾越憲法規 

定 。

縱認憲法之解釋不能僅以憲法文本之字義解釋為據，然循歷史解 

釋 ，89年修憲時，增修條文賦予立法院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職權，業 

刻意明確排除「檢討國是，提供建言」之 文 字 ；嗣97年立法院職權行 

使法增訂國情報告相關規定，再次彰顯立法委員無國是建言權，總統 

與立法委員間之溝通，係以總統同意為前提，始就立法委員之問題作 

綜 整 性 、間接性的補充報告。立職法第15-4條規定要求總統應依序即 

時回答立法委員口頭提問，與修憲及相關修法歷史背景促生之法制設 

計 相 悖 ，不符憲法原意。

3 .  由我國國情報告制度建制目的及其沿革，可知立職法關於國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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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規定，違反憲法關於聽取國情報告規定之規範意旨及目的

(1) 81年第二次修憲，首創國情報告制度，依其相關提案說明及會議 

審查過程，係國民大會為求每年得以召會之權限擴張設計

我國憲法本文未見國情報告制度相關規定，蓋該制度並非制憲時 

之 既 有 設 計 ，而係於81年間第二次修憲所通過之增修條文第 11條第3 

項 首 創 ，明 定 「國民大會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並檢討國 

是 ，提 供 建 言 ；如1年内未集會，由總統召集臨時會為之，不受憲法 

第3〇條之限制。」

參照第二屆國民大會臨時會修憲提案第151號第12條之提案說明

1、相關發言及提案紀錄1 2 ，足以推敲增修條文聽取總統國情報告創制 

之 伊 始 ，是以國民大會實體化、常態化為主要目的。此 外 ，在總統由 

全民直接選出、國民大會喪失總統選舉權後，將中央政府體制改為雙 

首長制的8 6年第四次修憲條文，仍在第1條第5項前段保留了「國民大 

會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並檢討國是，提供建言」的規定。 

有鑑於此時的中央政府體制已轉變為雙元民主'雙首長制的設計，從 

體系解釋的角度來看，總統國情報告的規定，並不具有質詢或負責的 

體制意涵。

(2) 89年第六次修憲，國情報告職權由國民大會改隸立法院，刻意不 

賦予立法院提出國是建言之權

89年間第六次修憲，是次修憲結果使國民大會非常設化，建立以

1 一 、恿法第25條規定：國民大會依本憲丨去之規定，代表全國國民行使政權。故國民大會集會 

時 ，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並反映民意，以落實此一職權•二、依驀法所定國民大會之職權，國 

民大會並非每年集會，為使國民大會發揮代表人民行使政權之功钜，不因未集會而受影響，爰規 
定如1年内未集會，則由總統召集臨時會，以聽取總統之國情報告，並檢討國是，提供建言=(附 

件1)
如 ：該屆國民大會臨時會第20次大會，代表陳啓吉就前揭提案第151號及其修正案條文提出書

面意見•直言「行政機關向最高立法機關提出施政方針和施政報告，各國皆然.....但未聞治櫂

機關向『虛級化』國民大會報告之例.....憙法第四章中有關總統之權責並未有向國民大會作國
情報告之規定，國大何須自行擴權，」（附件2 ) :該屆國民大會K 時會第21次大會，代表孫榮吉 

針對修憲提案第8號及第151號第12條提出修正，具體修正條文為「國民大會每年自行集會1次 ， 

並得穗取總統國情報告，提供建言，不 受 憲 法 第 限 制 」，發言稱修憲提案第151號第12條以聽 

取總統國情報告為主，開會時間也是一、兩天而E ,更何況只是臨時會，不是常會’未能發揮國 

民大會代表代表人民行使政權之功能，籲請其他代表支持其修正案（附件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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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法院為中心之單一國會制度；所通過之增修條文第4條第3項 （同現 

2 行條文），即將原為國民大會職權之聽取總統國情報告，改由立法院 

3 行 使 。探究是次修憲歷程，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兩黨政黨協商 

4 時 ，即決定將國民大會之聽取總統國情報告權轉交立法院，然過程中 

5 刻意不一併將國是建言權移賦立法院。換 言 之 ，修憲雖將聽取國情報 

6 告制度改由立法院行之，然僅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不繼續採取原本 

7 得以提供國是建言之制度設計，以刻意避免與質詢權相混淆3 。由此可 

8 知 ，修憲者不僅明確表達總統與立法院間不存在負貴、質詢關係，同 

9 時也確認了總統與立法院間的制衡方式並不包含「可能與質詢權相混 

1 0 淆」的制度。

11 (3) 97年修正公布之立職法，係為遵循89年第六次修憲之規範意旨及 

1 2 所含憲政精神，增 訂 「聽取總統國情報告」專章 

13 97年 間 ，立職法增訂「第二章之一聽取總統國情報告」與第15-1

1 4 至第15-5條 規 定 ，將郎年修憲立法院聽取國情報告之憲法規範予以法 

1 5 制化4 。由該次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審查修正前後之條文對照可 

1 6 見5 ，該次立法雖旨在明確化總統國情報告事項範圍，然斯時立法委員 

I7 已深切體認，國情報告既係由總統為之，在雙首長制下自應與行政院 

1 8 施政方針、施政報告相互區隔，總統的國情報告僅得以國家安全大政 

1 9 方針為内容，不得包含實為行政院職權的重大政策，以免混淆總統與 

2 0 行政院二惠法機關之權責，破壞惠法所定之中央政府體制及權力安 

2 1 排 。

22 ( 4 )國情報告制度不具使總統接受立法院質詢而對立法院負貴之功

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第五、六次修憲之研究》（計畫主持人：李炳南 

教授），執行期間89年8月1日至90年7月31日 ，頁124-126。（附件4 )
4時任立法委員呂學樟、江義雄等24人擬具「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交委員會 

審查完竣，提請院會公決，於97年5月9日議決通過（立法院公報第97卷第25期院會紀錄，頁126 
至 129) ，並由總統於97年5月28日公布。

5原委員提案增訂條文第15-2條規定草擬為：「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提議，院會 

議決後•由程序委員會排定議程，聽取總統國情報告。總統為宣達治國理念、重大政策，得咨請 

立法院同意後，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嗣經該委員會審查後，修正通過之文字版本則為：「立 

法院得…… ，由程序委員會排定議程•就國象安全大政方針，聽取總統國情報告。總統就其職權 

相關之國家大政方針，得……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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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於制度沿革過程已然明確

由前述國情報告制度之沿革、建制目的與功能觀之，我國國情報 

告制度之創設及變革，自始即帶有修憲機關因應當時國家政治情勢，

對機關本身職權及角色，及與其他國家機關間權力互動關係重新定位 

之背景意義。然縱時代背景更迭，民主轉型觸動歷次憲法變遷，國民 

大會因而得以聽取總統國情報告，復再改由立法院行使，但於憲法中 

央政府體制相關規定上，均無總統接受立法院質詢而對立法院負責之 

規 定 。於目前憲法所定政府體制未經修蕙調整、變更之情形下，立法 

院就立職法有關國情報告相關規範進行修訂，仍應謹守國情報告制度 

不具使總統接受立法院質詢而對立法院負責，紊亂前揭我國現行雙元 

民 主 、雙首長制的權力分立架構之本質界限。立職法第 15-1 、15-2及 

15-4條 規 定 ，將國情報告定為總統之常態性義務，並要求總統須對立 

法委員提問依序即時回答，顯然不符原制度規範意旨，要屬違憲。

(二 ）立職法就總统進行國情報告相關之法規範已牴觸憲法權力分立 

舆制衡原則、破壞我憲政贵任政治設計而違憲

1.權力分立原則為我國蕙法基本原則，與其他憲法整體基本原則所形 

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為憲法賴以存立的基礎，凡憲法設置之機關 

均有遵守義務

權力分立為我國蕙法的基本原則，於我國憲法具有本質之重要性， 

為形成自由民主蕙政秩序、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釋4 9 9、721) 。 

為確保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正常有效運行，憲法本文與增修條文 

即基於權力分立制衡的精神，將 行 政 、立 法 、司法等國家權力進行劃 

分 ，依事務本質分別交予組織、制 度 、功能較為適當的憲法機關行使， 

以期透過蕙法機關在國家功能上的相互合作，獲致正確而高效的國家 

決 定 ；同時藉由各該機關在權力行使上的相互牽制，避免國家權力失 

衡或濫用 '有效保護人民自由權利（釋6 1 3、7 9 3 )。由於權力分立旨 

在確保良善的國家治理和有效的權利保障，我國憲法對於憲法機關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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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的制衡設有一定界線，除了不得牴觸憲法明文規定，也不得對其他憲 

2 法機關權力行使造成實質妨礙，更不得剝奪國家機關的核心任務（釋

3 5 8 5 ' 6 1 3 ' 632) »

4 具體而言，我國憲法的權力制衡機制，係劃分特定國家權力行使 

5 的程序，依據事務性質交由不同憲法機關共享。諸如人事任命權應由 

6 總統或行政院院長主動提名、再交由立法院同意（憲法第1〇4條 、增 

7 修條文第5條至第7條及釋613參照），而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 

8 針與報告之責、立委有向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立法院 

9 並得經一定程序對行政院院長進行不信任表決，通過時行政院院長應

1 0 辭職並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第 1及第3款 ）。前 

1 1 述條文皆是我國蕙法在行政一體與責任政治，以及雙首長制下由行政 

1 2 院 、而非總統向立法院負責的憲政價值考量下，對於我國憲法權力分 

1 3 立機制的具體形塑。

14 2 . 責任政治為權力分立制衡原則之重要設計，體現於我國憲政體制 

1 5 上 ，係由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

16 依憲法第53條 規 定 ，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並基於責任政

1 7 治原 理 ，依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 規 定 ，就行政整體表現對立法院負政 

1 8 治責 任 。觀諸釋520號解釋理由書敘及「憲法第57條即屬行政與立法 

1 9 兩權相互制衡之設計，......該第57條之其他制衡規定基本上仍保留於

2 0 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 ，至有關立法院職權之憲法第63條規定則未更 

2 1 動 ，故公布於88年1月2 5日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6條 ，仍就行政院 

2 2 每 一 會 期 應 向 立 法 院 提 出 施 政 方 針 及 施 政 報 告 之 程 序 加 以 規  

2 3 定 ，……」；釋613解釋理由書亦陳明「民主政治以責任政治為重要内 

2 4 涵 ，現代法治國家組織政府，推行政務，應直接或間接對人民負責》 

2 5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 規 定 ，行政院應對立法院負責，此乃我 

2 6 國憲法基於責任政治原理所為之制度性設計。」大法官前揭闡述，均 

2 7 是在兩權間分立制衡關係下，由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的再次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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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統於修蕙後係由人民直選，具直接民主正當性，權力直接來自人 

民同意而賦予，依責任政治原理向人民負責，與立法院間並無並立與 

相互負責之關係；立法院不因繼受國民大會之聽取國情報告之機會， 

從而得以修法之方式，藉聽取國情報告使總統受其質詢而對其負責 

按增修條文第2條第1項 規 定 ，總統 '副總統由我國全體人民直接 

選 舉 之 ；憲法第62條 規 定 ，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人民選舉 

之立法委員組織之。是依我國憲政現制，總統及立法委員係分別由人 

民直接選舉產生，總 統 、由立法委員組織之立法院各因民選而具民主 

正 當 性 ，總統及立法院係分別向人民負責，彼此間尚無並立及相互負 

責之關係。

89年第六次修憲後，立法院依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第3項 規 定 ，自 

國民大會接收了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之職權，姑不論考慮到總統與立法 

委員均為依據民主原則，分由不同的直接民選程序所選出，各自具有 

不同的直接民主正當性，且均需直接對選民負責，以致有認此一關於 

國情報告之修蕙條文，有背離學理之情形5 6 ; 況無論如何，立法委員充 

其量僅享有聽取國情報告之機會，而無質詢或提供建言之權，亦 即 ， 

立法院並不因有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之機會，即可使總統受其質詢而由 

其監督、控 制 。

(三 ）立職法國情報告相 W規定以立法院對行政院監督之密度與強 

度 ，規範總統國情報告之義務，並對總统行使等同質詢之推，將混淆 

我國憲政贵任政治之設計，且途越憲法權力分立之界限

就我國憲法權力分立與制衡之界限，釋613號解釋理由書清楚表 

示 ，權力之相互制衡仍有其界限，除不能牴觸憲法明文規定外，亦不 

能侵犯各該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

造 成 實 質 妨 礙 （釋585參 照 ）或 導 致 責 任 政 治 遭 受 破 壞 （釋391參
m ) 〇

5蔡宗珍，< 論國民大會虛级化後立法院之憲政地位〉，《月旦法學雜誌》第61期 ，2000年6月 ，頁

5 5 。（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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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第1款 規 定 ，行政院依左列規定，對立法院

2 負 責 ：一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 立法委 

3 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立法院 

4 職權行使法爰於「第三章聽取報告與質詢」明定聽取行政院報告與質 

5 詢之相關規定，以落實對行政部門之監督、使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a 

6 依我國憲法權力分立及責任政治之設計，總統與立法院並無相互 

7 並 立 、負責之關係。國情報告制度目的，係為於兩機關間創造互動機 

8 會 ，總統如基於對立法院之尊重，接受邀請至該院進行國情報告，並 

9 無進一步接受立法委員直接提問並予答復之憲法義務，業如前述。97 

1 0 年5 月2 8 日修正公布之立職法第15-4條 規 定 ，固使立法委員得於總統 

1 1 報告後提問，然尤應注意者為，該次修法為符憲法意旨，同時引入總 

1 2 統同意機制，於總統自行同意之前提下，得由總統對立法委員提問， 

1 3 綜合再作補充報告，上揭條文用語為「補充報告」，亦即總統並非直 

1 4 接回答立法委員之提問，而係自願於首次國情報告完畢後，再作一次 

1 5 補 充 報 告 ，以與問答、質詢相互區別；且於體制上備詢亦不及於總 

1 6 統 ，總統雖可咨請或應邀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但並不負備詢之義 

1 7 務 7 ，是以總統並無回答立法委員問題之憲法義務（無論口頭或書 

1 8 面），立職法第15-4條明定總統應「依序即時回答」，實則等同立法委 

1 9 員對總統行使質詢權，形成除行政院須對立法院負責外，總統亦須對 

2 0 立法院負責、受其質詢之不當憲政關係，混亂我國憲政迄今未變之責 

2 1 任政治設計一「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

22 尤應注意者為，「司 法 、考 試 、監察三院院長，固得依憲法第七 

2 3 十一條規定列席立法院會議陳述意見，若立法院所設各種委員會依憲 

2 4 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邀請政府人員到會備詢，本於五院間相互尊 

2 5 重之立場，並依循憲政慣例，得不受邀請列席備詢。三院所屬獨立行 

2 6 使 職 權 ，不受任何干涉之人員，例 如 法 官 、考試委員及監察委員亦

7詹鎮榮，〈總统 、政黨與國會之相互關係-以政黨影響國政之憲法基礎及界限為中心> *《憲政時 

代> 第41卷第3期 ，2016年1月 ，頁431*432 ♦ (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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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早由貴院於釋462解釋理由書所明確指明，倘立法院得藉聽取 

國情報告之機會，使不與其並立，不受其質詢而對其負責之總統因而 

變相須受立法委員詢問並有答復之義務，則與立法院並立之其他各院 

院 長 ，又如何能再以相互尊重不受立院干涉抑或獨立行使職權為由， 

再予拒絕列席備詢，此種憲政秩序之破壞，伊於胡底？

综 上 所 陳 ，立職法第15-1條 規 定 ，以比照立法院對行政院之監督 

密度與強度（此由對照同法第三章關於立法院對行政院 I I取報告與質 

詢之規定安排高度雷同，即可自明） ，課予總統定期向立法院報告義 

務 （與同法第 16條就行政院院長定期提出施政方針與施政報告之安排 

相同） ；立職法第15-4條復規定立法委員進行口頭提問時，總統應依 

序即時回答，並有書面回覆立法委員書面問題之義務（與同法第 18條 

就立法委員得提出口頭或書面質詢之安排相同，其 中 ，第2項明定即 

問即答為質詢之方式） 。總統倘依循前述規定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並接受即時問答，將使立法院藉憲法之國情報告制度，於未修憲之情 

形 下 ，實質變動憲法之體制安排，使總統成為其質詢之對象，將總統 

置於其監督之下，混淆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由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 

制度安排規定，動榣現行憲政體制之責任政治設計，紊亂我國憲法所 

定雙首長制下的總統、行 政 院 、立法院關係，嚴重破壞我國憲法權力 

分立與制衡原則，要屬達憲。

(四 ）立職法第 15_2條擴增之國情報告事項範圍，欠缺法律明確性原 

則 ，再次造成總统舆行政院報告無明確區隔，引發無謂之憲政爭議， 

導致憲法椹力分立之破壞

按 「憲法第五十七條即屬行政與立法兩權相互制衡之設計，其中 

同條第二款關於重要政策，立法院決議變更及行政院移請覆議之規 

定 ，雖經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刪除，並於 

該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款增設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不信任投票制度，但 

該第五十七條之其他制衡規定基本上仍保留於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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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至有關立法院職權之惠法第六十三條規定則未更動，故公布於八 

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六條，仍就行政院每一 

會期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程序加以規定，同法第十 

七條則定有：『行政院遇有重要事項發生，或施政方針變更時，行政 

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應向立法院院會提出報告，並備質詢。前項情 

事 發 生 時 ，如有立法委員提議，三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院會議 

決 ，亦得遨請行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向立法院院會報告，並備質 

詢 。』所謂重要事項發生，即係指發生憲法第六十三條之國家重要事 

項 而 言 ，所謂施政方針變更則包括政黨輪替後重要政策改變在内。針 

對所發生之重要事項或重要政策之改變，除其應修改法律者自須向立 

法院提出法律修正案，其應修改或新頒命令者應予發布並須送置於立 

法院 外 ，上開條文復課予行政院向立法院報告並備質詢之義務。」由 

貴院於釋520解釋理由書第5段闡述甚明，足見就國家重要政策議題之 

行 政 、立法互動關係，於憲法第57條規定已然明確，且其制衡規定與 

精神仍保留於增修條文第3條 第 2 項規定；而依憲法第58條之規定， 

重要政策既係於行政院院會中討論議決，應依憲法之既有安排，由行 

政院長對立法院進行報告，命總統就重要政策向立法院提出報告，亦 

顯紊亂憲法之安排。

詎立職法第15-2條 規 定 ，將 「重要政策議題」納入國情報告事項 

範 圍 ，惟 「重要政策議題」除屬不確定法律概念，缺乏客 ^ 1判斷基 

準 ，不符法律明確性原則而已違憲外，尤 其 ，衡諸立法史，立法院於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前次修正審查過程中，即已深切體悟國情報告既係 

由總統為之，自應與行政院施政方針、施政報告相互區隔，不使總統 

就重大政策進行報告，以免混淆總統與行政院二憲法機關之權責，破 

壞憲法所定之中央政府體制及權力安排，從而將初始擬具國情報告範 

圍及於重大政策之規定予以刪除，僅留就國家安全大政方針聽取總統 

國情報告之相關規定。立職法第15-2條就此不顧，再將此前因涉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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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而刪除之條文，再次借屍還魂，混淆行政院院長就國家重大政策 

對立法院負責之前揭憲政規定，使國情報告與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難 

以 區 隔 ，以修法之方式破壞增修條文行政院對立法院就政策事項負 

責 ，並由行政院院會議決重要政策議題之安排，導致憲法權力分立原 

則之破壞，要屬違憲。

(五 ）立職法第2 9條至31條 酺於人事同意權之相關規定，令被提名 

人有答復問題或提出相閬資料之義務，並命被提名人提出結文或具 

結 ，就違反者除部分設有罰鍰規定外，並明定其效果為不予審査，使 

立法院得藉不適時行使同意權或消桠不行使同意權之方式*致憲政機 

« 不能行使職權、發揮功能，破壞憲政制度之完整，途越立法院人事 

同意權之界限，舆惠法所定機關忠誠義務有悖，亦侵害蟪統之人事主 

動形成權

按 「監察院係憲法所設置並賦予特定職權之國家憲法機關，為維 

繫國家整體憲政體制正常運行不可或缺之一環，其院長、副院長與監 

察委員皆係憲法保留之法定職位，故確保監察院實質存續與正常運 

行 ，應屬所有憲法機關無可旁貸之職責。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第 

二項之規定，監察院院長、副院長及監察委員係由總統提名，經立法 

院同意任命° 此乃制憲者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之考量所為之設計，使 

總統享有監察院人事之主動形成權，再由立法院就總統提名人選予以 

審 查 ，以為制衡。為使監察院之職權得以不間斷行使，總統於當屆監 

察院院長、副院長及監察委員任期屆滿前，應適時提名繼任人選咨請 

立 法 院 同 意 ，立法院亦應適時行使同意權，以維繫監察院之正常運 

行 。立法院就總統所提監察院人事議案積極行使同意權，不論為同意 

或不同意之決定，即已履行憲法所定行使同意權之義務；若因立法院 

為不同意之決定，致監察院暫時無從行使職權者，總統仍應繼續提名 

適當人選，咨請立法院同意，立法院亦應積極行使同意權，此係總統 

與立法院之憲法上義務。是總統如消極不為提名，或立法院消極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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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同意權，致監察院不能行使職權、發 揮 功 能 ，國家憲政制度之完整 

因而遭受破壞，自為憲法所不許。」為釋632解釋理由書所明文。詎 

立職法第29條第3項 規 定 ，於立法院同意權行使前，明定審查期間自 

交付審查之日起不得少於一個月，第3〇_1條第1項 、第2項分別規定被 

提名人違反相關規定時，委員會應不予審查並報告院會，並另設有罰 

鍰之規定。對照於同法第29條第3項 末 段 「… 應於院會表決之曰十曰 

前 ，擬具審查報告。」及同法第叫條第1項 規 定 「……交付全院委員會 

審 查 ，審查後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決，經超過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 

一之同意為通過。j 可 知 ，其不予審查之效果，後續即無於院會表決 

之日十日前擬具審查報告，自無可能有適用審查後提出院會，並以記 

名投票表決以行使同意權等相關規定適用之可能。依前揭釋632號解 

釋 意 旨 ，此一規定容許立法院委員會以不予審查之方式，使立法院得 

以依法不適時行使同意權或消極不行使同意權，致憲政機關不能行使 

職 權 、發揮功能，甚至致使憲政機關因此在未經修憲之情形下停止其 

存 立 ，破壞憲政制度之完整，牴觸憲法機關忠誠原則。

此 外 ，立法院藉適用委員會不予審查之規定，不適時行使同意權 

或消極不行使同意權，亦使總統基於人事主動形成權提名之人選，在 

未由立法院行使同意權之情形下，懸而未決，於其所認提名之適當人 

選未經立法院表決不同意之情形下，無以明確釐清就該人事之懸缺、 

未決究係總統或立法院之責任，總統亦無由於立法院尚未行使同意權 

之 前 ，繼續提名適當人選，有違憲法機關忠誠原則，亦侵害總統之人 

事主動形成權，與憲法相牴觸。

(六）系爭法規範立法過i隹具明顯重大联癌，有違民主審議及公開透 

明原則，逾越國會自律原則之界限，抵觸憲法上之民主國原則，而屬 

違憲

依司法院歷次解釋揭示，司法院對於立法院立法程序（釋342) 、 

修憲機關修憲程序（釋4 9 9 )，固尊重國會自律原則，然倘立法程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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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自律原則之界限，而有牴觸憲法之明顯重大瑕疵，仍可宣告法規範 

無 效 。就議事程序而言，所謂明顯，係指事實不待調查即可認定；所 

謂 重 大 ，則指瑕疵之存在已喪失其程序之正當性。

質 言 之 ，「法律案之立法程序有不待調查事實即可認定為牴觸憲 

法 ，亦即有違反法律成立基本規定之明顯重大瑕疵者，則釋憲機關仍 

得宣告其為無效。」「法律因牴觸憲法而無效，固不以其内容牴觸憲 

法者為限，即其立法程序有不待調查事實即可認定為牴觸憲法之重大 

瑕 疵 者 （如未經憲法第六十三條之議決程序），則釋憲機關仍得宣告 

其為無效。」為釋342號解釋文及理由書所指明；又 「國民大會依修 

改憲法程序制定憲法增修條文，須符合公開透明原則，並應遵守憲法 

第一百七十四條及國民大會議事規則之規定，俾副全國國民之合理期 

待與信賴。蓋基於國民主權原則（憲法第二條），國民主權必須經由 

國民意見表達及意思形成之溝通程序予以確保。易言之，國民主權之 

行 使 ，表現於憲政制度及其運作之際，應公開透明以滿足理性溝通之 

條 件 ，方能賦予憲政國家之正當性基礎。而修憲乃最直接體現國民主 

權之行為，依國民大會先後歷經九次修憲，包括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 

款及增修條文之制定與修改，未有使用無記名投票修憲之先例，此亦 

屬上開原則之表現；國民大會代表及其所屬政黨並藉此公開透明之程 

序 ，對國民負責，國民復可經由罷免或改選程序追究其政治責任。是 

現行國民大會議事規則第三十八條第二項關於無記名投票之規定，於 

通過憲法修改案之讀會並無適用餘地。蓋通過憲法修改案之讀會，其 

踐行不僅應嚴格遵守憲法之規定，其適用之程序規範尤應符合自由民 

主憲政秩序之意旨（參照本院釋字第三八一號闡釋有案> 」為釋499 

號解釋理由書所指明，足見立法過程未能公開透明、滿足理性溝通、 

審議之條件，並以無從使選民明白個別立法委員之投票意向及實際結 

果 ，而使立法委員及其所屬政黨得藉此程序，對國民負責，國民復可 

經由罷免或改選程序追究其政治責任，即與民主原則及國民主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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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之要求有違，即應認該立法程序應屬違憲而無效，不能受國會自律原 

2 則之保障。尤應注意者為，立法者不能僅以投票方式符合議事規則為 

3 由 ，使法案之議決以不能顯名之無記名投票之方式表決通過，即主張 

4 法律案之立法程序符合公開透明原則，而能主張立法程序並未違憲。 

5 又倘自立法程序之瑕疵經整體綜合觀察足認明顯而重大者，亦不能以 

6 個別瑕疵割裂觀察尚非明顯而重大為由，即認仍在國會自律原則保障 

7 之範圍内，否 則 ，無異立法者得藉累積個別瑕疵之方式，實質掏空立 

8 法 程 序 ，迴避民主原則及國民主權原則所要求之公開透明原則、民主 

9 審議及責任政治原則之要求。

10 113年6月2 4曰修正公布之系爭法規範，於立法院修法過程及其顯

1 1 然違憲之情形，概述如下：

12 (1) 立法院各黨團或委員擬具立職法修正草案計24案 ，其中15案於

13 113年4 月15日經該院第11屆第1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12次全體委員 

1 4 會議決議，全案審查完竣，條文均保留，須交黨團協商8 ; 6 案分別於 

15 113年4 月1 8曰上揭委員會第14次全體委員會議、113年4 月2 5 日第17次 

1 6 全 體 委 員 會 議 ，經報告及詢答完畢，當中5案後經院會議決逕付二 

1 7 讀 ，與前揭15案併案協商，餘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1案 ，嗣經委員 

1 8 會第2 0次全體委員會議繼績審查，均於程序發言及會議詢答完畢後， 

1 9 因散會動議表決通過而散會，待另定期繼續審查9 ; 另有3案於院會議 

2 0 決 ，不交委員會審查，逕付二讀，須交黨團協商10。

21 ( 2 )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13年5月8 日就前揭23項法案舉行立 

2 2 法院朝野黨團協商，協商無果，全案條文仍均保留11。立法院院長113 

2 3 年5月16曰舉行朝野黨團協商，前揭23項法案雖列入協商事項，惟未 

2 4 實質進行協商

8立法院公報第113卷第28期委員會紀錄，第383頁至第441頁 。

9立法院公報第113卷第31期委員會紀錄，第479頁至第531頁 ；立法院公報第113卷第34期委員會

紀 錄 ，第1頁至第159頁 ；立法院公報第113卷第35期院會紀錄，第39頁 。

w 立法院公報第113卷第31期院會紀錄•第2頁 ：立法院公報第113卷第35期院會紀錄，第6頁 。

11立法院公報第113卷第41期黨團協商紀錄，第277頁至第296頁 。

12立法院公報第113卷第41期黨團協商紀錄，第297頁至第357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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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 尤 有 進 者 ，系爭法規範於院會之二、三 讀 程 序 ，相關條文最終

2 係由部分黨團或立法委員當場提出，未予在場委員即時充分暸解及審 

3 議 、討論之機會，即由立法院以舉手表決之方式通過，甚有未依立法 

4 院議事規則第36條第1項就可否兩方依次表決之情形，以致絕大多數 

5 通過之條文於會議紀錄中僅記載贊成通過之票數，未有反對者之投票 

6 及反對票數之統計與記載切4 ，從而無從驗證、勾稽可否決人數與在場 

7 人數之關聯以及表決結果之正確性，遑論得以知悉贊成或反對各該法 

8 條之個別委員姓名，非僅使表決之正確性有疑，同 時 ，國民亦無從獲 

9 悉贊成與反對法案之個別委員，無異於以無記名投票之方式通過法律 

1 0 案 ，瑕疵明顯而重大，嚴重違反公開透明原則，而使立法委員及其所 

1 1 屬政黨無從藉此程序，對國民負責，國民亦無從具體經由罷免或改選 

1 2 程序追究其政治責任，與民主原則及國民主權原則所要求之公開透明 

1 3 顯然有違，不能受國會自律原則之保障，而應認法律案之立法程序應 

1 4 屬遑憲而無效。

15 綜上所陳，民主原則雖以多數決為要素，然並非僅以多數決表決 

1 6 即為已足；於透過表決整合出最終意思之前，仍應尊重少數，使少數 

I7 有充分發表意見與辯論之機會，除藉以透過正反意見之折衝以確保決 

1 8 議之品質與正確性外，亦足以使選民檢驗各黨派委員之公開發言、辯 

1 9 論 内 容 ，使選民產生認同並得以憑藉調整國會多數組成之可能。此 

2 0 外 ，立法院所以得以職司抽象、一 般法規範 之 立 法 權 ，並非僅著眼於 

n 其足以藉多數決之方式作成決定而已，毋寧更重要者無非係在考量其 

2 2 組 織 、制度及功能等各方面具有充分審議討論、足以折衝各方多元利 

2 3 益 、程序公開透明等特性，從而將此一國家任務分配予其擔當履行， 13 14

13僅立職法第15-1條 ，依照立;'去院公報，記U T 贊成49位 ，反對41位 ，贊成者多數 ^似有舉手  

反對表決數之記載，然 査 ，該條文之表決及投栗統計情形，仍有未依立法院第36條第2項之規定 

「用舉手或表決器方法表決，可否兩方均不過半數時，應重行表決；重行表決時，以多數為可 

決 j 之情形•（詳参立法院公報第113卷第44期院會纪錄，第197-198頁 。

14立法院公報第113卷第44期院會紀錄，第176頁至第214頁 ：立法院公報第113卷第44期院會紀 

錄 ，第21S頁至第286頁 ：立法院公報第113卷第47期院會紀錄，第8頁至第80頁 ；立法院公報第 

113卷第47期院會紀錄，第81頁至第1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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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使相關決定及國家權力之行使更能有效達到正確之境地，以符權力 

2 分立原則之要求。然 查 ，113年6月2 4日修正公布之系爭法規範於立法 

3 院之議決程序，既未落實實質審議，於委員會逕依主席裁示，將所有 

4 條文均予保留，或於院會經多數議決逕付二讀，交黨團協商，復於黨 

5 團協商仍未給予適足討論空間，全案仍保留至院會就臨時提出之條文 

6 進行議決，院會議決過程亦剝奪立法委員發言討論空間，將民主多數 

7 決 原 則 ，極端地限縮至僅「決 」未 「議 」，違背憲法第63條規定賦予 

8 立 法 院 「議決」法律案之權，且顯已背離立法過程充分審議討論、折 

9 衝各方多元利益、程序公開透明之本質特性，而與民主原則、權力分 

1 0 立原則及法治國原則相遠背。

11 尤 以 ，系爭法規範於院會立法程序之表決，最終竟以無從藉會議 

1 2 紀錄確認於具體法案贊成與反對之立法委員姓名，並以包含未清點在 

1 3 場 人 數 、未按議事規則交可否雙方分別表決、統計等方式通過，非僅 

1 4 無以驗證、勾稽可否決人數與在場人數之關聯及表決之正確性，亦使 

1 5 國民無從得以藉以針對個別委員課責，以致於法案以無異於無記名投 

1 6 票之方式修正通過，違反民主原則所要求之公開透明及課責可能性， 

1 7 程序瑕疵極為重大，而此一情形可單純以查閱議事錄及立法院公報之 

1 8 方式即可探知，無待進一步詳細調查，程序之重大瑕疵已然明顯；遑 

1 9 論整體綜合觀察系爭法規範之立法程序，尚有前揭未議而決，藉多數 

2 0 決之方式規避法律案之主要審議階段，使本件由部分立法委員自行形 

2 1 成之法 律 案 ，於未有於院會逐條實質討論可能之情形下，即強行通 

2 2 過 ，藉彳固別瑕疵累積之結果，實質掏空立法程序，迴避民主原則及國 

2 3 民主權原則所要求之公開透明、民主審議及責任政治原則之要求，系 

2 4 爭法規範之立法程序瑕疵明顯而重大，應認牴觸惠法而違憲。

25

2 6 參 、祈請贵庭判決如本件聲請之聲明，並先裁准該等法規範暫停適用 

2 7 及其他適當處置之暫時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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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綜上所陳，本件聲請系爭法規範於程序上及實體上均與憲法牴觸， 

應屬無效，懇請貴庭判決如本件聲請之聲明，此 外 ，本次立法院通過 

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及刑法相關條文，前經行政院於6 月u 日以牴觸 

憲 法 、窒礙難行為由，移請立法院進行覆議，惟立法院於6 月2 1曰經 

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相關規範固尚非全屬聲請 

人因行使職權所適用之法規範，然相關憲法爭議疑義並未稍解，如另 

有其他機關同時就相關法規範聲請憲法訴訟之情形，懇請貴庭併為審 

理 ，併予陳明。又聲請人於提出本件聲請之同時，併同聲請貴庭為暫 

時處分之裁定，以避免立法院依系爭法規範要求總統赴立法院進行國 

情報告或藉系爭法規範行使總統提名之憲政機關人事同意權，對憲法 

揭橥之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民主國原則、責任政治、機關忠誠義務 

及總統之人事主動形成權等，均造成無可回復之重大傷害，暫時處分 

裁定聲請書已於提出本件聲請時另紙併陳，懇請貴庭速予裁定，以維 

憲法所定總統職權之行使，確保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維繫為感。

此致

憲法法庭 公鑒

1 1 3

具 狀 人 總 統 賴 清 德

訴訟代理人孫迺翊教授 

蘇慧婕副教授

年 6 月 28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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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1

-•;酱

.
斤

我
《
屮
央
政
府
，保
依
披
國
父
f

,
採
五
櫂
班
政®
»
,
五
长
分
立
，
平V
相
維
，
四
十
餘
年
來评
作
無
問
。
枇
依

H
父
遣
教

K
«(
院
觝
專
可
公
務
人
»
速
法
失
皸
之
糾
邾
，
以
正
苜
常
*
民«
三
十
五
年
》
!
^
，
折
农
各
方
£ >.
见
，
使
兼
具
困
會
之
网
意
檬
，
位
察

雷

乃

銮

市

嚳
W
f
l
tf -
I

窆

性

菜

藿

-
i

f
 *
龛

鎮

i

?

 I

鐾

鬆

£
1

位
？
資

斜

皋

、
眾

5
:
*

計
，
而
网
*
#
則
改
由H
K
大U

行

使

•!£
察
®
負

之m
生
•
亦
改
由
«
抹
掸
名
，
經
®
比
大
含
网
竟
仟
命
，
波狭
少
其
人
數
，
*
除

•

 .•
‘

V

 '

V
 *
\
v
^
>
-
*
.

•■.
•...'
J
.
 

1
 

'
、
•
、
H
.
:
,
.
 
•

- •
 -
 
'
'

'J
-
 

r
 •
 
^
 
«?
.
 .
、
.
.

ĉ
p
 

導
'
^
.
'

地
K
分
K
,
參
g
+
U
B-Br
s .
考SS

委
ft
之
提
名
，
提
高
其
«
格
T
山
具
有
淸
*
笼
茁
專
茱
末
*
與
拓»
之
人
士
出
任
，
堆
可
充
分̂

£

察

.一
，

T

 乂

、
•
•
'
'
.
,

•
，
•、

V

功
t
e*
隹
察
委
貝
瀣
生方
式
瓣
更
後
，K
察
要
R
已
彝
民
♦
^

衷
•
專
屬
於
«:
«
代
表
之
吞
》
免货
檎
及
K
人
身
特
別
保
»

•
£)
不
再
適
用
 

，
惟
K

f K
«

£

M
出
f

外

•
依
據
i

立
行
£

櫬

•
烟
网
大
法
官
及
考
試
委A
n>
l c
察
鉍
提
al
R

t t
H

K
象
典
程
序
，
亦

I

加
硏S

，
S

之
S

装

於

中

央

、劳

§

人
|

 

F

產

、
義

院

会

*
 

淀
1

 •
 

3
：

尝

f

 §

亦
 

挙

斜

7

各
W

S
裘

出

與

通
爱
f

M
人
歡
，
亦

蜜
S

S 1-
•
凡
此
，
均
赛
別
秦
修
條
文
中
•
袁

播

訂

*

•
 .
 

I
 
..
 

乂
V
-1
.
 •
 

•
•
 

-
 
•

-
.

考
K

K
之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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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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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
1

任
明
定
i

K
中
公
務
人
A
之

鋈

、s

、
s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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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i
銮

，
裘

賛

用
人

嫌
《
之
描
貴
如
何
两
分

•

 w
欠
明
確
，
鶬
有
爭ah

w

宣
按
照
《
前
灾
取
《形
舛
紫
费
•
路
其
法
铀
事
祺
躲
Itl
考
K

K
主
管
，
軚
行
事
項
烟

-
 

-

til
用
人
及
有
w
t t
w
主
苷
，
在9?

供
长
文
中
K
考
拭
院
載
観
略
加
》
*
 •

.'.
H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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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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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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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
時
舍
爲
之
，
不
兌
矩
法
％in.

十
炫
之
限
制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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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六
六

祐

十

！ 一
梅
|
«
民
大
食
振
會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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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M

W

K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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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K芩

挺

供

黌

；
如

；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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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總
統
召
笫B
時
食
M
之
•
不
史
憲
法
筘
三

十
嫌
之
g

w
◊
_

笫
十
三
嫌

l
:'-.
H

R大
«
代
衷e

第
：l
l
a
w民
大
命
代
表
起
，

■'•
毎
四
年
改
？

次
，
_小
逋
用
班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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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八
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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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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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舍
召
萊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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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之
卒
由
，
采
法
笫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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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婼

.
取

有
规

纪，
s i
B

 

民
大
命
既
對
總
統
掩名
之
珂
法
院
、
考
試
院
、
拉
察K
人
典
行
使
两

i

 :
2
i

B S
時

笤

零

i

墨

之

K
?

惟
捉

名
KS
，
如
迪
俎
®
民
大43

沈
僉
，
依
大
法
T T
金
泼
释
字
笫
二
十
九
號
 

解
稈
：
u
麯
須
另
行
召
架
瞄̂
侖>

1

、
e
法
笫
二
十
五g

蜓
定
：B

民
大
僉
依
本
思
法
之
块K

 •
代
班
全
陕
 

K

K行
使
政
m
 •
故
R

K大
食
笫
由
時
•
得
|
|莱
雜
«
之
«
$

$

i

袅

落

S
1
S
?

二
、
依
溢
法
所
定
《K
大
會
之
联
椎
，
S

W大
會
龙
卵
铒
年
桀
眘
•
爲
使
 

团
民
大
會
设
揮
代
表
人
民
行
仗

之

功

史

，
不
因
朱
笫
合
illl
i

 

*
 :
生
说
定
如
一
年
内
未
柒
仓-

炳
由
總
妖
召
*
_
民
大
貪a
時
金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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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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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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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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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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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葉

i

定
：
s
w
大
戾
霉
六
半
改
選
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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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

鏖

笤

期

芸
S

年
之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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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大
S

W
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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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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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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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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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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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爲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二
十

次
大
會



第
二
屈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二
十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時
 

間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五
月
十
八
日C

星
期
一
)
上
午
 

十
時
五
十
九
分

地
 

點
：
台
北
市
腸
明
山
中
山
樓
中
華
文
化
堂
 

出

席

代

表

：
尤
代
表
松
雄
等
三
一
九
人
(詳
見
兼
事
錄
)

睛
假
代
表
：曾
_
葉

荚
傑 

缺

席

代

表

••王
代
表
兆
釧
等
八
十
一
人
(詳
見
議
事
錄
) 

主
席
團
第
+
組
：
洪
諫
施
西
田
陳
金
讓

 

主
席
圈
第+

1

袓
：
趙
昌
平
沈
銀
和
徐
振
興
 

主
 

席

•
•
(

上
午
〕供

諫

(下
午
〕沈
銀
和
 

秘
 

香
 

長
：
陳
金
釀
 

副
秘
番
長
：陳川 

挪

書

長*

公
隨
：
董
翔
飛
 

秘

香

處

處

長

••汪
俊
容
 

紀
 

錄
：
議
事
組
組
長
馮
國
寰

 

議
案
科
科
長
鄭
陬
周
 

速
記
科
科
長
劉
蕙
琪
 

第11

屆
國
民
大
會
瞄
時
會
第
二
十
次
大
會
速
la
錄

速
 

記
李
秀
容
廖
美
芳
楊
俊
雄
 

蘇
麗
敏
劉
旭

淸

林
思
惟
 

處
聖
光
陳
榮
昌
林
東
麗
 

李
孟
勖
田
世

吴

程
自
立

秘
書
長
報
告
：

一
、
 

依
照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第
一
百
七
十
四
條
規
定
：
憲
法
之
修
改
，
由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總
額
五
分
之
一
之
摁
載
，
三
分
之
二
之
出
席
，
及
 

出
席
代
表
四
分
之
三
之
決
蠢
，
得
修
改
之
。
國
民
大
含
現
有
代
表
 

嫌
額
爲
四
百
零
二
人
，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人
數
爲
二
百
六
十
八
人
，
 

現
在
出
席
代
表
已
有
二
百
六
十
九
人
，
已
足
法
定
修
憲
開
讖
人
數

o

二

、
 
本
日
主
席
圈
輪
値
主
席
爲
第
十
組
洪
主
席
謫
、
施
主
席
西
田
、
陳
 

主
席
金
讓
。

三

、
 
本
次
大
會
主
席
，
經
互
推
供
主
席
讀
擄
任
，
現
在
請
三
位
主
席
就
 

位

，
並
請
主
席
宣
布
開
會
。

主

席

，
•報
吿
大
會
，
現
在
出
席
代
表
已
達
法
定
人
數
，
本
席
正
式
宣
布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
堪
時
食
第
二
，十
攻
大
金
速
記
錄
 

第
二
十
次
大
會
開
會
。
首
先
請
宣
讀
沐
次
大
會
誰
事
曰
程
內
容
。

報
告
本
次
大
會
議
事
日
程
內
容

。

主

席

：
館
問
各
位
，
對
本
次
大
會
議
事
日
程
有
無
意
見
？

(
無

)
，
 

無
意
見
，
確
定
。

現
在
進
行
報
吿
事
項
。

報告
事項

宣
讀
第
十
九
次
大
會

議

家

銶

。

主

席

：
請
問
大
會
，
第
十
九
次
大
會
議
事
錄
，
有
無
銪
誤
？
請
曾
代

表
炳
煌
發
言
。

會
代
表
炳
煌
•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記
得
在
議
事
規
則
第
六
十
四
 

條
第
三
項
中
有
規
定
，
議
事
錄
必
須
記
栽
出
席
、
請
假
及
缺
席
代
表
 

之
姓
名
人
數
。
當
初
通
過
讚
事
規
則
時
，
本
席
相
當
反
對
將
請
假
及
 

缺
席
代
表
之
姓
名
人
數
記
載
於
議
亊
錄
之
中
，
然
而
秘
窖
處
從
通
過
 

議
事
規
則
至
今
，
對
議
事
錄
之
記
載
只
列
出
出
席
及
請
假
姓
名
人
數
 

，
各
位
代
表
可
以
看
第
十
九
次
大
會
的
m

事
錄
就
只
記
栽
出
席
代
表
 

爲
三
一
五
人
，
而
請
假
人
數
則
列
出
江
代
表
素
惠
，
莊
代
表
海
樹
及

二

曾
代
表
轉
等
三
人
，
至
於
其
餘
代
表
，
到
底
是
請
假
、
缺
席
或
是
因
 

故
失
蹤
的
情
形
，
則
並
無
記
載
。
當
時
通
過
議
亊
規
則
時
，
本
席
曾
 

主
張
無
須
將
請
假
及
缺
席
代
表
姓
名
人
數
列
明
於
議
事
錄
中
，
結
果
 

大
會
仍
強
行
通
過
必
須
將
請
假
及
缺
席
代
表
姓
名
人
數
列
入
的
決
議
 

，
然
而
启
預
備
會
譁
、
審
査
會
、
主
席
國
會
議
及
大
食
的
召
開
以
來
 

，
從
未
確
實
執
行
譁
事
規
則
上
開
規
定
。
今
日
缺
席
人
數
如
此
之
多
 

，
湎
本
席
每
日
準
時
於
八
時
五
十
分
簽
到
，
今
天
等
到
十
一
點
多
時
 

才
好
不
容
易
開
會
，
對
於
早
來
的
且
準
時
出
席
的
代
表
，
必
須
等
到
 

湊
足
二
六
八
人
才
能
開
會
，
資
在
不
公
平
。
另
一
方
面
本
席
以
爲
秘
 

書
處
的H

作
人
員
，
也
未
遵
照
大
會
議
決
通
遇
的
規
則
來
執
行
，
到
 

底
是
那
位
代
表
請
假
，
那
位
代
表
缺
席
呢
？
我
們
不
得
而
知
，
而
今
 

只
列
請
假
者
三
人
，
其
餘
的
人
，
到
底
到
那
裏
去
呢
？
本
席
想
請
敎
 

秘
窖
長
，
秘
書
處
究
竟
有
無
依
照
議
事
規
則
抑
規
定
來
執
行
？
 

主

席

：
謝
謝
曾
代
表
，
現
在
請
秘
書
處
對
於
曾
代
表
的
問
題
提
出
說
 

明

。

秘
»
長
：
報
吿
大
會
，
有
關
曾
代
表
所
提
議
事
規
則
第
六
十
四
條
規
定
 

:
醸
事
錄
應
記
載
出
席
、
請
假
及
缺
席
代
表
之
姓
名
人
數
。
事
實
上
 

■齋
有
此
一
規
定
，
然
而
秘
書
處
的
記
載
，
一
向
只
列
出
出
席
及
請
假
 

代
表
姓
名
人
數
，
對
於
缺
席
代
表
姓
名
人
數
則
無
法
逐
一
記
載
，
主



要
原
因
，
舉
個
例
子
來
說
：
除
今
天
星
期
一
開
會
，
可
以
有
较
充
裕
 

的
時
間
*
平
常
開
完
會
之
後
就
必
須
在
第
二
天
將
議
事
錄
做
出
，
所
 

以
沒
有
時
間
再
次
一
個
個
地
核
對
，
不
過
，
本
席
以
爲
我
們
的
代
表
 

總
數
爲
四
〇
二
人
，
扣
除
出
席
代
表
及
請
假
代
表
之
人
數
，
其
餘
卽
 

爲
缺
席
代
表
，
秘
窖
處
由
於
時
間
緊
迫
，
故
未
將
缺
席
代
表
列
出
，
 

有
關
此
點
，
本
席
特
別
向
大
會
報
告
。

會
代
表
炳
煌
：
但
是
議
事
規
則
中
規
定
記
載
內
容
應
包
括
出
席
、
請
假
 

及
缺
席
代
表
之
姓
名
人
數
，
也
就
是
必
須
將
缺
席
者
的
姓
名
記
載
於
 

讚
事
錄
。
議
事
規
則
通
過
時
，
本
席
曾
反
對
此
一
條
文
，
結
果
大
會
 

仍
然
通
過
，
旣
然
通
過
，
就
必
須
依
此
執
行
，
如
果
我
們
將
缺
席
代
 

表
姓
名
人
數
記
載
於
議
事
錄
上
，
且
公
開
之
，
本
席
以
爲
缺
席
人
數
 

就
不
會
那
麽
多
了
。

秘
寄
畏
：
從
今
天
開
始
，
我
們
依
照
栽
事
規
則
的
規
定
辦
理
。

主

席

：
謝
謝
曾
代
表
，
請
秘
書
處
確
實
辦
理
，
請
林
代
表
政
則
發
言
 

〇

林
代
表
政
則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非
常
贊
成
曾
代
表
炳
惶
所
提
 

意
見
，
因
爲
各
位
是
背
負
選
民
之
付
託
*
到
國
民
大
會
商
討
供
憲
大
 

事

，
開
會
是
我
們
的
資
任
，
然
上
星
期
五
及
今
天
的
開
會
大
部
分
的
 

時
間
都
耗
費
在
等
待
，
可
能
是
有
些
代
表
身
睡
不
舒
服
或
因
選
民
有

第
二
屆
國
民
大
會
鹿
時
會
第
二
十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事

臨

時

不

能

來

，
這

點

尙

可

體

話

，
但

對

準

時

報

到

卻

要

在

此

枯

坐

 

等

候

，
直

到

足

法

定

人

數

才

開

會

的

代

表

而

言

，
確

實

耽

誤

很

多

寶

 

贵

時

間

。
本

席

要

求

秘

軎

處

對

代

表

請

假

或

缺

席

情

況

詳

加

記

錄

，
 

使

選

民

知

道

其

選

出

的

國

大

代

表

爲

何

無

法

出

席

。
因

修

憲

是

一

件

 

大

事

，
民

進

黨

代

表

或

因

本

身

理

念

緣

故

，
不

能

來

開

會

，
但

本

席

 

希

望

秘

窖

處

能

透

過

管

道

，
請

民

進

黨

代

表

再

囘

到

議

場

，
大

家

就

 

修

憲

間

題

交

換

意

見

1
如

此

就

不

必

因

人

數

問

題

而

天

天

做

無

謂

的

 

等

待

，
請

秘

書

處

努

力

一

下

。
對

於

無

黨

箱

代

表

來

開

亩

，
本

席

深

 

感

敬

佩

，
憲

法

是

國

家

根

本

大

法

，
毎

一

個

人

都

有

賫

任

參

與

。
旣

 

然

身

爲

國

大

代

表

，
就

矓

到

此

開

會

討

論

。
本

席

希

望

民

進

黨

代

表

 

也

能

囘

到

會

場

開

會

。
謝

謝

！

主

席

：
謝

謝

林

代

表

政

則

的

意

見

。
請

問

各

位

，
對

嫌

事

錄

通

有

無

 

其

他

更

正

意

見

？

(
無

)

，
無

其

他

更

正

意

見

，
議

亊

錄

確

定

。
現

 

在

進

行

討

論

事

項

。

討論
事項

第
二
顬
會

第
一
審
查
委

员

會
審
查
柢
告
第
一
號
提
請
討
論
案

。

三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二
十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說
明
：
本
次
瞄
時
會
代
表
對
修
憲
提
案
審査
結
果
提
出
修
正
案
計
十
一

 

件

，
均
已
達
代
表
辋
額
六
分
之
一
法
定
提
禳
連
署
人
數
，
並
經

 

主
席
颶
第
十
二
次
會
議決
議
：
印
送
全
體
代
表
並
提
報
大
會
討

 

論

。
當
經
提
出
本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第
十
九
次
大
會
與
第
一
審
査
 

o

委
員
會
審
査
報
吿
一
倂
討
論
未
畢
，爱
於
本
次
大
<
^
按
討
論

D

主

席

：
t

大
會

，
今
天
嫌
嫌
討
論
第
一
審査
委
員
會
審
查
報
吿
中

 

建
請
大
會
不
予
討
論
的
案
子
，
但
在
委
員
會
中
，
有
代
表
聲
明
保
留

 

大
會
發
言
權
之
提
案
共
有
三
十
一
件
，
請
各
位
參
閱
上
次
大
會
鼷
事

 

錄
第
十
頁
。

其

次

，
在
審
査
會
中
保
留
大
會
發
言
權
之
代
表
，
今
天
還
未
聱

 

記
發
言
者
，
請
提
出
登
記
，
以
便
取
得
發
言
地
位
。
上
次
大
會
有
代

 

表
曾
針
對
前
述
三
十
一
案
中
之
修
憲
提
案
第
九
號
做
過
發
言
，
請
問

 

各

位

，
還
有
無
其
他
代
表
欲
對
此
案
發
言
？

(
無

)
，
對
本
案
照
審

 

査
意
見
不
予
討
論
，
有
無
異
議
？

(
無

〕
*
無
異
議
，
通

過
。

現
在
進
行
下
一
案
，
請
秘
害
處
宣
讀。

第
十
五
號
中
央
民
意
代
表
在
院
內
或
會
內
所爲
之
言
論
、
表
決
對

 

院
外
、
會
外
不
負
貴
任
•
但
無
關
會
讖
事
項
所
爲
之
公

 

然
侮
辱
、
誹

謗

、
毁

損

、
傷

害

、
洩i

家
安
全
機
密

四

及
其
他
不
法
等
罪
刑
，
均
不
在
此
限
。

主

席

：
對
本
案
聲
明
保
留
大
會
發
言
權
者
，
只
有
王
代
表
富
茂
一
人
 

，
現
在
就
請
王
代
表
發
言
。

王
代
表M

茂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案
係
經
過
長
期
考
慮
而
提
出
，
 

主
要
目
的
在
提
再
議
亊
品
質
。
由
於
長
久
以
來
，
各
級
國
會
因
言
論
 

免
貴
權
的
絕
對
保
障
，
使
議
亊
充
滿
抗
爭
，
爲
消
弭
道
種
情
形
之
再
 

次
發
生
，
希
望
能
仿
效
外
國
法
制
，
採
言
論
免
貴
權
相
對
化
原
則
，
 

先
進
民
主
國
家
如
美
國
、
西
德
均
是
如
此
，
因
爲
言
論
免
寅
權
的
絕
 

對
化
與
權
力
涯
用
有
相
互
關
係
。
故
希
望
各
位
能
支
持
使
本
案
成
爲
 

修
薏
條
文
，
使
民
意
代
表
由
此
而
知
所

分

寸

，
如
此
，
方
能
達
到
確
 

寅
提
畀
盡
事
品
質
的
目
的
，
本
案
並
非
針
對
某
些
個
人
成
某
些
國
會
 

，
而
是
爲
提
昇
所
有
民
意
代
表
的
素
質
所
提
。
本
案
不
論
本
次
能
否
 

入
憲
，
如
果
不
能
，
也
希
望
在
下
次
能
予
考
慮
，
至
少
希
望
大
家
以
 

後
都
能
醑
注
此
一
問
題
。
因
爲
本
案
對
中
央
以
至
地
方
之
各
級
民
意
 

代
表
素
質
的
提
昇
均
有
相
當
大
的
幫
助
，
建
請
各
位
共
同
關
注
此
間
 

題

，
俾
讓
議
事
品
質
能
大
幅
提
畀
。
謝
謝
各
位
！

主

席

：
謝
謝
王
代
表
的
發
言
，
王
代
表
的
建
議
非
常
好
，
本
案
現
在
 

就
依
審
査
意
見
…
…

馮
代
表
定
困
•
•
(

在
台
下
〕
本
席
有
意
見
要
發
言
。



主

席

：
凡
審
査
會
的
成
員
贊
成
審
査
意
見
者
，
才
可
以
發
言
•，持

相

I

 

反
意
見
者
，
如
未
聲
明
保
留
發
言
權
，
卽
不
得
在
此
發
言
，
而

贊

成

j

 

者

，
卽
表
示
要
打
消
此
案
。
 

1

 

馮
代
表
定
固
：
(
在
台
下
)
本
席
希
望
不
要
打
消
此
案
。
 

一 

主

席

：
由
於
馮
代
表
並
未
保

留
大
會
發
言
權
，
所
以
不
能
在
此
發
言

I

 

。
請
問
各
位
，
本
案
照
審
查
意
見
不
予
討
論
，
有
無
異
黯
？
•
(

無
)

i

 

，
無
異
議
，
通
過
。
 

I

 

進
行
下
一
案
。
 

；-I

第
二
十
七
號
爲
照
頭
社
會
弱
勢
困
體
，
货
現
福
利
國
家
之
建
國
理

I

 

想

，
擬
具
社
會
福
利
及
殘
_
條
款
。
 

I

 

主

席

：
對
本
案
保
留
大
食
發
言
灌
者
共
有
王
代
表
富
茂
、
黃

代

表

淸

If

江

、
林
代
表
政
則
及
摁
代
表
思
勤
四
位
。
請
問
以
上
幾
位
代
表
有
無

I

 

要
發
言
者
？

(
有

)
，
請
林
代
表
政
則
發
言
。

林
代
表
政
則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對
陳
代
表
博
文
等
八
十
二
人
所
提
一

 

之
第
二
十
七
號
案
，
在
第
一
諛
會
卽
予
保
留
，
本
席
深
感
遺
憾
。
對

i

 

本
案
，
其
中
特
別
値
得
一
提
的
是
，
已
注
意
到
醫
療
人
權
的
問
題
，
 

因
該
案
所
擬
之
各
項
條
款
第
一
條
提
及
國
家
爲
謀
社
會
一
猫
科
應
寅
施,

 

全
民
健
康
、
養
老
等
保
險
•，對
婦
女
、
老
人
等
政
府
應
予
適
當
之
保
- 

護
及
救
助
。
第
六
條
提
到
對
貧
瘠
地
區
、
少
數
族
羣
應
予
敎
育
、
文
一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二
十
次
大
會
逮
記
錄

化

、
社
會
福
利
、
衞
生
醫
療
，
交
通
水
利
及
其
他
生
活
上
之
特
別
照
 

顧

。
第
七
條
國
家
應
立
法
保
障
病
人
之
權
益
。
第
八
條
對
殘
陣
者
之
 

參
政
槿
則
應
特
別
注
意
。
故
本
席
覺
得
本
案
的
立
法
精
神
很
好
。
另
 

外

，
本
次
臨
時
會
所
接
受
之
人
民
請
鼷
案
第
一
百
五
十
五
號
案
，
由
 

台
两
人
櫬
促
進
會
等
二
十
五
個
團
體r

爲
婦
女
、
環
保
、
殘
障
、
人
 

身
自
由

、
勞H

等
權
提
出
修
憲
建
言
」
，
其
中
對
社
會
弱
勢
團
體
、
 

老
人
及
病
人
照
顯
的
內
容
，
本
席
希
望
亦
能
將
其
立
案
糖
神
融
入
可
 

望
獲
得
通
暹
的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五
一
號
案
之
中
。

本
席
已
將
此
案
全
部
看
完
，
發
現
從
第
一
條
到
第
十
九
條
全
部
 

換
縮
後
，
竟
沒
有
一
句
話
牽
涉
到
老
人
之
福
利
。
在
本
席
新
竹
市
邇
 

區
的
一
位
老
先
生
，
曾
要
我
在
國
民
大
會
開
會
時
對
老
人
福
利
、
退
 

休

，
安
養
等
問
題
的
討
論
上
多
發
言
。

所
以
，
本
席
認
爲
第
二
十
七
號
案
不
僅
需
對
婦
女
等
弱
勢
國
截
 

多
加
照
顧
，
同
時
亦
需
對
老
人
福
利
多
加
關
注
。
本
席
希
望
保
留
本
 

案
及
人
民
請
願
案
第
一
五
五
號
的
精
神
，
並
在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五
一
 

號
案
討
論
時
，
大
家
多
加
支
持
，
同
時
，
在
修
憲
提
案
第I

五
一
號
 

所
提
之
增
修
條
文
第
二
十
九
條
進
行
討
論
時
，
能
將
老
人
及
病
人
之
 

照
顧
與
福
利
亦
納
入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之
中
，
此
點
希
望
各
位
能
多
加
 

支
持
。

五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二
十
次
大
食
速
記
錄
 

另
外
，
本
席
附
帮
建
鼷
，
卽
是
可
否
請
秘
書
處
人
員
逢
請
民
進
 

黨
代
表
囘
到
會
場
內
開
會
。

主

席

：
林
代
表
的
意
見
是
杏
要
將
本
案
的
精
神
倂
入
第1

五
一
猇
案
 

之
中
？張

代
表
昭
昭
有
意
見
，
現
在
請
張
代
表
發
言
。

張
代
表
昭
昭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剛
才
林
代
表
政
則
提
及
第
二
十
七
 

號
案
之
立
法
精
神
甚
隹
，
本
席
亦
深
表
同
感
。
不
過
，
就
個
人
的
看
 

法
是
，
陳
代
表
志
明
等
八
十
八
人
所
提
之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〇
七
號
及
 

謝
代
表
瑞
智
等
一
百
一
十
二
人
所
提
之
修
廉
提
案
第
五
十
八
號
案
都
 

已
涵
蓋
在
內
，
故
本
f

m

請
各
位
先
進
接
受
審
査
會
原
來
的
處
理
 

方
式
。

主

席

：
對
本
案
還
有
無
其
他
意
見
？

(
無

〕
，
無
其
他
意
見
。
事
實
 

上

，
第
一
百
五
十
一
號
案
的
精
神
B

經
涵
蓋
第
二
十
七
號
案
，
因
此
 

，
請
間
各
位
對
於
本
案
照
審
査
意
見
不
予
討
論
，
有
無
異
醭
？

(
無
 

)
，
無
異
議
，
通
過
。

進
行
第
三
十
一
號
案
。

第
三
十
一
號
.爲
改
造
司
法
，
依
法
官
自
治
之
精
神
建
構
超
然
獨
立
 

之
司
法
機
關
，
播
提
請
大
舍
依
照
憲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及
第1

百
七
十
四
條
第
一
款
之
規
定

六

，
修
改
憲
法
第
七
章r

司
法
」
一
章
之
各
條
規
定
。
 

主

席

：
本
案
到
目
前
爲
Jk
，
並
無
人
登
記
發
言
。
請
問
各
位
，
對
本

案
照
審
査
意
見
不
予
討
論
，
有
無
異
讖
？
(
無
)
，
無
異
議
，
通
過

〇

進
行
下
一
案
。

第
三
十
二
號
爲
保
阵
司
法
獨
立
，
使
法
官
依
職
權
獨
立
審
判
，
提
 

請
依
照
憲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及
第
一
百
 

七
十
四
條
第
一
款
之
規
定
，
修
正
憲
法
第
八
十
二
條
 

，
並
删
除
憲
法
第
七
十
九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
 

r

最
 

高
法
院
S
其
所
饜
各
級
法
院
之
院
長
由
法
官
互
選
之
 

，
其
組8

H
S

依
法
官
自
治
之
精
神
以
法
律
定
之
。
」
 

主

席

：
本
案
到
目
前
爲
it
，
無
代
表
登
記
發
言
，
請
問
各
位
，
對
本
 

案
照
審
査
意
見
不
予
討
論
，
有
無
異
議
？
(無
)
，
無
異
_
，
通
過
。
 

進
行
下
一
案
。

第
三
十
四
號
爲
保
障
畜
》
原
住
民
族
的
自
治
權
利
，
尊
重
原
住
民
 

族
m
之
文
化
傳
統
與
生
存
#
嚴
，
擬
具
原
住
民
條
款
 

草
案
。

主

席

：
本
案
有
傅
代
表
崐
成
登
記
發
言
，
現
在
諦
傅
代
表
發
言
。
 

嫌
代
表
皤
成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針
對
修
憲
提
案
第
三
十
四
號
，
本



席
簡
單
地
作
幾
點
陳
述
，
關
於
台
灣
「
原
住
民
」
的
名
稱
間
題
，
在
 

社
會
上
及
國
民
大
會
中
皆
引
起
廣
泛
討
論
，
事
實
上
本
人
認
爲
採
用
 

「
原
住
民
」
之
名
稱
並
無
不
當
之
處
，
有
些
人
認
爲r

原
住
民
」
必
 

須
要
在
考
古
學
上
證
明
其
原
來
是
在
逭
塊
土
地
上
居
住
，
惟
此
一
作
 

法
相
當
困
難
，
畢
竟
在
我
們
的
地
球
上
，
很
多
土
地
原
本
就
沒
有
人
 

居
住
過
，
只
有
恐
龍
居
住
。
另
外
，
以
比
較
的
觀
點
而
言
，
今
天
居
 

住
在
台
薄
島
嶼
的
中
國
人
看
待
原
來
居
住
在
這
兒
的
居
民
，
毫
無
疑
 

問
地
，
他
們
就
是
所
謂
的
原
住
民
，
在
法
律
上
，
不
可
能
解
釋
爲
所
 

有
的
原
往
民
享
有
所
有
的
土
地
所
有
權
。
坦
白
說
，
個
人
認
爲
「
個
 

人
土
地
所
有
權
」
的
槪
念
，
原
本
就
應
是
「
國
家
土
地
主
權
」
之
下
 

的
次
位
階
槪
念
。
今
日
*
如
何
將
中
華
民
國
土
地
規
刺
，
使
個
人
擁
 

有
土
地
所
有
權
，
及
必
要
時
以
何
種
法
律
徵
收
等
事
項
，
皆
是
法
律
 

可
以
規
範
的
，
並
不
因
其
被
稱
爲
「
原
住
民
」
卽
成
爲
整
個
島
嶼
土
 

地
所
有
權
的
所
有
人
，
國
家
公
權
力
亦
無
法
及
於
他
們
，
這
是
兩
碼
 

子
亊
，
故
本
席
希
望
對
「
原
住
民
」
這
一
名
稱
應
做
愼
重
考
嫌
。

此
外
，
本
席
深
感
逍
憾
，
因
本
案
立.

意
甚
佳
，
但
是
，
由
於
「
 

原
住
民
條
款
」
及
提
案
人
名
單
中
的
許
多
朋
友
對
於
國
家
認
同
有
間
 

題

，
而
使
我
們
無
法
團
結
一
致
完
成
本
案
，
此
實
因
一
個
政
黨
理
念
 

的
錯
誤
而
造
成
國
民
大
會
的
損
失
，
本
席
亦
衷
心
期
望
反
對
黨
能
先
 

第
二
居
國
民
大
食
臨.

時
會
第
二
十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對
國
家
認
同
問
題
加
以
考
量
，
使
將
來
長
遠
的
修
憲
過
程
更
加
順
利

0

主

席

：
謝
謝
傅
代
表
。
請
問
各
位
，
對
本
案
照
審
査
意
見
不
予
討
論
 

，
有
無
異
議
？
A

無

)
，
無
異
議
，
通
過
。

進
行
下
一
案
。

第
三
十
七
號
維
護
司
法
機
關
之
裁
量
權
及
承
擔
社
會
敎
化
疏
失
之

 

寅
任
，
擬
具
憲
法
修
正
案
增
列
第
八
條
之一

「
法
律
 

不
得
爲
單
科
死
刑
之
刑
罰
規
定
」
。

主

席

：
關
於
本
案
，
至
目
前
爲
止
，
無
代
表
登
記
發
言
，
請
間
各
位
 

，
對
本
案
照
審
査
意
見
不
予
討
論
有
無
異
議
？

C

無

〕
，
無
異
議
，
 

通
過
。進

行
下
一
案
。

第
三
十
九
號
爲
保
陣
地
方
自
治
_
體
組
織
、
立
法
、
行
政
等
之
自
 

治
權
，
並
莰
除
省
級
單
位
，
並
建
立
合
理
的
中
央
地

方
政
府
三
級
制
，
提
出
合
倂
憲
法
第
十
章r

中
央
與
 

地
方
之
權
限
」
及
憲
法
第
十
一
章r

地
方
制
度
」
爲
 

r

地
方
自
治
」
。

主

席

：
本
案
無
代
表
登
記
發
言
。
請
問
各
位
，
對
本
案
照
審
査
意
見
 

不
予
討
論
，
有
無
異
議
？

(
無

)
，
無
異
議
，
通
過
。

七



第
二
届
困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二
十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進
行
下
一
案
。

第
四
十
號
爲
落
實
地
方
自
治
之
精
神
，
以
保
陣
地
方
政
府
得
就
 

其
所
属
權
限
，
基
於
其
自
治
權
，
加
以
處
理
•
擬
具
 

地
方
自
治
權
I

之
條
款
，
提
請
依
照
憲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及
第
一
百
七
十
四
條
第
一
款
之
 

規
定
，
誚

討

論

公

決

。

主

席

：
本
案
無
代
表
登
記
發
言
。
請
間
各
位
，
對
本
案
照
審
査
意
見

不
予
討
論
，
有
無
異
議
？

(
無

)
，
無
異
嫌
，
通
過
。

進
行
下
一
案
。

第
四
十
二
號
修
改
策
法
，
設
置
專
業
法
院
使
審
判
專
業
化
。
 

主

席

，•本
案
無
代
表
登
記
發
言
。
請
問
各
位
，
對
本
案
照
審
査
意
見
 

不
予
討
論
，
有
無
異
譁
？

(
無

)
*
無
異
讅
，
通
過
。

進
行
下
一
案
。

第
四
十
九
號
爲
保
陣
地
方
政
府
之
財
政
來
源
，
並
保
障
地
方
政
府
 

之
財
政
權
，
增
訂
憲
法
地
方
自
治
財
政
蘭
分
條
款
。
 

主

席

：
本
案
無
代
表
登
記
發
言
。
請
問
各
位
，
對
本
案
照
審
査
意
見
 

不
予
討
論
，
有
無
異
議
？

(
無

)
，
無
異
議
，
通
過
。

進
行
下
一
案
。

第
五
十
二
號
爲
因
應
國
家
實
際
經
濟
發
展
需
要
，
修
正
兼
法
不
合

八

時
宜
之
條
文
，
擬
具
財
板
條
款
。

第

 

條
地
方
自
治
團

II
與
中
央
政
府
間
之
財
政
收
支
麵
分
，
 

應
依
地
方
自
治
之
宗
旨
，
以
法
律
定
之。

中
央
政
府
應
以
法
律
調
整
市
縣
及
同
鈒
地
方
自
治
國

 

嫌
之
財
政
差
異
。

中
央
政
府
對
於
M
濟

、
敎
育

、
文
化
發
展
較
困
難
及

 

有
特
殊
性
發
展
之
地
方
自
治
國
嫌
應
予
適
當
之
補
助

o中
央
政
府
委
託
地
方
自
治
團
髖辦
理
靥
於
中
央
政
府

 

櫬
限
之
事
務
時
，
應
撥
交
所
需
之
經
費。

主

席

：
本
案
無
代
表
登
記
發
言。
請
間
各
位
，
對
本
案
依
照
審査
意

 

見
不
予
討
論
，
有
無
異
議
？

(
無

)
，
無
異
謓
，
通

過
。

進
行
下
一
案
。

第

六

十

三

號

增

列

「
法
律
不
得
有
唯
一
死
刑
之
規
定
」
條

款
。

主

席

：
本
案
現
有
傅
代
表
崐
成
登
記
發
言
，
請
傅
代
表
發
言
。
 

傅
代
表
崐
成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關
於
本
案
增
列r

法
律
不
得
有
唯

 

1

死
刑
之

. M
定

j

條

款

，
在
野
黨
朋
友
在
第
三
十
七
號
案
中
亦
有
類

 

似
之
意
見
，
但
此
兩
案
皆
無
法
在
審査
會
中
通
過
，
本
席
深
感
遺
憾

 

，
故
保
留
發
言
灌
。



社
會
中
有
許
多
人
對r

唯
一
死
刑
」
多
有
誤
會
，
認
爲
删
除
唯
 

一
死
刑
之
規
定
後
可
能
夹
失
强
阻
犯
罪
之
力
置
，
但
本
席
認
爲
死
刑
 

之
所
以
產
生
遏
阻
之
力
S

，
不
在
於
條
文
中
規
定r

唯

一

死
刑
」
或
 

r

有
邁
擇
性
死
刑
」
，
而
在
於
多
執
行
幾
次
死
刑
。
因
爲
眞
正
犯
罪
 

者
在
犯
罪
前
並
不
會
去
硏
究
那
些
罪
是
唯
一
死
刑
，
那
些
是
選
擇
性
 

死
刑
。
但
若
其
能
從
報
聿
雜
誌
上
得
知
犯
了
那
些
罪
一
定
會
被
判
死ij

刑

，
如
此
才
能
眞
正
產
生
遏
阻
力
量
。
法
律
上

r

唯
一
死
刑
」
之

規

I

 

定
對
人
攉
是
一
種
侵
犯
，
因
唯
一
死
刑
之
規
定
使
司
法
官
夹
失
了
裁
一

 

判
之
弾
性
。
無

「
唯
一
死
刑
」
並
不
等
於
無
「
死
刑
」
。
「
唯
一
死
 

刑

」
的
刪
除
仍
然
保
留
了
死
刑
，
在
動
亂
時
期
有
其
必
要
時
，
仍
可
 

多
多
使
用
死
刑
。

「
唯
一
死
刑
」
的
删
除
，
能
使
司
法
官
在
衆
多
的
罪
犯
中
酌
最
 

使
用
無
期
徒
刑
或
終
身
監
禁
，
而
不
用
全
數
使
用
死
刑
。
如
此
亦
可
 

產
生
同
様
之
遏
阻
力
量
。
更
何
况
有
了
此
種
選
揮
彈
性
後
，
可
能
促
 

使
犯
罪
集
團
中
的
某
些
人
透
過
條
件
之
交
換
(
如
死
刑
改
成
無
期
徒
 

刑

)
而
提
供
線
索
。
 

一 

更
何
況
一
些
人
在
犯
罪
後
，
得
知
其
所
犯
之
罪
爲
唯
一
死
刑
，
 

將
無
任
何
轉
衰
之
機
會
，
届
時
他
們
必
然
豁
出
去
，
成
爲
亡
命
之
徒
 

。
如
此
反
而
加
重
犯
罪
的
程
度
，
造
成
社
會
更
多
的
問
題
。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食
臨
時
會
第
二
十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是
以
，
本
席
希
望
薄
著
此
次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的
召
開
，
能

愼
 

重
考
廉
這
個
間
題
，
並
將
此
案
送
交
二
m
會
。
本
席
不
知
道
在
程
序
 

上
應
該
如
何
做
?
.
所
以
保
留
大
會
發
言
權
，
謹
提
出
以
上
請
求
，
是
 

否
仍
有
表決
之
機
會
，
請
主
席
裁
示。謝
謝
。

主

席

•
•
若
依
議
事
規
則
之
規
定
，
有
二
糖
處

理
方
法
1
一
爲
交
付
二
 

讀
會
，
一爲
重
新
付
審。
請
問
各
位
’
對
此
有
何
看
法
？

揚
代
表
思
勘
•
■(在
台
下
)
本
席
請
求
發
言。

主

席

：
楊
代
表
思
勤
對
本
案
並
無
保
留
發
言
權
，
在
此
情
況
下
，
楊
 

代
表
能
否
發
言
，
本
席
亦
不
知
道
。

楊
代
表
思
動
•
•(在
台
下
)
本
席
是
贊
成
審査會
之
意
見
主
張
將
本
案
 

保
留C

主

席

：
如
此
則
可
以
發
言。請
楊
代
表
思
勤
發
貢。

檐
代
表
思
勤
：
主
席
，
各
位
代
表

〇

本
席
爲
執
業
律
師
，
很
不
贊
同
第
 

六
十
三
號
案

r

法
律
不
得
有
唯

一

死
刑
之
規
定
」。
本
案
在
審
查
食
 

時
，
已
經決
議
保
留
，
由
於
本
席
係
贊
成
審
f

之
意
見
，
因
此
，
 

應
可
嫌
嫌
發
言
，
以
表
示
對
審
査
會
決
議
的
支
持
。

本
席
之
所
以
反
對

r

法
律
不
得
有
唯
一
死
刑
之
規
定
」
，

理
由
 

如

下

.
*

一
、
有
些
窮
兇
橱
惡
之
人
，
必
須
將
其
與
此
社
會
永
久
隔
離

。

九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畜
時
會
第
二
十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而
主
張r

法
律
不
得
有
唯
一
死
刑
規
定
」
的
代
表
闻
仁
，
亦
不
排
除
 

死
刑
，
只
是
認
爲
「
唯
一
死
刑
」
之
規
定
，
將
會
使
法
官
夾
失
裁
量
 

權

。
本
席
認
爲
此
種
想
法
是
有
所
誤
會
的
，
因
爲
觸
犯
「
唯
一
死
刑
 

」
的
案
件
，
並
不
是
意
謂
著
其
只
有
死
路
一
條
。
以
前
些
日
子
麥
當
 

勞
燦
炸
案
爲
例
，
罪
犯
並
非
唯
一
死
刑
，
而
且
卽
使
是
唯
.一
死
刑
的
 

案
件
，
罪
犯
仍
可
因
自
首
而
減
粧
其
刑
-
而
免
其
死
刑
。
是
以r

唯
 

一
死
刑
」
並
不
意
謂
著
罪
犯
必
會
被
判
死
罪
。

二

、
除
了
自
首
可
以
排
除
死
罪一

途
外
，
刑
法
第
五
十
九
條
亦
 

明
文
規
定
法
官
仍
有
自
由
裁
量
之
權
1
亦
卽
仍
有
斟
酌
餘
地
•
而
予
 

酌
減
之
權
。
是
以
•
本
席
認
爲
唯
一
死
刑
之
法
律
應
繼
嫌
保
存
。
觸
 

犯

r

唯
一
死
刑
」
之
罪
者
，
若
其
有
梅
悟
之
心
，
仍
可
因
自
首
，
而
 

取
得
生
路
，
因
此
，
本
席
主
張
此
i

予
以
保
留
，
不
予
通
適
。
謝
 

謝

。

主

席

••李
代
表
念
駔
有
會
議
詢
問
，
請
李
代
表
念
祖
發
言C
 

李
代
表
念
祖
••本
席
針
對
是
否
能
對
保
留
意
見
要
求
重
付
審
査
•
或
經
 

表
決
後
能
否
再
發
言
，
提
出
會
議
詢
問-

o
 

主
席
李
代
表
的
發
言
是
針
對
…
：
■

李
代
表
念
祖
•■針
對
原
修
憲
提
案
第
六
十
三
號
有
關
唯
一
死
刑
案
是
否
 

能
重
新
交
付
審
査
一
事
。
是
屬
於
程
序
發
言C

1
〇

主

席

：
旣
是
展
於
程
序
發
言
，
就
S

代
表
念
祖
發
言
。

李
代
表
念
祖
：
程
序
發
言
和
寅
質
發
言
，
是
有
相
當
的
關
係
的
。
剛
才
 

揚
代
表
發
言
是
支
持
審
査
意
見
，
但
事
實
上
，
保
留
發
言
權
之
發
言
 

應
是
反
對
審
査
意
見
時
爲
之
。

主

席

••依
據
議
審
規
則
規
定
，
只
栗
不
反
對
審
査
會
之
保
留
意
見
者
 

皆
可
提
出
發
言
。
只
有
在
持
相
反
意
見
時
，
其
發
言
權
f

受
到
限
 

制

，
卽
必
須
聲
明
保
留
發
言
權
者
始
可
發
言
。
亦
卽
若
赞
闻
審
査
會
 

之
意
見
者
，
随
時
可
發
言
；
若
不
贊
同
審
査
會
之
意
見
，
則
必
須
有
 

保
留
發
言
權
才
可
發
言
。

李
代
表
念
祖
：
若
今
日
本
席
爲
要
求
此
案
能
重
行
表
決
，
因
此
想
提
出
 

實
質
發
言
以
說
服
在
場
代
表
，
嚷
大
家
了
解
本
案
爲
何
需
要
重
行
表
 

決

’
如
此
將
牽
涉
到
寅
質
間
題
，
主
席
能
否
准
許
本
席
發
言
？

主

席

：
逭
恐
怕
不
行
，
若
是
持
相
反
意
見
，
在
贲
質
方
面
卽
不
得
發
 

言

。
但
在
程
序
方
面
可
S

議

。

李
代
表
念
祖
：
本
席
建
議
對
於
此
一
問
題
我
們
重
新
再
作
一
次
表
決
.，
 

本
席
於
程
序
上
作
此
一
建
議
的
理
由
是
，
第
六
十
三
號
案
是
所
有
修
 

憲
提
案
中
唯
一
與
生
命
權
間
題
直
接
有
關
的
提
案
。
此
案
若
不
能
進
 

入
二
讓
會
討
論
的
話
，
對
有
關
生
命
權
的
修
憲
就
完
全
沒
有
交
代
了
 

，
這
是
很
令
人
遺
憾
的
事
。
唯
一
死
刑
的
規
定
牵
涉
到
基
本
人
權
生



命
權
的
保
阵
，
它
是
由
立
法
者
自
行
認
定
的
，
剝
奪
了
司
法
的
裁
量
 

權

-
牽
涉
到
一
個
攸
關
人
權
的
核
心
問
題
，
況
且
這
又
是
唯
一
與
生
 

命
權
有
關
的
修
憲
提
案
，
很
値
得
進
入
二
讀
會
討
論
，
因
此
建
識
大
 

食
在
程
序
上
再
重
新
表
決一

次

。

主

席

：
本
案
在
第
一
審
査
委
員
會
開
會
時
，
正
反
意
見
都
已
做
過
充
 

分
的
討
論
，
剛
才
赞
成
法
律
不
得
有
唯
一
死
刑
之
規
定
的
兩
位
代
表
 

也
再
次
向
大
家
做
了
說
明
，
以
後
如
有
機
會
大
家
還
可
以
再
射
論
。

請
問
各
位
，
對
本
案
照
審
査
葱
見
不
予
討
論
，
有
無
異
識
？
 

C

 

無

〕
，
無
異
議
，
通
過
。

進
行
下
一
案
。

第
六
十
八
號
國
民
大
含
遇
有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五
分
之
一
以
上
請
求

 

召
集
臨
時
會
時
，
應
卽
由
總
統
或
國
民
大
會
(
議
長
 

〕
或
主
席
團
召
集
之
。

主

席

：
本
案
無
人
登
記
發
言
。
請
間
各
位
，
對
本
案
照
審
査
意
見
不
 

予
討
論
，
有
無
異
鷗
？

(
無

)
，
無
異
議
，
通
過
。

進
行
下
一
案
。

第
七
十
五
號
國
家
爲
謀
社
會
輻
利
，
應
實
施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及
老
 

人
退
休
制
度
。
人
民
之
老
弱
殘
竅
、
無
力
生
活
及
受
 

非
常
災
害
者
，
國
家
躧
予
適
當
之
扶
助
與
救
濟
D
 

第
二
屆
圃
民
大
會
路
時
會
第
二
十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主

席

：
本
案
無
代
表
登
記
發
言
。
請
間
各
位
，
對
本
案
照
審
査
意
見
 

不
予
討
論
，
有
無
異
議
？
(
無
)
，
無
異
讖
，
通
過
。

進
行
下
一
案
。

第
七
十
八
號
國
民
大
會
有
監
酱
治
權
機
關
遵
守
及
執
行
憲
法
之
貴

o

主

席

.•
本
案
有
謝
代
表
憲
明
登
記
發
言
，
現
在
謝
代
表
放
棄
發
言
。
 

諝
問
各
位
，
對
本
案
照
審
査
意
見
不
予
討
論
，
有
無
異
議
？
(
無
)
 

，
無
異
饑
，
通
過
。

現
在
蕭
代
表
芳
离
提
出
灌
宜
問
題
，
請
蕭
代
表
發
言
。

Mr
代
表
秀
萬
：
本
席
爲
權
宜
問
題
發
言
，
是
否
請
主
席
給
予
本
席
五
分
 

鐘
之
發
言
時
間
？

主
席
：
同
意

c

f
場H

作
人
员
更
改
發
言
時
間
爲
五
分
艟
。

*
代
表
芳
苠
：
主
席
對
食
議
的
進
行
應
負
起
貴
任
。
上
遇
五
下
午
會
議
 

進
行
到
一
半
時
，
有
代
表
曾
要
求
淸
點
人
數
，
後
因
淸
點
結
果
在
場
 

人
歎
不
足
而
提
_
散
會
。
本
來
二
讀
會
在
開
會
前
就
窳
該
要
在
場
代
 

表
淸
點
人
數
够
了
才
能
開
會
，
人
數
不
够
就
不
能
開
，
如
此
對
選
民
 

才
有
交
代
，
因
此
國
民
黨
應
駭
好
好
檢
討=

本
届
國
民
黨
有
三
百
多
 

位
代
表
’
雖
然
民
i

代
表
退
出
此
次
臨
時
食
’
但
後
來
的
兩
次
會
 

議
卻
仍
都
流
會
，
只
要
是
國
民
黨
的
代
表
人
數
不
足
寅
在
愧
對



第
二
届
思
民
大
食
曲
時
舍
第
二
十
次
大
食
速
記
錄
 

國
父
在
天
之
靈
。針
對
上
遇
五
下
午
突
然
散
會
的
情
形
，本
席
想
請
敎
 

主
席
，
日
後
進
行
二
謓
會
或
三
禳
會
時
，
提
案
人
可
否
對
提
出
的
案
再
 

提
出
說
明
？
不
f

開
到
一
半
突
然
又
宣
布
散
會
，
算
什
麽
修
憲
！

此
外
，
本
席
對
於
陳
代
表
志
明
認
眞
出
席
開
會
的
態
度
深
表
敬
 

佩

’
並
認
爲
癱
該
找
個
時
間
讓
陳
大
師
針
對
社
會
與
修
憲
的
種
種
問
 

題

，
發
表
其
個
人
看
法
。
大
師
對
於
化
解
代
表
之
間
的
肢
嫌
衝
突
也
 

很
有
貢
獻
，
記
得
上
次
某
位
國
民
黨
箱
代
表
喝
醉
了
酒
就
想
與
民
進
 

黨
代
表
發
生
衝
突
，
幸
好
大
師
卽
時
唸
佛
經
加
以
安
撫
，
才
沒
有
釀
 

成
大
衝
突
。

最
後
，
本
席
栗
對
本
人
所
提
的
修
憲
提
案
第
二
一
四
號
向
各
位
 

作
一
補
充
說
明
。
本
案
曾
獲
得
不
少
國
民
黨
箱
代
表
的
連
署
，
也
獲
 

得
民
進
黨
代
表
的
支
持
，
最
後
再
加
上
我
們
f

籍
代
表
的
簽
署
，
 

可
以
睽
明
道
的
確
是
一
個
相
當
好
的
提
案
。
目
前
社
會
大
衆
的
一
般
 

印
象
都
認
爲
道
次
修
憲
只
是
國
民
黨
自
己
關
起
門
來
討
論
國
民
黨
中
 

常
委
诀
定
的
黨
九
條
。
現
在
，
民
進
黨
已
經
退
出
臨
時
會
了
，
我
們
 

f

籍
的
代
表
也
將
於
下
午
退
出
會
鼸
，
希
望
此
一
經
由
國
民
黨
、
 

民
f

與
無
黨
箱
代
表
同
仁
共
同
支
持
的
提
案
，
能
被
納
入
國
民
黨
 

所
提
的
九
條
之
中
，
成
爲
第
十
條
增
修
條
文
，
因
此
拜
託
各
位
不
要
 

封
殺
此
一
提
案
，
此
案
若
能
通
過
，
請
打
本
人
的
行
動
電
話
〇
九
〇

1

 二

一
九
二
七
八
八
。
通
知
本
人
，
我
一
定
偕
闻
所
有
無
黨
箱
代
表
馬
 

上
再
囘
到
會
場
開
會
。
本
席
以
爲
依
政
黧
比
例
制
所
產
生
的
代
表
不
 

應
該
兼
任
政
府
官
員
，
家
庭
有
倫
理
，
長
幼
有
序
，
政
治
也
有
倫
 

理

，
豈
可
上
下
不
分
，
以
上
次
郝
柏
村
院
長
到
圉
大
隹
時
會
報
吿
爲
 

例

，
郝
柏
村
院
長
曾
強
調
長
官
與
部
屬
上
下
之
間
的
從
觴
關
係
，
所
 

以

，
當
天
馬
英
九
代
表
與
施
啓
提
代
表
都
不
敢
到
場
聽
取
郝
院
長
的
 

報
吿
。
因
此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與
政
府
官
貝
的
身
分
立
場
應
該
分
淸
楚
 

。
由
於
時
間
的
關
係
，
本
席
不
再
多
作
說
明
，
但
自
從
本
次
臨
時
食
 

召
開
到
今
天
，
民
進
黨
與
無
黨
籍
的
舉
手
表
決
，
沒
有
一
次
贏
過
，
 

三
十
幾
次
民
進
黨
與
無
黨
箱
幾
乎
是
全
军
覆
沒
，
本
席
覺
得
十
分
遺
 

憾
…
…

主

席

t

謝
謝
蕭
代
表
。
時
間
己
到
十
二
點
，
現
在
休
息
，
下
午
二
點
 

三
十
分
嫌
嫌
開
會
。

休
 

息

(
中
午
十
二
時
)

繼
績
開
會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三
分
)

秘
書
長
報
告
：

一
、
 

下
午
主
席
國
輪
値
主
席
爲
第
十
一
組
趙
主
席
昌
平
、
沈
主
席
銀
 

和

、
徐
主
席
振
興
。

二
、
 
下
午
大
食
主
席
，
經
互
推
沈
主
席
銀
和
擔
任
，
現
請
三
位
主
席



就
位
，
並
請
沈
主
席
宣
布
繼
嫌
開
會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第
二
十
次
大
會
下
午
輪
由
本
席
擔
任
主
席
爲
各
 

位
服
務
，
懇
請
各
位
協
助
，
以
使
會
議
能
順
利
進
行
D

現
在
本
席
宣
 

告
繼
嫌
開
會
。

請
各
位
代
表
對
第
一
審
査
委
員
會
建
請
大
會
不
予
討
論
但
有
聲
 

明
保
留
大
會
發
言
權
之
修
憲
提
案
繼
嫌
發
言
。
首
先
，
進
行
第
八
十
 

三
號
案
。

第
八
十
三
號
中
國
的
整
體
性
，
不
容
變
更
，
修
憲
必
須
維
護
憲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
第
六
十
四
搽
、
第
九
十
一
條
、
第
一
 

百
十
九
條
、
第

1

百
二
十
條
、
第
一
百
六
十
八
條
、
 

第
一
百
六
十
九
條
有
關
蒙
麻
的
條
文
。

主

席

：
請
王
代
表
富
茂
發
言
，
(
放
棄
)
，
王
代
表
放
棄
發
言
。
請
 

傅
代
表
崐
成
發
言
，
(
放
粢
〕
，
搏
代
表
放
菜
發
言
。

請
問
各
位
，
對
本
案
照
審
査
意
見
不
予
討
論
，
有
無
異
議
？

(
 

無

)
，
無
異
議
，
通
過
。

進
行
下
一
案
。

第
八
十
四
號
國
家
對
於
自
由
地
區
邊
疆
民
族
、
華
僑
、
山
胞

C

先
 

住
民
)
之
地
位
及
政
治
參
與
應
予
保
障
，
對
其
敎
育
 

文
化
、
社
會
福
利
及
經
濟
亊
業
，
應
予
扶
植
。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
瞄
時
二
十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主

席

：
對
本
案
登
記
發
言
代
表
有
王
代
表
富
茂
、
傅
代
表
崐
成
等
兩
 

位

，
他
們
兩
位
巴
表
示
放
棄
發
言
。
請
問
各
位
，
對
本
案
照
審
査
意
 

見
通
過
，
有
無
異
議
？

(
有

)
請
楊
代
表
樹
森
發
言
。

*
代
表
樹
森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有
下
面
幾
—

議

，
提
供
各
 

位
參
考
；

一

、
 

修
憲
提
案
第
八
十
四
號
案
：

r

國
家
對
於
自
由
地
區
、
.邊
 

雄
民
族.

、
華
僑
、
山
胞
(
先
住
民
)
之
地
位
及
政
治
參
與
應
予
保
障
 

、
對
其
敎
育
文
化
、
社
會
輻
利
及
經
濟
事
業
，
應
予
扶
植
。
」
中

r

 

國
家
對
於
自
由
地
區
」
下
之
頓
號
(
、
〕
，
本
席
建
議
予
以
删
除
。

二

、
 

本
席
所
提
第
八
十
四
號
案
係
針
對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五
一
號
 

第
三
十
條
：

「
國
家
射
於
自
由
地
區
山
胞
之
地
位
及
政
治
參
與
，
應
 

子
保
障
；
對
其
敎
育
文
化
、
社
會
福
利
及
經
濟
事
業
，
應
予
扶
助
並
 

促
其
發
展
。
」
建
議
修
正
爲
「
國
家
對
於
自
由
地
區
山
胞
與
邊
面
民
 

族
之
地
位
及
政
治
參
與
，
應
予
保
障
•
，對
其
敎
育
文
化
、
社
會
福
利
 

及
經
濟
事
業
，
應
予
扶
助
並
促
其
發
展
。
」
爲
什
麽
本
席
會
提
出
此
 

建
議
7
因
爲
自
由
地
區
邊
«
民
族
是
少
數
民
族
，
易
被
忽
略
。
例
如
 

雖
有
蒙
古
人
或
西
藏
人
#
講
漢
話
時
，
卽
視
爲
與
我
們
有
同
様
的
政
 

治
立
赛
，
而
不
受
到
重
視
，
這
實
是
一
種
錯
誤
的
觀
念
。
我
們
不
應
 

只
重
視
讓
一
些
不
會
講
漢
話
的
人
會
講
漢
話
的
問
題
，W

K

上
現
在

二
二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金
第
二
十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自
由
地
區
邊
疆
民
族
的
逭
一
代
和
下
一
代
皆
會
講
國
語
，
對
國
家
的
 

重
要
性
更
瞭
解
，
且
能
幫
助
國
家
，
共
謀
整
懺
性
的
發
展
。
所
以
本
 

席
希
望
各
位
能
特
別
重
視
道
個
間
題
，
至
於
持r

山
胞
係
爲
少
數
民
 

族

」
的
看
法
，
本
席
認
爲
已
不
恰
當
。
本
席
同
意
早
上
傅
代
表
崐
成
 

所
提
出
的
看
法
。

三

、
 

修
憲
提
案
第
八
十
三
號
難
輊
審
査
會
保
留
，
建
談
不
提
二
 

讀
會
討
論
，
但
因
其
與
國
家
整
體
性
和
對
中
央
的
向
心
力
有
關
，
故
 

仍
請
中
央
政
府
特
別
重
視
。
尤
其
對
自
由
地
區
的
蒙
廉
人
士
而
言
，
 

其
對
祖
國
的
向
心
力
正
逐
漸
增
強
中
。
大
家
可
以
看
到
，
爲
什
麽
達
 

賴
喇
痲
老
是
喊
獨
立
？
因
爲
他
若
不
戚
，
就
沒
人
重
視
他
，
當
他
一
 

喊

，
就
有
人
會
注
意
他
關
心
西
_
地
區
。
本
席
請
各
位
重
視
此
一
心
 

理
問
題
。

四

、
 

關
於
修
憲
提
案
第
四
十
四
號
不
能
成
立
的
原
因
，
本
席
已
 

在
第
一
諫
會
提
出
說
明
。
現
有
一
些
參
考
資
料
，
等
一
下
提
供
給
秘
 

書
處
。
根
據
這一

份
得
自
立
法
院
的
資
料
顯
示
，
關
於
台
灣
山
地
鄕
 

的
預
算
總
計
二
十
三
億
九
千
八
百
八
十
三
萬
元
，
較
蒙
藏
預
算
一
億
 

六
千
离
元
多
出
太
多
了
。
當
然
我
們
也
希
望
山
地
鄕
的
預
算
可
以
再
 

增
加
。
惟
考
廉
蒙
蘸
地
區
的
幅
員
是
如
此
之
大
，
蒙
藏
委
員
會
現
正
 

S

極
和
世
界
蒙
藏
人
士
脚
繫
中
，
但
立
法
院
卻
滅
少
其
預
算
。
本

一
四

席
以
爲
，
道
是一

個
重
要
的
時
期
，
希
望
不
但
不
要
再
減
少
蒙
藤
委
 

員
會
的
預
算
’
更
廉
該
增
加
蒙
藏
委
員
會
預
算
，
有
錢
才
能
做
事
’
 

當
然
要
傲
對
國
家
民
族
有
意
義
的
事
情
’
而
不
是
無
意
義
的
事
情
。
 

主

席

：
請
問
各
位
，M

第
八
十
四
號
案
還
有
無
異
議
？

嫌
代
表
啓
吉
：
(
在
席
位
上
).本
席
有
權
宜
問
題
粟
發
言
。

主

席

：
請
陳
代
表
就
權
宜
問
題
發
言
。

.

陳
代
表
啓
吉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在
此
向
各
位
報
吿
幾
點
：

一
、
 

此
次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的
召
開
共
收
到
人
民
請
顧
案
件
一
 

百
件
•
均
有
送
大
會
參
考
，
但
最
後
結
果
都
不
了
了
之
。

二
、

 

i

'M
提
案
一
百
六
十
五
案
，
處
理
建
議
皆
是
保
留
或
送
大
 

會
處
理
，
無
一
案
通
遇
。

三

、
 

修
憲
提
案
共
一
百
二
十
九
案
，
伹
只
有
三
十
一
案
提
報
二
 

!«
會
討
論
，
其
餘
均
遭
審
査
會
否
決
•，而
此
三
十一

案
中
有
關
國
大
 

擴
權
者
，
如
設
正
、
副
鼸
長
、
自
行
f

三
十
天
、
互
審
立
法
院
預
 

算
及
行
使
人
事
同
意
權
等
共
有
八
案
。

四

、
 

患
法
修
正
案
共
十
案
，
非
常
幸
運
也
非
常
不
幸
，
只
有
第
 

二
號
案
的
九
條
通
過
，
當
然
，
這
九
條
極
可
能
三
讀
通
適
。
基
於
上
 

述

，
總
共
有
四
百
零
四
案
，
但
只
有
一
案
九
條
通
過
，
通
遍
率
僅
爲
 

四
百
分
之一

 •，而
由
三
月
二
十
日
開
會
至
五
月
三
十
日
閉
會
止
五
十



天
的
開
會
期
間
，
共
花
掉
費
用
三
億
多
元
，
可
見
縝
效
不
彰
，
所
以
 

本
席
要
請
各
位
集
思
廣
益
、
再
接
再
勵
，
精
益
求
精
，
努
力
修
出
一
 

部
精
彩
的
憲
法
，
供
大
衆
遵
循
。

本
席
現
在
此
對
修
憲
提
案
第一

五
一
號
及
其
修
正
案
條
文
提
供
 

一
份
窖
面
資
料
請
各
位
參
考
，
其
中
第
十
一
條
有
關
國
民
大
會
職
權
 

…
…

。
第
十
二
條
總
統
、
副
練
統
由
中
華
民
國
自
由
地
區
全
醴
人
民
 

選
舉
之
…
…

。
第
十
四
條
司
法
院
設
院
長
、
副
院
長
各
一
人
及
大
法
 

官
若
干
人
…
…

。
第
十
五
條
考
試
院
爲
國
家
最
高
考
試
機
關
；
掌
理
 

左
列
事
項
…
…

。
第
十
六
條
監
察
院
爲
國
家
最
高
監
察
機
關
，
行
使
 

彈
劾
、
糾
察
及
審
計
權
…
…

第
十
九
條
國
家
應
獎
n

科
學
技
術
發
 

展
及
投
資
，
促
進
產
業
升
級
，
推
動
農
漁
業
現
代
化
，
加
強
國
際
經
 

濟
合
作
…
…

。
對
這
幾
條
本
席
均
提
出
害
面
之
說
明
與
建
議
，
當
討
 

論
到
道
些
提
案
時
，
請
各
位
參
考
和
檢
討
•
，在
道
份
資
料
中
，
本
席
 

並
附
有
修
憲
民
意
調
査
綜
合
報
吿
’
其
調
査
結
果
請
各
位
參
閱
書
面
 

資
料
的
附
表
一
和
附
表
二
，
至
於
本
席
對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五
一
號
及
 

其
修
正
案
之
意
見
則
是
在
附
表
三
。

在
此
開
會
期
間
，
我
們
無
黨
籍
的
六
位
代
表
，
毎
毎
受
到
各
位
 

的
照
顧
和
鼓
勵
，
在
此
期
間
，
若
有
較
不
禮
貌
的
言
語
，
還
請
各
位
 

多
多
包
涵
。
開
會
到
現
在
，
我
們
是
少
數
民
族
，
深
感
再
繼
績
參
加
 

第
二
屆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二
十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會
議
，
並
無
任
何
意
義
，
所
以
我
們
六
位
將
宣
布
退
出
，
請
各
位
原
 

諒

。
以
下
是
我
們
的
退
會
聲
明
：

國
民
大
會
無
黨
籍
代
表
陳
照
娥
、
蘇
裕
夫
、
張
文
荚
、
陳
啓
吉
 

、
蕭
芳
萬
、
吳
豊
山
今
日
以
國
民
大
會
兒
戯
修
憲
，
退
出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
並
發
表
聲
明
如
下

一
、
 

修
憲
需
經
各
黨
派
協
商
，
以
截
長
補
短
、
以
包
容
各
方
智
 

惹

，
乃
民
主
國
家
之
共
同
準
則
。
無
如
國
民
黨
以
其
代
表
總
額
佔
有
 

四
分
之
三
以
上
之
絕
對
多
數
，
竟
視
在
野
黨
派
代
表
如
無
物
，
封
殺
 

在
野
黨
派
全
部
提
案
至
滴
水
不
漏
境
地
。
甚
且
連
吾
等
無
黨
籍
代
表
 

希
望
顒
應
民
意
確
定
粧
統
直
選
，
以
及
爲
兔
憲
法
醴
例
逍
致
物
譁
，
 

要
求
■
除
落
日
條
款
，
改
以
其
他
合
乎
體
例
的
可
行
方
式
€

之
建
 

議

，
亦
這
囘
絕
。
相
反
的
’
國
民
黨
代
表
諸
多
違
反
社
會
共
識
之
提
 

案

，
竟
因
黨
團
貪
圃
一
時
爽
快
，
連
連
過
關
，
令
人
浩
嘆
。

二
、
 

r

國
家
是
大
家
的
國
家
」
。
吾
等
無
黨
箝
代
表
爲
對
修
憲
 

大
案
略
盡
棉
薄
，
原
決
定
雔
繽
參
加
二
讀
會
，
據
理
力
爭
。
未
料
五
 

月
十
五
日
二
臃
會
開
會
後
，
國
民
黨
內
爭
竟
趨
表
面
化
•
，代
表
與
代
 

表
之
間
、
代
表
與
黨
中
央
之
間
嚴
重
齟
齬
，
或
利
慾
横
流
，
或
霸
道
 

M

制

，
議
事
殺
堂
之
奪
联
，
摧
殘
殆
盡
。

三

、
 
在
此
情
況
下
，
如
果
國
民
黨
中
央
之
修
憲
方
案
，
眞
能
有

一
五



第
二
届
困
民
-

K
#

路
時
S

二
十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益
國
家
民
主
憲
政
未
來
發
展
，
吾
等
尙
可
相
忍
謀
困
。
可
悲
的
是
，
 

口
口
聲
聲
以
維
護
五
權
憲
法
爲
職
志
的
國
民
黨
人
，
遂
行
黨
內
分
M

 

,
但
求
便
宜
行
事
。
監
察
院
改
爲
準
司
法
機
構
後

’
五
權
己
然
變
成
 

四
權
。
尤
以
锶
統
和
行
政
院
長
成
爲
國
家
的
行
政
雙
首
長
，
國
民
大
 

會
和
立
法
院
形
成
圃
家
的
雙
國
會
之
後
，一

旦
總
統
、
國
民
大
食
的
 

多
數
黨
和
立
法
烷
的
多
數
黨
分
靥
不
同
政
黨
，
則
惡
性
黨
爭
便
會
出
 

現

，
國
家
機
器
可
能
隨
時
停
插
；
修
憲
大
業
兒
戲
至
此
，
令
人
不
忍
 

卒
睹
。四

‘
、
吾

等
i

代
表
，
受
選
民
委
付
，
無
黨
利
算
計
，
自
本
次
 

瞄
時
會
開
11
以
來
，
敏
愼
敬
謹
，
知
無
不
言
，
言
無
不
盡
。
未
料
局
 

面
發
展
至
此
地
步
，
茲
經
合
谦
，
黯
然
退
出
，
並
誠
摯
呼
懺
大
會
，
 

暫
時
中
止
修
憲
，
分
頭
徵
詢
民
意
，
再
擇
期
另
行
從
長
兼
謀
，
以
利
 

國
家
長
遠
發
展
。
耿
耿
此
心
，
願
圃
人
共
艦
。

在
此
最
重
要
的
時
刻
，
本
席
等
六
位
無
黨
箱
代
表
，
雎
然
努
力
 

發
言
，
但
所
學
有
限
，
智
慧
也
有
限
，
以
致
於
影
饔
备
位
的
修
憲
工
 

作

，
請
各
位
多
多
包
涵
。
各
位
，
未
來
的
歲
月
還
長
久
，
希
望
大
家
 

共
同
爲
國
家
社
會
打
拼
，
相
信
以
各
位
的
智
蘩
與
學
識
，
一
定
可
以
 

使
画
家
邁
向
康
莊
大
道
、
光
明
之
途
，
再
次
諝
各
位
多
多
包
涵
。
另
 

外

，
本
席
所
提
的
憲
法
修
正
案
，
希
望
各
位
能
欣
然
採
納
。
謝
谢
！

一
六

祝
各
位
健
康
、
快
樂
、
發
財
！

睞
代
表
啓
吉
害
面
寒
見
：

修
憲
民
意
蹰
査
綜
合
報
吿

憲
法
爲
國
家
拫
本
大
法
，
人

民
權
利
保
證
番
。
憲
法
之
修
訂
’
 

當
以
時
空
背
絷
爲
前
提
-
以
民
意
之
傾
向
，
全
民
之
需
粟
爲
依
嫌
謹
 

愼
行
之
，
庶
符
潮
流

。

本
席
曾
對
本
(
南
投
〕
縣
選
民
，
做
過
修
憲
案
十
二
項
問
卷
調
 

査

，
(
原
表
及
調
査
結
果
如
附
件
一
、
二
)
茲
以
賅
項
調
査
爲
經
，
 

以
憲
法
學
者
專
家
意
見
爲
样
，
對
本
届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五
一
案
及
其
 

修
正
案
，
提
出
#
面
意
見
(
附
件
三
)
，
敬
諝
大
會
參
酌
討
論
並
列
 

入
記
錄
。

此

致

 

國
民
大
會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陳
啓
吉

中
華
民
國
八
十一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附
件一

 
‘

修
憲
民
意
調
査
紀
栗

主
 

旨
：
爲
切
實
依
循
民
意
，
執
行
修
憲
工
作
特
將
十
二
項
重
大
 

問
題
製
成
問
卷
，
徵
求
選
民
意
見
，
以
爲
參
考
。



附 件 二

第二届國民大會代表陳啓吉 

修 憲 案 問 卷 調 査 表

郵 寄 電 話 合 計 百分比

1.憲法架檐應：

□(1}錐持五權憲法制（行 政 、立 法 、司 法 、考試•監察〕。 52S 64 592 35.6

□的修改爲三權分立制（行 政 、立 法 、司 法 ） 869 34 903 54.4

□Ks)其他 28 7 35 0.2

□(4)無 意 見 。 40 92 132 0.8

2 •中央政府的嫌制應爲：

□(1)總 統 制 。 799 54 853 58.5

□(2)內 閣 制 。 198 38 236 16*2

□⑶雙首長制。 297 70 367 25,2

間
卷
時
間
：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四
月
十
三
日
至
同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曰

〇

問
卷
方
式
：
分
郵
遞
及
電
話
詢
問
兩
種
。

問
卷
對
象
：
南
投
縣
選
民
D

經
過
情
形
：

一
、
問
卷
題
目
商
請
學
者
專
家
設
計
擬
定
。

二
、
 
問
卷
內
容
：
(
如
附
表
)
。

三

、
 
總
發
出
數
•
•
五
六
五
二
份
。

四

、
 
收
间
有
效
數
：
二
〇
二
〇
份
。

五

、
 
间
收
率
：
三
五
•
七
三
％

。

統
計
結
果
：

一
、
時
間
：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下
午
三
時
D

二
、
 
地
點
••南
投
市
信
用
合
作
社
三
樓
農
堂
。

三

、
 
方
式
••邀
請
新
聞
界
，
各
社
困
與
民
意
代
表
及
地
 

方
人
士
爲
公
證
。

H

作
檢
討
•
•
一
、
設
計
問
卷
富
於
創
意
，
客
觀
地
掌
握
粟
點
。

二
、
 
純
以
自
動
自
發
，
不
耍
任
何
嚷
頭
，
意
見
珍
贵
。

三
、
 
過
程
公
開
，
不
帶
任
何
暗
示
，
可
信
度
強
。

四
、
 
結
果
刊
載
各
大
報
及
傳
播
媒
體
，
以
爲
徵
信
。

五

、
 
政
令
宣
導
不
足
、
人
力
、
財
力
受
限
，
囘
收
率
僅
 

三
成
強
略
嫌
不
足
。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
路
時
會
第
二
十
次
大
食
速
記
錄



郵 寄 甯 話 合 計 百分比

3•你心目中總統番蓽方式爲：

a i 摊 持 現 狀 。 167 35 202 14.8

口(2麼 任 直 選 。 * 149 28 177 13,2

口㈤直接民選。 845 104 949 69.8

□⑷其他 10 20 30 2.2

4•總統的運果方式何時確定？

□ a )應在本次國民大會臨時會決定。 1095 72 1167 71.4

匚欣)留待民國84年國大臨時會決定。 307 58 365 22.4

□(S)其他 55 47 102 6.2

5.行政院長的任期應：

□ C0 與 班 統 同 魏 。 585 62 647 39.3

法委員的任期而進退。 540 43 583 35.7

□(S)明定任期。 306 31 337 20.5

mm 28 43 71 4.3

6.對於思民大會的存廢，你 睡 爲 ：

□a 調 國 民 大 會 0 447 80 527 31

□(2)液除团民大 會 。 893 60 953 56.1

口(3)無意見。 188 4^ 220 12,9

7.對於監察委貝的產生方式應爲：

□(1)直接民選。 787 61 848 50.fi

□(2)璁 統 提 名 ，經國民大會同意。 107 19 126 7.5

□㈤維持現狀，仍由省市酿員强展產生。 183 38 221 13.1

□⑷《除監察委員。 370 ■ 28 398 23.7

□(5)無 意 見 。 39 43 82 4.8

8 •地方自治法制化中，你賛成省級虛設嗎？

□ C0  雛 。 516 73 589 35.3
1

匚1(2)反對。 660 4& 708 42.5

口(3)無意見。 1 297
1

1

70 367 22

i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
雎
時
會
第
二
十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一八



印 麵 數 6,000份

總發出數 5,652份

收囘有效數 2,020份

囘收率 35. 7 3 %

調查期間 81.4.13〜81.4.25

铒年 月

郵 寄 電 話 合 計 百分比

d•你認爲鄉鎭制度應如何改革？

□CD維 持 現 制 。 773 110 883 53.8

□(2)取 涫 。 181 4 185 11.2

a s )將鄉銀改爲縣市的派出執行單位。 371 23 394 24

□(4)無 意 見 。 134 44 178 10.8

10•將來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應爲：

□(1)台灣與大陸統一 〇 404 64 468 25,9

□(2)台灣獨立。 659 27 686 38

a w 維 持 現 狀 。 462 57 519 28.7

□(4)其他 97 34 131 7.2

11.台湾的前途應：

a w 由公民投票決定。 1130 96 1226 73.2

□(2)透過民進黨與甬民黨以協商方式決定。 164 33 197 11.8

□(S)其他 190 62 252 15

12.您參加的政黨爲：

E H ) ® 民 黨 。 582 38 620 37.8

C M  民 M E 。 48 0 48 2.9

a s )其 他 雜 。 47 3 50 0.3

無參加任何政黨。 773 145 918 56.1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
雄
時
會
第
二
十
次
大
#
速
記
錄

曰輿答



第

二

纛

民

大

*
0;
時

塞

一

十

次

太

重

I

附
件
三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看
臨
時
會
修
廉
提
案
第
一
五t.

號
及
其
修
'JE
案
.

條
文
書
面
意
見
。

國
大
代
表
陳
啓
吉

第
十
一
條
國
民
大
食
之
職
權
，
除
依
憲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之
規
定
外
 

，
並
依
播
修
條
文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
第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
對
總
統
提
名
之
人
員
 

行
使
同
意
植
。

前
項
同
意
權
之
行
使
，
由
總
統
召
集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爲
之
’
不
受
憲
法
第
三
十
條
之
限
制
。

國
民
大
食
集
會
時
’
得
聽
取
總
統
國
情
報
吿
’
並
檢
討
 

國
是
，
提
供
建
言
；
如
一
年
內
未
集
會
，
由
總
統
召
集
 

媒
時
會
爲
之
，
不
受
憲
法
第
三
十
條
之
限
制
。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自
第
三
届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起
，
毎
四
年
 

改
選
一
次
，
不
適
用
憲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0

說
明
：
l.
r

委
任
直
遘
制j

將
國
民
大
會
定
位
爲
類
似
美
國
總
統
、

副
總
統
選
舉
人
围
之
角
色
(
美
國
憲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各
 

州
應
依
照
各
州
州
議
會
所
定
程
序
m

派
落
舉
人
若
干
名
’
 

I

二
〇

其
人
數
瓛
與
各
州
所
當
運
派
於
國
會
之
參
諷
員
與
衆
議
員
 

之
總
數
相
等
。
但
參
議
員
或
衆
豳
員
，
或
在
合
衆
國
政
府
 

下
受
俸
或
任
職
之
人
，
不
得
被
派
爲
鑲
舉
人
=
)
，
於
總
 

統

、
副
維
統
選
舉
產
生
後
卽
自
動
解
散
，
何
來
「
行
使
同
 

意
櫬
」
之
櫬
。

2.
 依
執
政
黨r

镢
法
增
修
條
文
」
第
十
二
條
之
內
容
「
總
統
 

、
副
搞
統
由
中
華
民
國
自
由
地
區
全
植
人
民
選
舉
之
，
自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第
九
任
嫌
統
、
副
M

統
選
f

施

。
 

」
，
已
經
自
動
谏
結
憲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一

、
二
款
所
賦
 

予
國
民
大
會
選
奉
嫌
統
、
副
緦
統
之
權
。

3.
 

憲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三
款
國
大
修
憲
之
權
可
由
立
法
院
代
 

行
其
權
(
憲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賦
予
立
法
院
修
改
憲
法
之
權

4.
 

圃
大
之
創
制
、
複
決
二
灌
受
制
於
憲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之
但
 

害

「
…
…
俟
全
國
有
半
數
之
縣
市
曾
經
行
使
創
制
、
複
決
 

二
項
政
植
時
，
由
國
民
大
會
制
定
辦
法
並
行
使
之
。
」

5.
 現
有
治
植
機
關
官
員
擔
任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
監
察
委
員
職
 

司
行
政
官
員
之
弹
劾
、
糾
舉
，
在
此
臏
制
之
下
，
國
大
代
 

表
同
意
權
之
行
使
，
和
監
察
委
員
弾
劾
權
之
運
用
互
相
扞



格

，
如
何
求
其
中
立
。

國
民
大
會
集
會
時
，
得
聽
取
維
統
國
精
報
告
，
並
檢
討
涵
是
，
提
供

建
言
•，如
一
年
內
未
集
會
，
由
總
統
召
集
臨
時
會
爲
之
，
不
受
憲
法

第
三
十
條
之
限
制
。

說
明
：
1.
憲
法
第
五
十
七
條
第
一
款
行
政
院
依
左
列
規
定
，
對
立
法
 

院
負
责
••行
政
院
有
向
立
法
烷
提
出
施
政
方
針
及
施
政
報
 

告
之
责
。
立
法
诿
員
在
開
會
時
，
有
向
行
政
院
院
長
及
行
 

政
院
各
部
會
首
長
質
詢
之
灌
，
規
定
行
政
院
對
立
法
院
負
 

責

，
钶
需
國
民
大
會
舉
壽
代
箸
，
行
舉
手
之
勞
。

2.
 行
政
機
關
向
最
高
立
法
機
關
提
出
施
政
方
針
和
施
政
報
告
 

各
國
皆
然
，
(
韓
國
憲
法
第
八
十
一
條
大
統
領
得
出
席
國
 

會
發
言
*
或
以
書
面
表
示
意
見
。
〕
，
(
日
本
憲
法
第
七
 

士
一
條
內
閣
總
理
.大
臣
，
代
表
內
閣
提
出
議
案
於
囲
會
，
 

向
國
會
報
吿
一
般
國
務
及
外
交
關
係
，
並
對
各
級
行
政
部
 

門

，
杇
使
指
揮
監
督
。
)
，
(
美
國
憲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總
統
應
時
時
向
國
會
報
吿
合
衆
國
國
務
情
形
，
並
本
人
所
 

認
爲
必
要
而
便
宜
之
政
策
咨
送
於
國
會
*
備
審
議
。
〕
但
 

未
聞
治
權
機
關
向
「
虚
級
化
」
國
民
大
會
報
告
之
例
。

3.
 

國
大
此
奉
動
已
侵
犯
憲
法
第
六
十
七
條
賦
予
立
法
院
之
權

第
二
届
困
民
大
食
雄
時
會
第
二
十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4.
癔
法
第
四
聿
中
有
關
總
鞭
之
權责
並
未
有
向
國
民
大
會
作

 

國
情
報
吿
之
規
定
，
涵
大
何
須
自
行
擴
權。

主
張
：
國
民
大
會
若
定
位爲
委
任
直
選
的
「
選
奉
人
國
」
角

色

，
則
 

無

行

使

「
同
意
權J

之
植
力
。
總

統

、
副
_嫌
統
若爲
直
接
民

 

選
產
生
之
♦
則
e
自
勒
凍*

§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所
賦
予
國
民

 

大
會
之
選
奉
，
罷
免
總
統
、
副

綰
統
，
修
改
憲
法
劁
制
、
後
 

決
之
權
。

現
有
憲
法
條
文
第
四
章
有M
總
統
—

條
文
中
，
並
未
規
定

 

總

統
霭
國

民

大

會

作

國

情

報
吿。

基
於
：上
述
之
分
析
"
凍
結
廉
法
第
三
章
有
關
國
民
大
會
之
條

 

文

，
以
落
實r

單
一
困
舍
」
，
「
總
統
直
選
」
，
和
執
政
黨

 

「
憲
法
f

條
文
」
第

士

 一
條
之
精
神。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陳
啓
吉

第

十

二

條

總

統

.、
副
總
統
由
中
華
民
國
自
由
地
區
全
體
人
民
選
舉

 

之

，
自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第
九
任
總
統
、
副
總
統
選

 

舉
實

施
。

前
項
選
f

方

式

*
由
總
統
於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前
召
集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
以
憲
法
增
修
條

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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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屈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二
十
一
次
大
會



第
二
屈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二
十
一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時地
 

點

出席代表 
請假代表 

缺席代表 
主
席
團
第

I

組
 

主
席
■
第
二
組
 

主
 

席
 

秘

赛

長

副秘害長
秘
書
長
辦
公
室

主
 

任

秘
書
處
處
畏

紀

間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五
月
十
九
日C

星
期
二
)
上
午
十
 

時
三
分

台
北
市
陽
明
山
中
山
橒
中
華
文
化
堂
 

尤
代
表
松
雄
等
三
一
七
人
(
詳
見
議
事
錄
〕

林
垂
宙
陳
安
邦
曾
蟫
葉
英
傑
 

王
代
表
兆
釧
等
八
十
人
(
詳
見
議
亊
錄
)

葉
金
風
謝
塵
盛
吳
仁
健
 

王
化
榛
周
大
業
伍
澤

7C
 

(上
午
)葉
金
鳳
(下
午
)周
大
業
 

陳
金
讓
 

陳
川

 

董
翔
飛
 

汪
俊
容

錄
••議
事
組
組
長
馮
國
寰

議
案
科
科
長
鄭
師
周
 

速
記
科
科
長
劉
養
琪
 

第
二
届
困
民
大
會
蠢
會
第
二
十
一
次
大
會
速
耝
錄

速
 

記
郭
琛
王
梅
幼
張
愛
紅
 

范
慈
厚
郭
瑋
瑋
金
淑
媛
 

梁
鹿
筠
林
惠
美
王
孔
瑛
 

王
雪
雲
傅
素
玲

秘
書
畏
報
告
：

一
、
 

依
照
中
華
民
國
廉
法
第
一
百
七
十
四
條
規
定
：
憲
法
之
修
改
，
 

由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嫌
額
五
分
之
一
提
譎
，
三
分
之
二
出
席
，
及
 

出
席
代
表
四
分
之
三
之
決
議
，
得
修
改
之
。
國
民
大
會
現
有
代
 

表
總
額
爲
四
百
零
二
人
，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人
數
爲
二
百
六
十
八
 

人

，
現
在
出
席
代
表
已
有
二
百
七
十
人
，
己
足
法
定
修
憲
開
擊

 

人
數
。

二

、
 
本
日
主
席
團
輪
値
主
席
爲
第一

組
葉
主
席
金
風
、
謝
主
席
隆
瘅
 

、
吳
主
席
仁
健
。

三
、
 
本
次
大
會
主
席
，
經
互
推
葉
主
席
金
鳳
f

，
現
在
請
三
位
丰
 

席
就
位
’
並
請
主
席
宣
布
開
會
。

主

席

••現
在
己
足
法
定
開
會
人
數
，
本
席
宣
布
第
二
十
一
次
大
會
開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
故
時
#
第
二
十
一
次
大
會
速
記®

始
開
會
。

首
先
粟
就
今
天
大
會
的
釀
事
日
程
徵
詢
各
位
代
表
的
意
見
，
今
 

天
黼
事
日
程
除
宣
讀
上
次
會
m

議
事
錄
之
外
，
卽
是
進
行
第
一
審
査
 

委
員
會
審
査
報
吿
第
一
號
案
的
二
謓
會
程
序
，
請
問
大
會
，
可
否
照

此
議
事
日
程
進
行
？

(
無
異
議
)
，
就
道
樣
決
定
。

報告
事項

、
宣
讀
第
二
十
次
大
會
議
事
錄

。

主

席

：
關
於
第
二
十
次
大
會
鵾
事
錄
，
現
有
林
忠
信
代
表
以
其
昨
天
 

另
有
公
務
請
假
，
誰
求
將
其
原
列
於
缺
席
代
表
改
爲
請
假
代
表
，
對
 

道
部
分
，
請
秘
書
處
作
一
更
正
。

另
外
，
林
銘
德
代
表
就
議
事
錄
登
記
發
言
，
請
林
代
表
發
言
。
 

林
代
表
銘
徳
：

(
在
席
位
上
)
本
席
放
棄
發
言
。

主

席

：
旣
然
林
代
表
放
棄
發
言
，
請
問
各
位
對
上
次
會
靄
議
事
錄
氟
 

有
無
其
他
意
見
？

請
謝
代
表
隆
盛
發
言
。

謝
代
表
睡
盛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上
次
會
議
儀
事
錄
第
十
一
頁
記
* ,

程

序
問
題
發
言
的
代
表
中
，
雖
然
本
席
有
列
名
於
其
中
，
伹
本
席
程

二

序
發
言
的
內
容
：
「
提
議
於
今
天一

整
天
進
行
第
一
審
査
委
貝
會
審：

 

査
報
吿
第
一
號
案
的
廣
泛
討
論
」
却
未
在
議
事
錄
中
寫
出
來
，
本
席
 

謹
在
此
提
出
此一

疏
漏
，
請
秘
書
處
能
將
本
席
此
一
程
序
意
見
補
列
： 

於
議
事
錄
中
。

主

席

：
謝
代
表
所
提
程
序
意
見
乃
請
秘
書
處
於
上
次
會
皤
賺
事
錄
第
- 

十
一
.頁
中
「
主
席
宣
布
」
的
第
二
項
最
後
，
加
上
：
「
時
間
上
建
議
 

以
明
天
一
天
作
爲
廣
泛
討
論
的
時
間
。
」
請
問
各
位
，
對
此
一
補
正<

 

意
見
，
有
無
異
灌
？

(
有
異
議
)

請
傅
代
表
崐
成
發
言
。

«
代
表
棍
成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對
謝
代
表
是
否
曾
在
昨
天
大
會
中
 

以
程
序
發
言
方
式
*
建
議
以
今
天
一
天
作
爲
廣
泛
討
論
的
時
間
，
可
 

否
請
主
席
調
錄
音
帶
出
來
，
以
査
明
主
席
有
無
對
此
做
成
決
議
，
因
 

爲
搛
本
席
的
印
象
，
好
像
沒
有
做
成
決
議
，
事
實
如
何
，
請
主
席
查
 

明

。

主

席

：
但
謝
代
表
確
於
昨
天
大
會
上
程
序
發
言
中
提
出
此
意
見
，
所
 

以

，
，我
現
在
就
謝
代
表
的
意
見
徵
詢
大
會
的
意
見
，
如
果
大
會
同
意
. 

便

接

受

.
此

一

意

見

。

.'.
腈
湿
代
表
錦
蘭
發
言
。

温
代
表
鋪
蘭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關
於
第
一
審
査
委
員
會
審
.査
報
吿



第

！
號
案
的
廣
泛
討
論
是
否
只
限
定
今
天
一
天
而
已
，
本
席
以
爲
我
 

們
應
做
審
愼
考
慮
，
因
爲
在
民
進
黨
及
無
黨
籍
代
表
相
繼
退
席
之
後
 

，
本
次
臨
時
會
已
予
外
界
一
黨
修
憲
之
批
評
，
當
然
民
進
黨
籍
代
表
 

有
其
退
席
的
理
由
，
今
天
在
會
場
也
不
完
全
是
一
黨
修
憲
。
爲
能
表
 

現
我
們
審
愼
修
憲
的
理
念
與
態
度
，
以
及
對
修
憲
提
案
充
分
討
論
，
 

我
們
進
行
廣
泛
討
論
的
時
間
不
能
只
訂
爲
一
天
，
應
讓
登
記
發
言
的

代
表
同
仁
全
部
發
言
完
畢
，
以
收
集
思
廣
益
之
效
，
以
上
之
意
見
，

•

 

-

是
否
可
行
，
還
請
各
位
多
予
指
敎
。
 

I

 

主

席

：
請
場
代
表
吉
雄
發
言

。
 

；

 

楊
代
表
吉
雄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記
得
去
年
臨
時
會
進
行
二
讓
會
的
一

 

廣
泛
討
論
，
其
期
間
也
是
訂
爲
一
天
，
本
席
以
爲
，
各
位
代
表
對
修
” 

憲
提
案
的
意
見
，
不
僅
可
在
廣
泛
討
論
中
可
以
發
表
，
而
且
將
來
在
一

 

逐
案
討
論
時
更
可
以
就
內
容
上
作
具
賸
的
發
言
，
所
以
，
我

覺

得

以
j

 

一
天
的
時
間
來
倣
廣
泛
討
論
，
不
論
基
於
功
能
性
或
時
效
性
的
考
量

j
 

，
絕
對
是
可
行
，
且
不
成
問
題
，
如
果
大
家
對
此
有
不
同
的
意
見
•
 

i

 

建
請
主
席
以
臨
時
動
議
的
程
序
訴
諸
大
會
公
決
。

1

主

席

••請
彭
代
表
光
政
發
言
。

彭
代
表
光
政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提
出
秩
序
問
題
，
在
一
讀
會
 

的
大
體
討
論
，
係
針
對
修
憲
提
案
的
本
質
來
射
論
，
今
天
二
讀
會
的
一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
—

會
第
二
十
一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廣
泛
討
論
，
則
是
針
對
審
査
委
員
會
所
提
審
査
報
吿
來
傲
廣
泛
♦討
II
 

，
經
廣
泛
討
論
後
若
同
意
審
査
委
員
會
審
查
的
結
果
，
在
進
行
逐
案
 

討
論
時
，
各
位
代
表
通
有
許
多
發
言
的
空
間
。
因
此
，
廣
泛
討
論
的
 

時
間
究
竟
應
訂
爲
一
天
抑
或
兩
天
，
各
位
不
妨
參
考
本
席
上
述
發
言
. 

來
加
以
訂
定
。

其
次
，
本
席
要
指
出
的
一
點
，
是
最
近
許
多
同
仁
一
再
引
用
「
 

一
黨
修
憲
」
的
名
詞
，
事
實
上
，
現
在
會
場
中
不
盡
然
是
一
黨
，
而
 

從
另
外
一
個
角
度
來
看
，
我
們
執
政
黨
三
百
多
位
國
大
代
表
，
現
在
， 

乃
是
代
表
百
分
七
十
八
的
選
民
來
進
行
修
憲
的
X

作

，
如
果
是
基
於
 

逭
個
想
法
，
我
們
實
在
沒
有
必
要
妄
自
菲
薄
。

主

席

••請
郭
代
表
素
春
發
言
。

郭
代
表
棄
春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儘
管
民
進
黨
籍
代
表
不
來
開
會
，
 

乃
是
他
們
自
己
不
來
開
會
，
儘
管
無
黨
黨
籍
代
表
退
席
，
也
是
他
們
 

自
己
要
.退
席
的
，
我
不
認
爲
我
們
這
次
修
憲
是一

黨
修
憲
，
我
們
是
 

以
民
意
爲
依
歸
，
爲
向
歷
史
負
責
來
進
行
道
項
修
憲
。
所
以
，
我
希
 

望
今
後
各
位
上
台
來
就
修
憲
表
示
意
見
時
，
千
萬
不
要
忘
記
會
場
中
 

還
有
其
他
黨
派
在
場
，
也
不
要
因
爲
他
們
是
少
數
人
就
認
爲
我
們
是
 

一
黨
修
憲
。
記
得
昨
天
晚
上
在
中
山
堂
，
李
主
席
就
特
別
提
到
這
一
 

點

，
他
表
示
非
常
歡
迎
民
社
黨
的
黄
昭
仁
代
表
參
與
此
次
修
憲
X

作

三



第
二
届
团
民
大
會
明
時
會
第
二
十
一
次
大
會
速
la

錄
 

，
由
此
可
以
看
出
，
道
次
修
兼
並
非
我
們
一
黨
修
憲
。

其
次
，
對
第一

審
査
委
員
會
提
報
二
謓
會
討
論
的
修
憲
提
案
，
 

從
昨
天
開
始
進
行
二
謓
會
，
一
直
要
到
二
十
八
日
共
計
有
九
天
的
時
 

間

，
如
何
分
配
，
好
好
利
用
這
九
天
的
時
間
，
這
是
我
們
在
進
行
二
 

諫
會
之
前
要
審
愼
思
量
的
，
譬
如
廣
泛
討
論
需
要
幾
天
，
眞
正
進
入
 

逐
案
討
論
，
表
決
時
又
需
要
幾
天
，
都
要
做
適
度
的
安
排
，
道
様
才
 

不
會
讓
大
家
#
得
騎
馬
找
馬
，
今
天
討
論
完
後
不
知
道
明
天
又
要
做
 

怎
麽
1

討
論
。

主

席

••根
據
謙
事
規
則
，
審
査
食
審
查
完
後
提
報
二
讀
會
討
論
的
謀
 

案

，
除
要
廣
泛
討
論
之
外
，
還
要
進
行
逐
案
討
論
，
届
時
各
位
代
表
 

還
可
就
修
憲
條
文
表
示
具
搜
意
見
，
所
以
，
對
各
位
方
才
提
出
之
程
 

序
間
題
，
我
首
先
建
議
以
今
天1

天
爲
廣
泛
討
論
的
時
間
•，以
後
到
 

二
十
八
日
這
幾
天
的
時
間
，
對
所
有
栗
提
報
二
繽
會
討
論
的
議
案
應
 

做
如
何
安
排
的
問
題
，
恐
難
於
本
次
大
會
討
論
出一

個
結
果
。
因
此
 

，
本
席
建
鏵
可
否
將
這
個
問
題
提
報
主
席
國
會
議
討
論
決
定
，
不
悉
 

大
會
可
否
接
受
如
上
兩
種
處
理
方
式
？

(
無
異
鷂
)
，
謝
謝
各
位
，
 

就
這
樣
決
定
。

現
在
郭
代
表
哲
提
出
程
序
問
題
，
請
發
言
。

郭
代
表
哲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我
的
權
宜
問
題
也
是
齡
對
修
憲
提
案

四

栗
進
入
二
臃
會
廣
泛
討
論
一
事
所
提
出
個
人
幾
點
淺
見
：

道
兩
天
代
表
同
仁
的
內
心
中
都
有
一
個
無
法
解
開
的
心
結
，
卽
： 

是
這
次
修
憲
會
識
頂
多
還
有
十
天
的
時
間
*
而
在
十
天
之
後
我
們
间
 

到
各
個
選
區
將
如
何
給
選
民
一
個
交
代
？
我
們
是
否
認
爲
通
過
「
黨
 

九
條
」
修
憲
條
文
就
是
完
成
選
民
託
負
的
任
務
？
基
此
，
大
家
都
在
- 

等
待
對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
定
位
的
問
題
，
我
個
人
認
爲
我
們
的
定
位
. 

事
貴
上
己
經
存
在
，
也
就
是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
的
本
身
就
是
一
個
修
 

憲
會
議
，
在
時
間
上
是
以
四
年
的
時
間
作
爲
修
憲
的
歷
程
，
一
如
李-

 

綰
統
所
說
，
有
關
國
大
是
否
設
立
議
長
的
問
題
，
將
於
明
年
召
開
的
 

臨
時
會
作
一
決
定
•
，練
統
選
舉
的
方
式
，
則
須
等
到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的
集
會
中
作
一
決
定
。
由
此
可
見
，
道
次
修
憲
會
只
是
揭
開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
修
廉
任
務
的
序
幕
，
而
非
整
個
修
憲
X

作
的
結
束
，
如
果
 

我
們
茼
仁
之
間
能
建
立
此
一
共
識
，
則
可
打
開
所
有
代
表
心
中
的
心
 

結

。
因
爲
我
們
通
有
一
段
很
長
的
時
間
代
表
我
們
的
選
民
，
爲
修
憲
- 

H

作
提
供
智
惹
與
心
力
，
因
此
，
在
不
更
動
憲
法
本
文
的
前
提
下
，
 

修
憲H

作
應
該
是
在
這
次
臨
時
會
後
繼
鐮
加
強
硏
究
。
希
望
大
家
不
 

要
以
爲
暹
次
臨
時
會
閉
幕
之
後
便
是
我
們
修
憲H

作
的
結
束
，
對
我
， 

們
二
届
國
大
的
定
位
，
至
少
要
有
此
認
知
=

在
蒐
次
臨
時
會
閉
幕
之
後
-
我
們
旣
然
應
嫌
續
展
開
修
憲
硏
究



工
作
，
就
應
考
嫌
未
來
修
憲
工
作
的
如
何
進
行
才
是
，
個
人
建
議
這
 

次
臨
時
會
所
成
立
的
八
個
審
査
委
員
會
繼
續
存
在
，
保
持
彈
性
的
硏
 

究
集
會
，
將
相
關
修
憲
的
問
題
分
別
送
交
這
八
個
審
查
委
員
會
分
類
 

硏
究
，
至
於
以
何
種
方
式
來
硏
究
，
我
個
人
沒
有
意
見
，
但
參
加
委
 

員
會
的
人
數
可
以
機
動
調
整
。
同
時
，
我
要
建
議
，
閉
會
後
爲
要
激
 

發
各
位
代
表
的
智
慧
與
專
長
，
秘
書
處
應
全
權
負
貴
作
有
意
義
的
倡
 

導
規
M

H

作

。

基
於
上
述
認
知
，
我
個
人
提
出
兩
點
意
見
：

一
、
關
於
二
居
國
大
定
位
問
題
，
我
們
應
於
此
次
臨
時
會
閉
幕
之
前
 

提
出
一
共
同
£
明

，
以
表
達
我
們
的
態
度
。

1
1

、
建
議
大
會
主
席
團
，
推
定
專
人
或
小
祖
草
擬
共
同
聲
明
文
字
，
 

就
七
十
天
來
全
體
代
表
修
憲
的
貢
獻
所
在
，
以
及
未
來
四
年
共
 

同
致
力
的
修
憲
目
棵
，
作
明
確
的
宣
示
，
以
澄
淸
會
議
期
間
別
 

具
用
心
人
士
的
杻
曲
與
抹
黑
，
通
給
第
二
屆
國
民
大
舍
臨
時
會
 

應
有
的
尊
嚴
與
淸
白
。

主

席

：
方
才
郭
代
表
提
出
許
多
賨
贵
的
意
見
，
相
信
各
位
同

仁
也
蹌
 

得
很
淸
楚
，
我
就
不
在
此
做
處
理
。

關
於
議
事
錄
的
部
分
，
就
照
方
才
所
提
出
之
意
見
更
正
後
確
定
 

，
至
於
今
天
食
議
討
論
事
項
的
進
行
，
就
照
我
們
所
通
過
的
程
序
來
 

第
二
屆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i

二
十
一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進
行
。現

在
蘇
代
表
诶
雄
有
程
序
問
題
，
請
發
言
。

蘇
代
表
俊
雄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在
進
行
二
讀
會
廣
泛
討
論
之
前
，
 

本
席
要
提
出
一
個
程
序
問
題
，
卽
是
有
關
第
一
審
査
委
員
會
提
報
大
 

會
進
行
二
謓
的
五
十
锻
案
，
將
來
逐
案
討
論
經
過
表
決
後
條
次
上
應
 

如
何
處
理
，
以
及
增
修
條
文
的
決
議
文
採
取
何
種
方
式
，
本
席
謹
在
 

此
提
供
個
人
幾
點
淺
見
：

關
於
憲
法
修
改
的
賸
例
問
題
，
昨
天
二
十
次
大
會
已
經
通
過
將
 

採
憲
法
增
修
的
方
式
，
，在
八
十
年
五
月
通
過
的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於
決
 

議
文
的
前
言
中
明
白
揭
雜
是
因
應
國
家
統
一
前
的
需
要
，
而
做
的
過
 

渡
性
憲
政
措
施
，
比
較
徧
重
在
程
序
問
題
之
修
正
。
這
次
我
們
進
行
 

的
部
分
是
有
關
憲
法
實
質
內
容
的
修
正
，
憲
法
修
正
的
目
的
，
在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百
五
十
一
號
的
總
說
明
中
已
講
得
很
淸
楚
，
也
是
爲
國
 

家
統
一
前
的
需
要
，
並
更
落
寅
憲
政
艘
制
及
當
前
民
意
的
需
要
，
以
 

及
華
固
國
家
發
展
的
基
礎
。
所
以
，
對
目
前
我
們
國
家
的
定
位
及
分
 

裂
國
家
的
現
實
*
我
們
是
否
懕
於
兼
法
中
就
當
前
國
內
對
這
兩
個
問
 

題
的
共
識
作
一
表
示
？
方
才
郭
代
表
指
出
大
家
射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
 

的
定
位
問
題
非
常
關
心
，
但
我
個
人
認
爲
，
對
國
家
的
定
位
，
國
人
 

一
定
更
關
心
，
這
雖
然
是
一
個
理
論
上
的
問
題
，
但
也
牵
涉
到
現
寅

五



第11

届
國
民
大
食
睡
時
纂
二
十
一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的
問
題
。
目
前
總
統
府
邱
副
秘
窖
長
呼
顴
兩
岸
應
考
廉
是
否
簽
訂一

 

個
政
府
對
政
府
的
互
不
侵
犯
協
定
，
而
行
政
院
郝
院
長
亦
提
到
兩
岸
 

間
可
以
先
考
慮
簽
訂
一
個
停
戰
協
定
•
，至
於
立
法
院
也
提
案
硏
討
兩
 

岸
是
否
應
有
基
礎
條
約
訂
定
的
問
題
。
固
然
兩
岸
之
間
有
關
人
民
權
 

利
的
問
題
，
在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中
已
有
一
個
根
據
，
惟
有
關
我
國
家
 

面
對
分
裂
的
現
實
應
如
何
定
位
的
問
題
，
却
未
提
到
。
本
席
認
爲
，
 

在
本
次
修
憲
的
決
譌
文M

如
何
處
理
這
個
問
題
，
實
値
得
大
會
重
 

視
與
深
思
。

主

席

：
蘇
代
表
的
意
見
非
常
寶
貴
，
惟
在
二
謓
會
結
束
後
，
對
二
縝
 

會
議
決
的
條
項
及
文
句
，
可
以
由
主
席
團
交
原
審
査
委
員
會
或
指
定
 

代
表
若
干
人
整
理
之
。
換
言
之
，
將
來
如
果
各
位
代
表
認
爲
有
此
必
 

要
時
，
我
們
可
以
組
成
一
個
整
理
小
組
負
責
整
理
之
。
至
於
決
議
文
 

的
前
言
，
大
會
可
否
同
意
仍
沿
用
上
次
增
修
條
文
前
言
所
揭
橥
：

r

 

爲
因
應
統
一
前
©
需
要
…
…
」
的
內
罾
？
人
無
異
議
)
，
就
這
樣
決
 

定

。
現
在
就
進
行
討
論
事
項
。

討論
事項

六

第
一
審
查
委
員
會
窖
查
報
告
第

一

號
提
請
討
論
案

。

一

、
 

本
次
臨
時
會
代
表
對
修
憲
提
案
審
査
結
果
提
出
修
正
案
計
 

十
一
件
，
均
已
達
代
表
總
額
六
分
之
一
法
定
提
兼
連
署
人
 

數

，
並
經
依
照
主
席
團
第
十
二
次
會
議
決
議
：
印
送
全
睥

代
表■=

二
、
 
本
案
經
提
第
十
九
次
及
第
二
十
次
大
會
已
將
審
査
場
吿
審
 

査
結
果
中
第
二
項
建
請
不
予
討
論
部
分
之
修
憲
提
案
討
論
 

完
畢
：
本
次
大
會
爱
就
審
査
結
果
第
一
項
建
請
進
行
二
謫
 

部
分
之
修
憲
各
案
增
修
條
文
提
出
雄
縝
討
論
。

主

席

：
現
在
進
行
登
記
對
廣
泛
討
論
的
發
言
，
每
位
代
表
發
言
時
間
 

以
四
分
鐘
爲
度
，
如
有
必
要
時
得
延
長
一
次
，
但
以
三
分
鏟
爲
限
*
 

爲
使
登
記
發
言
的
代
表
都
有
發
言
的
機
會
，
請
各
位
代
表
攝
量
以
不
 

延
長
爲
原
則
*
現
在
請
登
記
第
一
位
的
尤
代
表
松
雄
發
言
。

尤
代
表
松
雄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在
進
入
本
題
之
前
，
我
要
講
一
件
 

事

，
在
這
次
臨
時
會
開
議
之
初
，
民
進
黨
卽
一
再
對
外
強
調
這
次
修
 

憲
是
一
黨
修
憲
，
昨
天
無
黨
籍
代
表
退
席
之
前
也
一
再
表
示
我
們
是

一
黨
修
憲
，
事
#
上

，
本
次
睇
時
會
一
開
始
有
四
黨
參
與
修
憲
，
至
 

昨
天
無
黨
籍
代
表
退
席
後
，
我
們
還
有
三
獯
共
同
爲
此
次
修
憲
工
作

第
二
讀
會



ffi]
貢
獻
其
智
慧
與
心
力
，
譬
如
民
社
黨
的
害
記
長
及
黄
昭
仁
代
表
，
 

據
本
席
與
黃
代
表
私
下
談
及
修
憲
的
工
作
，
他
表
示
他
們
在
此
次
修
 

憲
任
務
中
扮
演
相
當
重
要
的
角
色
，
不
但
要
參
與
修
憲
的H

作

，
還
 

要
從
今
天
開
始
監
督
憲
法
的
修
正
。
外
界
對
此
次
修
憲
的
批
評
，
除
 

1

媒
修
憲
之
外
，
就
是
說
我
們
黨
籍
代
表
只
要
通
過
黨
中
央
所
提
出
 

的
黨
九
條
，
便
算
是
達
成
此
次
修
憲
任
務
了
。
但
事
實
上
，
並
不
只
 

限
於
黨
九
條
，
而
且
黨
九
條
也
是
融
合
衆
多
意
見
而
形
成
的
，
所
以
 

,
面
對
外
界
批
評
我
們
是
黨
中
央
的
橡
皮
圖
章
，
我
們
認
爲
這
是
非
 

常
不
合
理
的
；
當
我
們
又
想
於
黨
九
條
之
外
再
提
出
一
條
有
關
國
大
 

設
立
議
長
的
條
文
，
便
又
批
評
我
們
反
對
黨
中
央
，
企
圚
爲
國
大
據
 

櫳

，
這
實
在
無
法
_
我
們
接
受
，
今
天
我
要
談
的
問
題
，
還
是
有
關
 

我
們
國
大
設
立
議
長
的
問
題
，
也
希
望
新
聞
傳
播
媒
體
能
重
視
這
個
 

.問
題
，
並
倣
正
面
的
報
導
。

r

親
諸
世
界
各
民
主
國
家
中
的
議
會
團
截
並
無
主
席
團
的
設
置
，
 

A

有
共
產
國
家
才
有
設
置
主
席
團
，
此
與
他
們
探
取
集
腾
領
導
方
式
 

有

關

，
而
此
係
基
於
國
家
統
一
的
信
念
與
前
提
下
方
能
採
取
的
食
譲
 

主
持
方
式
，
所
以
，
在
大
會
中
不
會
構
成
亂
源
.，反
觀
我
國
，
乃
一
 

民
主
自
由
國
家
，
凡
事
都
有
正
反
雨
面
的
意
見
，
若
採
取
主
席
團
主
 

持
會
議
的
方
式
，
必
然
會
造
成
嫌
亊
運
作
的
混
亂
’
本
次
臨
時
會
開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舍
臨
時
食
第
二
十
一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議
這
一
個
多
月
以
來
，
代
表
同
仁
咸
認
爲
我
們
國
民
大
會
不
能
再
有
 

主
席
國
的
存
在
，
必
須
有
一
領
導
中
心
——

譌
長
。
對
這
個
問
題
，
 

我
曾
囘
到
家
鄕
與
我
的
選
民
溝
通
，
他
們
也
極
力
踅
成
國
民
大
會
設
 

立
議
長
，
他
們
也
不
願
意
看
到
國
民
大
會
由
於
主
席
豳
的
存
在
造
成
 

很
多
亂
象
；
相
信
新
聞
傳
播
媒
雔
以
你
們
的
良
知
也
認
爲
我
們
國
民
 

大
會
應
有
議
長
的
設
立
，
方
能
遢
止
一
切
亂
象
的
發
生
。

所
以
本
席
除
了
附
議
國
民
大
會
應
有
議
長
設
立
的
意
見
外
，
同
 

時
也
呼
観
各
傳s

m

介
••在
看
到
過
去
一
個
月
當
中
，
國
民
大
會
主
 

席
困
所
發
生
的
各
種
亂
象
後
，
你
們
應
該
一
本
良
心
與
良
知
，
與
我
 

們
擁
有
一
致
的
想
法
，
那
就
是
國
民
大
會
必
須
走
入
統
一
領
導
，
國
 

民
大
會
必
須
有
議
長
的
設
立
。

在
此
次
修
憲
當
中
，
提
出
了
將
監
察
院
變
成
準
司
法
機
關
的
携
 

想

，
也
就
是
未
來
監
察
委
員
的
產
生
，
將
由
練
統
提
名
，
經
國
民
大
 

會
同
意
任
命
之
。
本
席
認
爲
爲
提
拔
優
秀
人
才
起
見
，
在
此
項
提
案
 

通
過
之
後
，
應
該
成
立
一
選
拔
委
員
會
，
但
此
選
拔
委
員
會
之
成
員
 

，
千
萬
不
能
由
五
院
當
中
產
生
。
因
爲
監
察
院
的
實
任
是
要
負
寅
監
 

督
五
院
。
所
以
，
若
選
拔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再
由
五
院
當
中
產
生
，
勢
 

必
會
產
生
偏
失
。
因
此
本
席
認
爲
將
來
選
抜
委
員
會
之
成
員
，
須
由
 

社
會
公
正
人
士
組
成
，
如
此
才
能
眞
正
做
到
公
平
的
地
步
。

七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舍
瞄
時
會
第
二
十
一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本
席
認
爲
此
次
侈
憲
有
一
美
中
不
足
之
處
，
卽
是
未
能
將
有
關
 

地
方
鄕
嫌
的
提
案
，
列
入
此
次
會
議
討
論
中
，
此
點
令
人
感
到
非
常
 

遣
憾
，
希
望
往
後
有
機
會
時
，
能
將
其
列
入
討
論
之
中
。

主

席

••請
江
代
表
惠
貞
發
言
。

江
代
表
惠
處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在
針
對
地
方
自
治
條
款
發
言
之
前
 

，
本
席
擬
提
出
以
下
感
想
.•身

爲
國
民
黨
黨
員
，
在
國
民
大
會
開
會
 

期
間
，
往
往
須
承
受
在
對
黨
意
忠
貞
及
對
民
意
尊
重
之
間
如
何
作
一
 

平
衡
的
考
驗
；
另
外
，
本
席
也
常
常
思
及
：
在
我
們
發
言
的
過
程
之
 

中

，
究
竟
是
代
表
著
對
民
意
的
一
種
順
應
，
抑
或
爲
一
種
不
合
理
的
 

屈
就
？
在
進
入
二
讀
會
廣
泛
討
論
之
際
，
提
出
此
點
意
見
，
希
望
能
 

提
供
給
各
位
作
爲
一
種
省
思
的
參
考
。

身
爲
一
位
國
民
黨
黨
員
，
當
然
我
們
都
希
望
對
黨
意
能
够
一
心
 

一
德
的
恪
遵
；
但
我
們
同
時
又
身
爲
民
意
代
表
，
對
於
民
意
的
藍
力
 

與
期
盼
，
也
不
得
不
予
以
重
視
，
對
於
逭
樣1

個
包
袖
，
我
們
不
斷
 

地
在
深
切
體
驗
著
。
雖
然
我
們
自
認
爲
不
是
一
黨
修
憲
，
但
不
可
否
 

課
的
，
外
界
及
輿
論
均
認
爲
，
目
前
我
們
是
處
於
一
黨
修
憲
的
狀
況
 

下

D
因
此
，
我
們
在
此
必
須
對
修
憲
的
功
過
成
敗
負
起
全
責
。
本
席
 

期
盼
各
位
同
仁
均
能
秉
持
政
治
良
心
與
政
治
道
德
，
並
藉
著
對
於
學
 

理
、
法
理
的
堅
持
，
在
民
意
與
黨
意
之
間
作
一
平
衡
判
斷
，
以
對
此

八

次
修
憲
作
交
代
，
對
選
民
負
焚
，
並
爲
歴
史
作
見
證
。

以
下
本
席
擬
針
對
地
方
自
治
條
款
，
指
出
原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五
 

1

號
第
二
十
八
條
條
文
不
當
之
處
。
首
先
，
原
修
兼
提
案
第
一
五
一
 

號
第
二
十
八
條
條
文
雖
規
定
將
地
方
自
治
條
款
以
法
律
定
之
，
但
却
 

凍
結
廉
法
中r

省
縣
自
治
通
則
」
的
部
分
，
而
未
賦
予
其
在
憲
法
上
 

的
合
理
地
位
，
如
此
將
联
重
斬
傷
地
方
自
治
的
精
神
。
本
席
藤
爲
對
 

於

「
省
縣
自
治
通
則
」
不
僅
不
能
加
以
凍
結
，
反
而
更
應
加
以
重
視
 

。
因
此
，
本
席
認
爲
應
將
地
方
自
治
條
款
，
恢
復
至
憲
法
第
一
百
零
 

八
條
之
精
神
•，同
時
本
席
也
認
爲
，
對
於
現
行
地
方
自
治
相
關
法
規
 

所
加
諸
的
限
制
條
款
，
應
由
中
央
制
定
「
省
縣
自
治
通
則
」
，
以
便
 

將
其
予
以
晒
除
。
由
於
此
項
通
則
目
前
已
由
立
法
院
完
成
二
讀
的
程
 

序

，
因
此
應
不
致
有
落
人
口
實
之
處
。
倘
若
在
此
次
修
憲
中
無
「
省
 

縣
自
治
通
則
」
的
規
定
，
那
麽
「
省
縣
自
治
法
」
的
制
定
勢
將
無
法
 

順
利
進
行
；
況
且
根
據
憲
法
的
規
定-

「
省
縣
自
治
法
」
之
制
定
，
 

必
須
由
省
、
縣
召
集
省
、
縣
民
代
表
大
會
之
後
方
能
行
之
，
但
如
此
 

一
來
所
花
費
的
社
會
成
本
惟
恐
過
髙
，
因
此
改
爲
直
接
賦
予
各
省
、
 

縣
鼷
會
此
項
立
法
的
權
力
，
應
是
一
種
可
行
的
變
通
辦
法
。

其
次
，
在
原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五
一
號
第
二
十
八
條
及
修
正
案
第
 

二
號
第
十
八
條
條
文
中
，
均
將
市
加
以
括
弧
，
本
席
認
爲
此
舉
十
分



不
妥
。
由
於
現
行
憲
法
第
一
百
二
十
八
條
明
文
規
定
•
•
「
市

準

用

縣I  

之
規
定
。
」
，
因
此
本
席
認
爲
應
將
「
市

」
宇
之
括
弧
予
以
删
除
。

I 

再
者
，
在
這
次
提
出
有
關
地
方
自
治
的
增
修
條
文
中
，
賦
予
省
 

長
民
選
的
權
利
，
但
翻
遍
憲
法
所
有
條
文
，
均
未
見
有
對
省
長
的
職

I

權
加
以
約
束
或
規
範
者
，
這
是
相
當
不
妥
的
。

以
上
是
本
席
認
爲
應
對
原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五
一
號
所
提
增
修
條
 

文
第
二
十
八
條
加
以
重
新
思
考
之
處
，
敬
請
指
敎
，
謝
謝
。

主

席

••曾
代
表
憲
楽
有
權
宜
問
題
，
請
曾
代
表
發
言
。
 

I  

会
代
表
ic
柒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誠
如
郭
代
表
方
才
所
言
，
目
前
我

-

們
修
憲
的
時
間
還
剩
十
天
，
但
不
知
我
們
在
修
憲
會
讖
結
束
之
後
，

|

應
骸
何
去
何
從
？
往
後
各
人
將
囘
到
各
人
的
工
作
崗
位
上
，
可

能

對

I

於
修
憲
的
工
作
就
此
疏
忽
了
。
因
此
本
席
建
議
能
將
「
憲
政
硏
討
委
一
-

員
會J

繼
嫌
建
立
起
來
。
本
席
希
望
修
憲
的H

作
不
要
有
所
間
斷
*
 iI

倘
若
只
是
在
開
會
期
間
，
作
各
種
腦
力
激
通
的
修
憲
工
作
，
而
會
議
 

結
束
後
，
大
家
各
自
勞
燕
紛
飛
，
彼
此
不
連
繫
、
不
討
論
，
那
麽
便
 

容
易
造
成
憲
政
改
革
脫
節
的
現
象
。
 

一

 

剛
剛
郭
代
表
說
過
，
各
審
查
委
員
會
之
委
員
，
應
嫌
縝
爲
各
自
一

 

的
審
查
委
員
會
，
奉
獻
自
己
的
力
量
，
而
這
時
就
需
要
集
中
大
家
的|

 

力
量
。
因
此
本
席
在
此
提
出
賊
筆
的
呼
徽
，
希
望
大
會
或
主
席
團
能
~ 

第
二
屆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食
第
二
十一

次
大
會
速
13
錄

針
對
此
點
作
討
論
，
請
務
必
要
成
立r

憲
政
硏
討
委
員
會
」
，
如
此
 

才
能
使
修
憲
X
作
不
斯
持
嫌
下
去
，
也
才
能
使
修
廉
品
質
有
所
提
升
 

►
謝
謝
！

主

席

••謝
謝
曾
代
表
的
發
言
，
嚴
格
說
來
，
道
並
不
羼
於
權
宜
問
題
 

。
刚
才
本
席
之
所
以
未
對
郭
代
表
的
意
見
進
行
處
理
，
乃
是
由
於
主
 

席
的
權
力
有
限
，
尙
無
法
處
理
此
類
問
題
。
有
關
憲
政
硏
討
委
員
會
 

的
建
立
’
原
本
是
在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媒
畤
條
款
中
有
所
規
定
•
，但
現
 

在
臨
時
條
款
已
經
廢
除
，
所
以
其
法
源
根
據
已
不
存
在
，
且
在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中
*
亦
無
此
一
規
定
，
因
此
恐
怕
本
人
及
主
席
團
都
無
法
 

有
如
此
大
的
權
力
，
可
以
對
此
問
題
作
一
處
理
。
但
是
，
旣
然
大
家
 

均
如
此
重
視
這
個
問
題
，
就
將
其
列
入
紀
錄
，
俟
後
再
討
論
。

請
王
代
表
化
榛
發
言
。

王
代
表
化
榛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擬
利
用
此
一
機
會
，
表
達
個
 

人
對
修
憲
的
幾
點
意
見
，
儘
管
此
時
說
這
些
話
，
可
能
爲
時
已
晚
，
 

但
旣
然
我
們
現
在
都
在
寫
歷
史
，
那
就
應
該
在
歷
史
上
有
所
紀
錄
。
 

我
們
知
道
，
修
憲
爲
國
民
黨
革
命
過
程
中
的
一
個
重
要
階
段
，
歷
史
 

該
怎
麽
寫
？
該
朝
什
麽
方
向
寫
？
身
爲
國
民
黨
黨
具
，
我
們
認
爲
修
 

憲
應
朝
三
民
主
義
、
五
權
憲
法
的
精
神
去
修
改
，
而
不
應
只
是
掛
著
 

國
民
黨
的
招
牌
，
打
著
三
民
主
義
的
旗
號
，
却
使
完
成
修
改
後
的
憲

九



第
二
届
圃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二
十一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法
糖
神
，
與
三
民
主
義
背
道
而
馳
，
就
黨
意
而
言
，
我
們
將
成
爲
歴
 

史
的
罪
人
。
在
第一

届
制
憲
圃
民
大
會
中
，
國
民
黨
藉
的
代
表
雖
占
 

絕
大
多
數
，
但
修
出
來
的
憲
法
精
神
，
却
與
三
民
主
義
、
五
五
憲
草
 

之
旨
意
大
相
逕
庭
，
因
爲
當
時
另
有
民
社
黛
、
靑
年
黨
，
甚
至
共
產
 

黨
箱
的
代
表
加
入
，
以
致
於
修
出
來
的
憲
法
，
並
非
完
全
是
基
於
三
 

民
主
義
的
精
神
。
此
次
二
届
國
大
臨
時
會
之
中
，
雖
亦
另
有
民
進
黨
 

、
民
社
黨
及
無
黨
籍
人
士
的
參
加
，
但
是
主
導
權
却
是
在
國
民
黨
手
 

中

。
因
此
，
本
席
認
爲
此
次
會
議
應
是
修
改
憲
法
以
使
其
符
合
三
民
 

主
義
精
神
的
最
好
機
會
。
下
一
届
國
大
代
表
選
舉
時
，
執
政
黨
能
否
 

再
得
到
百
分
之
七
十
五
的
席
位
，
能
否
再
獲
得
主
導
權
，
仍
是
大
有
 

■問
題
，
因
此
我
們
必
須
在
這
次
修
憲
會
議
中
，
好
好
的
修
改
憲
法
，
 

使
其
完
全
恢
復
三
民
主
義
的
精
神
。

個
人
認
爲
：
先
賢
所
草
擬
的
五
五
憲
草
，
才
眞
正
是
符
合
三
民
 

.主
義
精
神
的
廉
法
，
而
五
五
憲
草
最
重
要
的
內
容
就
是
五
權
憲
法*

,而
五
權
憲
法
又
是
怎
樣
的
規
定
？
其
中
最
主
要
的
主
張
，
就
是
單j  

■國
會
。
那
麽
哪
一
個
機
關
才
是
單
一
國
會
呢
？
本
席
認
爲
國
民
大
食
 

才
是
單
一
國
會
，
立
法
院
並
不
能
算
是
單
一
國
會
。
我t

不
應
妄
自
 

非

薄

，
依
憲
法
國
民
大
會
就
擁
有
選
舉
、
罷
免
、
創
制
、
複
決
、
修
 

改
蔽
法
及
變
更
國
土
的
權
利
，
因
此
，
目
前
我
們
所
作
的
，
並
不
是

1
〇

擴
權
的
行
爲
，
只
不
過
是
恢
復
我
們
應
有
的
權
利
罷
了
。
我
們
是
代
 

表
選
民
在
行
使
政
槿
，
中
華
民
國
如
此
之
大
，
根
本
不
可
能
讓
人
民
 

直
接
行
使
四
嫌
，
因
此
唯
有
委
託
國
民
大
會
來
行
使
職
權
。
我
們
不
 

要
怕
別
人
議
論
國
大
在
擴
櫬
，
我
們
是
具
有
民
意
基
礎
的
代
表
•
爲
 

什
麽
不
能
由
我
們
來
g

w

M統
？
過
去
由
國
民
大
會
所
選
出
的
因
任
 

細
統
，
均
是
深
得
民
心
的
好
總
統
，
爲
什
麽
現
在
要
變
更
方
式
，
不
 

由
國
民
大
會
來
選
舉
，
而
要
由
人
民
直
選
？
韓
國
、
菲
律
賓
等
國
的
 

殷
鏗
不
遠
，
人
民
直
選
的
結
果
，
往
往
會
造
成
國
家
的
動
通
不
安
，
 

爲
什
麽
我
們
要
放
棄
目
前
安
定
的
局
面
，
而
把
國
家
推
向
不
確
定
的
 

結
果
，
甚
至
於
是
岌
岌
可
危
的
境
地
？

國
民
大
會
和
立
法
院
之
間
的
爭
執
很
多
，
都
是
爲
了
兩
個
國
會
 

的
問
題
，
在
爭
吵
不
休
。
我
們
應
該
知
道
•
根
據
五
五
憲
草
的
規
定
 

，
立
法
委
員
應
是
由
國
民
大
會
來
選
舉
的
，
如
果
能
由
我
們
來
選
立
 

法
委
員
的
話
，
那
麽
】
切
爭
議
便
將
消
失
。
爲
什
麽
我
們
不
敢
大
聲
 

的
說
出
來
呢
？
本
席
不
饜
直
選
派
，
亦
不
雇
委
選
派
，
而
是
主
張
將
 

憲
法
囘
箱
五
五
憲
草
的
囘
歸
憲
法
派
。
如
果
大
家
同
意
本
席
的
話
丨
 

那
就
應
該
要
一
起
努
力
，
朝
五
五
憲
草
的
方
向
去
修
改
憲
法
.。
如
果
 

有
人
認
爲
我
們
是
在
擴
權
，
那
麽
可
以
在
下
一
届
再
來
實
施
由
國
大
 

選
舉
總
統
的H

作

，
不
一
定
非
在
本
届
寅
施
不
可
。
倘
若
立
法
院
認



爲
國
民
大
會
的
權
力
太
大
，
那
麽
就
請
立
法
委
員
不
要
再
去
競
選
立
 

委

，
請
他
們
來
參
選
國
大
代
表
好
了
！
事
實
上
，
立
法
院
不
過
是
一
 

個
立
法
局
罷
了
，
它
只
是
由
政
府
挑
選
一
些
專
家
學
者
來
硏
究
立
法
 

的
單
位
，
至
於
爲
什
麽
不
稱
其
爲
「
立
法
局J

，
而
要
稱
其
爲
「
立
 

法
院
」
呢
？
只
是
因
爲
它
擁
有
質
詢
權
，
對
行
政
院
長
的
同
意
權
，
 

以
及
預
算
審
査
權
，
所
以
才
將
它
的
位
階
提
髙
一
點
而
已
。

如
果
大
家
能
闻
意
本
席
的
看
法
，
將
立
法
委
員
改
由
國
民
大
舍
 

選
舉
產
生
，
現
有
一
切
政
治
上
的
爭
端
都
將
消
弭
於
無
形
，
我
們
的
 

國
家
亦
可
長
治
久
安
。
本
席
希
望
大
家
都
能
努
力
修
出
一
套
以
五
五
 

憲
草
爲
基
本
藍
圃
的
憲
法
，
如
此
方
能
對
歷
史
負
貴
，
期
盼
各
位
多
 

多
予
以
支
持
。
謝
謝
！

主

席

•■陳
代
表
義
雄
有
會
議
詢
問
，
請
發
言
。

陳
代
表
義
雄
•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今
日
議
程
是
廣
泛
討
論
，
而
廣
泛
 

討
論
的
範
圍
包
括
原
修
憲
提
案
及
修
正
案
，
請
問
主
席
，
根
據
議
事
 

規
則
，
修
正
案
是
否
應
提
前
討
論
？
其
與
原
修
憲
提
案
的
討
論
順
序
 

該
如
何
安
排
？

其
次
，
在

一

讀
會
當
中
，
主
席
曾
栗
求
提
案
人
說
明
提
案
旨
趣
 

;
請
問
在
二
廉
會
當
中
，
關
於
修
正
案
的
提
案
要
旨
，
是
否
也
應
粟
 

求
修
正
案
提
案
人
說
明
？

第
二
届
圃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二
十
一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以
上
兩
個
問
題
，
請
主
席
作
裁
決
。

主

席

：
對
陳
代
表
所
提
第
一
個
會
議
詢
問
，
由
於
現
在
進
行
的
是
廣
 

泛
討
論
，
因
此
對
於
所
有
的
提
案
，
大
家
都
可
以
發
表
廣
泛
意
見
，
 

並
不
限
定
其
順
序
。

關
於
第
二
個
會
議
詢
間
，
在
議
事
規
則
中
並
無
強
制
性
規
定
在
 

進
入
二
讀
會
逐
案
討
論
時
，
必
須
安
排
修
正
案
之
提
案
人
提
出
說
明
 

不
可
。
只
有
在
一
讀
會
的
大
體
討
論
中
，
始
有
要
求
提
案
人
說
明
提
 

案
要
旨
；
至
於
二
讀
會
中
，
則
無
如
此
規
定
。
但
當
修
正
案
之
提
案
 

人
認
爲
有
爭
取
大
家
支
持
的
必
要
時
，
修
正
案
之
提
案
人
則
可
登
記
 

發
言
以
說
明
。
但
是
，
在
二
讀
會
中
，
並
沒
有
強
制
說
明
提
案
旨
意
 

的
程
序
規
定
。
以
上
處
理
，
請
大
家
瞭
解
。

洪
代
表
英
花
有
會
議
詢
問
，
請
發
言
。

洪
代
表
英
花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剛
才
主
席
是
依
據
現
行
議
事
規
則
 

第
四
十
四
條
規
定
，
來
對
陳
代
表
的
會
議
詢
問
作
一
處
理
及
解
釋
。
 

縱
使
議
事
規
則
第
四
十
四
條
規
定
中
並
無
強
制
規
定
需
於
二
讀
會
中
 

，
說
明
提
案
要
旨
。
但
本
席
認
爲
爲
提
升
會
議
功
能
，
促
進
辯
論
效
 

益
起
見
，
應
準
用
議
事
規
則
第
四
十
三
條
規
定
，
請
修
正
案
之
提
案
 

人
在
二
讀
會
中
，
就
整
個
修
正
案
的
案
由
、
說
明
等
，
向
大
家
提
出
 

說
明
。
以
上
意
見
-
請
主
席
重
新
裁
決
。
謝
謝
！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
路
時
會
第
二
十I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主

席

••關
於
討
論
的
程
序
，
我
們
在
上
午
一
開
始
時
便
已
經
確
定
。 

對
於
這
個
問
題
，
本
席
的
處
理
是
••各
修
正
案
之
提
案
人
可
以
以
登
 

記
發
言
方
式
就
提
案
要
旨
加
以
說
明
。
待
將
來
再
行
逐
案
討
論
，
如
 

此
就
不
必
推
翻
上
午
大
會
所
作
的
決
定
了
。
由
於
議
事
M -
則
對
此
己
 

有
規
定
，
所
以
我
們
就
照
規
定
來
辦
理
。

洪
代
表
英
花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有
會
議
詢
問
。
主
席
，
早
上
 

所
作
的
栽
決
是
指
先
充
分
廣
泛
發
-9.
,
再
依
次
逐
條
提
付
討
論
議
決
 

，
此
乃
根
據
本
會
議
事
規
則
第
四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所
作
的
裁
決
-
完
 

全
正
確
。
但
是
對
提
案
人
說
明
的
部
分
，
則
是
漏
未
裁
決
，
請
主
席
 

補
作
裁
決
。
謝
謝
。

主

席

：
報
吿
大
會
，
如
有
人
提
出
間
題
而
主
席
未
處
理
才
是
漏
未
裁
 

決

，
但
此
一
問
題
從
昨
天
到
今
天
，
均
無
人
提
出
，
所
以
並
非
漏
未
 

裁
決
。
其
次
，
進
行
廣
泛
討
諭
是
爲
讓
大
家
充
分
發
言
，
包
括
提
案
 

人
也
可
登
記
發
言
，
就
提
案
加
以
說
明
，
各
提
案
人
現
在
登
記
蓮
來
 

得
及
，
因
此
，
請
各
位
不
要
再
堅
持
推
拥
早
上
的
決
議
。

請
高
代
表
光
承
發
言
。

-高
代
表
光
承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有
會
議
詢
間
。
基
本
上
，
本
 

席
贊
成
洪
代
表
的
主
張
，
因
爲
各
個
提
案
代
表
各
種
不
同
的
旨
趣
，
 

在
進
行
廣
泛
討
論
之
前
，
如
果
能
讓
各
提
案
人
說
明
*
將
有
助
於
鷗

二
一

事
運
作
。
否
則
，
提
案
人
如
果
按
照
登
記
先
後
順
序
發
言
，
洪
代
表
 

可
能
登
記
到
三
十
號
以
後
，
發
言
時
間
只
有
五
分
鐘
，
而
她
有r

洪
 

十
條
」
要
說
明
，
怎
麽
够
呢
？
所
以
，
本
席
認
爲
在
進
行
廣
泛
討
論
 

之
前
讓
提
案
人
先
行
說
明
是
明
智
的
。

主

席

：
報
吿
大
會
，
議
事
規
則
是
大
家
共
同
訂
定
的
，
也
要
靠
大
家
 

共
同
遵
守
。
本
席
了
解
有
人
提
八
條
、
有
人
提
九
條
、
有
人
提
十
條
 

，
而
要
在
五
分
鐘
之
內
說
明
是
有
困
難
的
-
但
是
各
位
別
忘
了
接
下
 

來
還
有
逐
條
討
論
，
各
提
案
人
還
可
逐
條
加
以
說
明
；
而
且
議
事
規
 

則
明
明
沒
有
規
定
此
時
提
案
人
可
優
先
說
明
，
如
果
我
們
讓
提
案
人
 

優
先
說
明
，
對
於
其
他
登
記
發
言
的
代
表
是
不
公
平
的
*
，其
實
，
目
 

前
也
不
過
只
有
二
十
多
位
登
記
發
言
，
提
案
人
登
記
發
言
也
來
得
及
 

。
因
此
，
此
一
問
題
遠
是
按
照
早
上
的
決
議
處
理
，
請
問
大
會
有
無
 

異
讖
？

洪
代
表
英
花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之
所
以
要
求
讓
提
案
人
先
行
 

說
明
，
主
要
是
鑑
於
主
席
和
陳
重
光
代
表
所
提
出
的
修
正
案
第
二
號
 

九
條
修
憲
條
文
與
先
前
的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五
一
號
所
提
之
修
憲
條
文
 

有
許
多
不
同
，
且
渉
及
許
多
重
大
襄
革
，
旣
然
二
位
是
代
表
中
國
國
 

民
黨
提
出
，
就
應
充
分
說
明
，
讓
在
座
的
代
表
和
社
會
大
衆
了
解
，
 

逭
是
原
則
問
題
。
本
席
並
非
想
就
自
己
的
提
案
說
明
，
如
果
各
位
認



爲
本
席
說
明
會
妨
害
其
他
登
記
發
言
代
表
發
言
，
本
席
並
不
堅
持
非
 

說
明
不
可
；
況
且
，
卽
使
讓
提
案
人
說
明
，
也
是
主
席
先
說
明
。
 

主

席

•
•
報

吿
大
會
，
剛
才
本
席
的
說
明
並
非
針
對
任
何
一
位
代
表
，
 

本
席
主
栗
是
想
讓
大
家
了
解
，
譁
事
規
則
已
有
明
文
規
定
，
而
且
已
 

登
記
發
言
的
代
表
也
可
能
會
就
提
案
作
說
明
。
請
問
大
會
，
此
一
問
 

題
可
否
按
照
早
上
的
決
|

理
？

請
陳
代
表
義
雄
發
言
。

陳
代
表
義
雄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D
主
席
是
現
任
法
官
*
對
於
法
理
應
 

該
非
常
淸
楚
。
每
位
提
案
人
之
所
以
會
提
出
提
案
，
必
定
對
於
相
關
 

問
題
非
常
了
解
，
且
經
過
深
思
熟
慮
，
因
此
如
能
讓
提
案
人
說
明
提
 

案
要
旨
，
讓
大
家
充
分

了

解

•
豈
不
是
有
助
於
議
事
運
作
嗎
？
爲
何
 

主
席
急
於
討
論
提
案
而
要
省
略
說
明
，
本
席
主
張
先
襄
提
案
人
說
明
 

0

主

席

：
請
萧
戴
代
表
天
文
發
言
。

戴
代
表
天
文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提
出
權
宜
問
題
，
卽
臺
北
市

健
康
幼
稚
園
意
外
事
件W

S

者
將
於
二
十
二
日
集
懺
火
化
，
二
十
八
 

日
舉
行
聯
合
公
祭
，
爲
了
縝
示
國
民
大
會
對
社
會
的
關
银
，
本
—

 

鵾
以
大
食
名
義
對
罹
難
者
家
属
致
電
’
表
示
哀
悼
及
慰
問
。

主

席

：
戴
代
表
，
這
並
不
是
植
宜
問
題
，
請
你
以
臨
時
動
栽
的
方
式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二
十
一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提
出
，
大
會
再
作
處
理
。

高
代
表
惠
宇
有
樓
宜
問
題
，
請
高
代
表
發
言
。

高
代
表
惠
宇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剛
才
有
幾
位
同
仁
發
言
要
求
讓
二
 1 

讀
會
提
案
審
査
結
果
修
正
案
提
案
人
有
一
固
定
時
間
可
說
明
提
案
，
 

本
席
非
常
貨
成
，
因
爲
二
讀
會
的
修
正
案
只
有
十
個
，
不
像
一
謓
會
 

有

！
百
五
十
個
之
多
，
而
且
根
據
本
席
了
解
，
這
十
個
提
案
經
過
儎.

 

團
運
作
一
再
撤
簽
、
補
簽
，
今
天
能
够
成
案
相
當
不
容
易
，
因
此
，
 

如
果
連
道
十
個
提
案
的
提
案
人
都
無
機
會
說
明
，
則
恐
怕
二
1ft
會
的
. 

討
論
不
够
充
分
。
因
此
，
不
論
早
上
大
家
的
共
識
如
何
，
可
否
請
主
 

席
徵
求
大
會
的
意
見
，
襄
提
案
人
有
機
會
說
明
，
作
出
有
利
的
裁
示
.

。
謝
謝
。

榻
代
表
吉
雄
•
_
(

在
席
位
上
)
本
席
的
意
見
和
髙
代
表
的
意
見
相
同
。

主

席

：
請
李
代
表
念
祖
發
言
。

李
代
表
念
祖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贊
成
先
讓
提
案
人
說
明
，
因
 

爲
今
天
我
們
要
討
論
的
修
憲
問
題
乃
是
二
讀
會
最
實
質
、
核
心
的
部
 

分

，
我
們
必
須
以
嚴
肅
的
態
度
來
處
理
程
序
。
本
席
相
信
任
何
提
案
 

的
提
出
都
不
是
輕
率
的
，
都
是
經
過
深
思
熟
慮
的
，
但
是
提
案
人
眞
 

正
的
意
思
未
必
能
在
文
字
上
表
達
出
來
■，憲
法
規
定
•
二
讀
會
修
憲
 

案
須
有
三
分
之
二
代
表
出
席
，
出
席
代
表
四
分
之
三
同
意
始
得
通
過

二
11



第
二
届
画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二
十
-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
但
是
在
毎
次
投
票
表
決
之
前
，
我
們
必
須
讓
每
位
代
表
了
解
他
們
 

贊
成
或
反
對
的
是
什
麽
，
所
以
提
案
人
的
說
明
應
該
相
當
重
要
.
，旣
 

然
今
天
我
們
安
排
所
有
的
時
間
來
進
行
廣
泛
討
論
’
應
可
容
許
提
案
 

人
作
完
整
的
說
明
，
如
此
旣
不
會
躭
誤
大
家
的
時
間
，
又
可II

討
論
 

有
焦
點
、
有
效
率
、
有
次
序
。
因
此
，
本
席
主
張
先
請
提
案
人
說
明
 

。
如
果
主
席
載
爲
這
樣
不
妥
，
則
請
提
大
會
公
決
。
謝
謝
。

主

席

報
吿
大
會
，
早
上
雖
已
通
過
按
照
登
記
先
後
順
序
發
言
的
決
 

議

’
但
是
現
在
有
多
位
代
表
發
言
’
希
望
在
廣
泛
討
論
之
前
鼷
提
案
 

人
說
明
提
案
的
精
神
和
理
由
，
#
助
大
家
了
解
提
案
內
容
’
現
在
距
 

離
中
午
休
息
時
間
通
有
四
十
五
分
鎗
，
本
席
作
一
處
理
：
下
午
級
練
 

開
會
之
後
先
讓
提
案
人
說
明
，
上
午
仍
按
登
記
順
序
發
言
至
休
息
時
 

間

，
而
上
午
登
記
未
及
發
言
的
代
表
於
下
午
提
案
人
說
明
之
後
級
績
 

發
言
，
請
問
大
舍
有
無
異
議
？

(
無

〕
，
無
異
議
，
通
過
。

請
楊
代
表
崇
森
發
言
。

楊
代
表
巢
森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好
不
容
易
獲
得
發
言
的
機
會
 

，
非
常
感
謝
。
對
於
原
修
憲
提
案
第
十
二
號
增
列
隱
私
權
的
規
定
，
 

本
席
表
示
支
持
，
理
由
如
次
：

1

、
所
謂
隱
私
權
就
是
私
生
活
不
被
打
擾
的一

f

利

，
是
多
元
化
 

社
舍
所
需
的
櫬
利
’
但
是
在
現
行
法
之
下
，
皤
私
權
未
獲
得
保

一
四

障

，
而
所
謂
的
姓
名
權
、
名
春
權
、
自
由
權
皆
不
能
涵
蓋
隱
私
 

權

。

二
、
 
我
國
人
是
對
別
人
除
私
最
感
興
趣
的
民
族
，
放
眼
社
會
，
媒
趙
 

、
私
人
、
政
府
侵
害
他
人
隱
私
權
的
事
例
比
比
皆
是
，
然
而
當
 

事
人
却
得
不
到
有
效
的
救
濟
。

三

、

 
一
個
社
會
是
否
保
陣
隱
私
灌
正
可
反
映
該
社
會
文
明
的
程
度
，
 

所
以
，
我
們
必
須
重
視
嫌
私
權
的
保
陣
。

四

、
 
如
將
隱
私
權
規
定
於
憲
法
內
，
可
提
升
保
護
的
層
次
，
落
實
對
. 

皤
私
權
的
保
障
■
，且
如
果
要
特
別
立
法
保
障
，
以
目
前
立
法
的
 

速
度
而
言
，
可
說
遙
遙
無
期
。

五

、
 
今
天
修
憲
的
重
點
仍
在
於
政
治
趙
制
，
對
於
民
生
、
人
權
考
量
. 

非
常
之
少
，
如
果
憲
法
能
明
文
規
定
對
隱
私
植
的
保
陣
，
可
表
 

示
我
國
對
人
灌
的
重
視
，
也
是一

項
有
效
的
政
治
號
召
。

六

、
 
雖
然
未
必
有
很
多
國
家
於
憲
法
中
規
定
保
陣
應
私
權
’
但
是
我
 

們
不
必
跟
著
別
人
走
，
如
此
反
可
顯
示
我
國
修
憲
的
進
步
性
、
 

前
81
性
和
新
潁
性
，
何
況
朝
野
已
有
共
截
，
對
隱
私
灌
有
加
以
 

重
視
之
必
要
。

敬
請
各
位
支
持
於
憲
法
中
增
列
隱
私
權
的
規
定
。
謝
謝
。

會
代
表
烟
煌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提
出
申
訴
動
議
。
剛
才
主
席
-



裁
決
下
午
開
會
以
後
先
由
提
案
人
說
明
，
本
席
認
爲
程
序
上
有
問
題
 

。
因
爲
二
謓
會
是
討
論
一
讀
會
交
付
審
查
會
審
査
通
過
後
提
報
韵
提
 

案

，
因
此
廣
泛
討
論
應
討
論
審
査
會
提
報
的
提
案
，
如
果
有
人
有
修
 

正
意
見
，
理
應
於
逐
條
討
論
時
提
案
修
正
，
届
時
大
會
才
須
請
提
案
 

人
說
明
。
所
以
本
席
認
爲
下
午
不
能
先
由
提
案
人
說
明
，
故
提
出
申
 

訴
動
議
。

主

席

••剛
才
大
會
已
通
暹
決
謙
，
且
己
開
始
執
行
，
請
曾
代
表
不
要
 

堅
持
申
訴
動
議
。

現
在
請
江
代
表
綺
雯
發
言
，
不
過
，
在
江
代
表
發
言
之
前
，
本
 

席
有
一
點
報
吿
，
卽
江
代
表
在
發
言
條
上
表
示
，
上
午
要
就
考
試
部
 

分
發
言
，
下
午
要
就
立
法
部
分
發
言
，
但
是
現
在
是
進
行
廣
泛
討
論
 

，
因
此
，
請
江
代
表
就
兩
個
部
分
一
倂
發
言
，
請
江
代
表
發
言
。

江
代
表
嫌
雯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感
謝
主
席
的
說
明
，
本
席
現
在
僅
 

就
原
修
憲
提
案
第
七
號
和
第
七
十
七
號
發
言
。
原
修
憲
提
案
第
七
號
 

•

 • 

r

憲
法
增
列
條
文
，
成
立
國
會
預
算
局
，
分
三
階
段
客
觀
審
愼
編
 

審
國
會
預
算
，
立
院
預
算
由
國
大
審
核
」
。
及
原
修
兼
提
案
第
七
十
 

七
號
：r

國
民
大
會
有
審
査
立
法
院
預
算
之
植
，
立
法
院
有
審
査
國
 

民
大
會
預
算
之
權
。
」
本
席
不
表
黉
成

，
原
因
有
二
：

一

、
立
法
院
有
饑
決
預
算
案
之
權
，
是
卽
爲
立
法
院
之
監
督
財
政
權
 

第
二
屆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二
十一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
而
預
算
之
編
擬
是
有
一
定
的
程
序
的
。
憲
法
五
十
九
條
規
定
■ 

••
 

r

行
政
院
於
會
計
年
度
開
會
三
個
月
前
應
將
下
年
度
預
算
案
 

提
出
於
立
法
院
」
，
及
預
算
法
第
三
十
二
條
規
定
：
「
總
預
算
. 

案
經
行
政
院
會
譏
決
定
後
交
中
央
主
計
機
關
整
緬
，
由
行
政
择
 

於
三
月
底
以
前
提
出
立
法
院
審
栽
，
並
附
送
施
政
計
畫
」
，
此
 

種
預
算
編
製
程
序
，
實
施
以
來
，
尙
少
瑕
疵
。
因
之
，
成
立
菌
 

會
預
算
局
，
殊
無
必
要
，
並
且
要
分
三
階
段
審
查
，
費
時
失
亊
 

，
延
若
時
日
，
得
不
僳
失
。

二
、
至
於
國
大
與
立
法
院
預
算
互
審
案
，
其
情
緒
性
大
於
必
要
性
，
 

機
關
交
惡
，
徒
滋
紛
亂
，
實
非
國
家
之
福
，
衡
諸
各
國
議
會
制
 

度
之
起
源
，
卽
在
人
民
選
舉
代
議
士
，
組
嫌
議
會
，
以
監
督
_

 

家
之
税
收
有
無
浮
濫
開
支
等
流
弊
，
爲
其
主
要
目
的
。
故
各
國
 

亦
無
不
以
預
算
鼷
決
之
權
，
賦
予
譁
會
，
我
國
之
預
算
權
旣
賦
 

予
立
法
院
-
則
國
代
殊
無
必
要
審
鸚
立
法
院
之
預
算
。
至
於
立
 

法
院
預
算
之
適
當
與
否
，
則
有
輿
論
之
監
督
，
最
近
報
章
亦
常
 

報
導
立
委
毎
月
之
報
酬
及
侈
繕
工
程
預
算
支
忖
之
不
當
，
立
委
 

諸
公
頗
多
自
省
，
逭
就
是
輿
論
之
監
督
-
立
法
院
未
嘗
沒
有
瞥

因
之
，
本
席
對
以
上
兩
項
修
憲
不
表
贊
同
。

一
五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S

時
會
第
二
十
-
次
大
會
速
E
錄

以
上
淺
見
，
敬
請
指
敎
，
謝
謝
。

李
代
表
念
祖
••
 

C

在
台
下
〕
本
席
有
會
兼
詢
問
。

主

席

：
李
代
表
念
祖
有
會
議
詢
間
，
請
李
代
表
發
言
。

李
代
表
念
祖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想
請
主
席
說
明
的
是
，
在
我
 

們
的
程
序
中
，
有
兩
個
名
詞
極
易
混
淆
，
那
就
是
針
對
憲
法
提
出
侈
 

正
者
爲
修
宭
案
，
而
對
於
修
憲
案
，
又
有
人
提
出
修
正
，
是
爲
修
正
 

案

，
今
天
我
們
進
行
提
案
說
明
，
應
是
指
你
憲
案
的
提
案
說
明
，
俟
 

此
進
行
完
畢
後
，
才
會
輪
到
修
正
案
的
提
案
說
明
，
所
以
本
席
請
主
 

席
就
此
兩
個
名
詞
作
一
確
定
，
以
免
大
家
產
生
混
洧
，
i

。

主

席

：
凡
審
查
會
通
過
建
諦
大
會
予
以
二
臁
討
論
者
，
均
稱
爲
修
兼
 

提
案
，
而
各
位
針
對
修
憲
提
案
提
出
修
正
者
，
方
稱
爲
修
正
案
，
道
 

點
大
家
應
無
疑
義
。

至
於
方
才
我
們
決
定
下
午
優
先
進
行
修
正
案
之
說
明
，
逭
是
因
 

修
憲
提
案
之
說
明
已
在
一
讀
會
時
逐
案
進
行
，
同
時
現
在
大
家
手
中
 

只
有
隹
正
案
之
書
面
說
明
，
所
以
經
同
仁
建
議
後
，
遂
決
定
下
午
®
 

先
進
行
修
正
案
之
說
明
，
以
增
加
大
家
的
印
象
，
並
於
二
蓽
會
逐
條
 

_
決
時
，
有
助
於
各
位
做
決
定
。

以
上
說
明
，
敬
請
參
考
。

現
在
諝
蔡
代
表
定
邦
發
言
。

一
六

蔡
代
表
定
邦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是
選
自
不
分
區
漁
業
團
體
代
 

表

，
故
對
我
而
言
，
抓
魚
容
易
，
修
憲
離
•
但
自
本
席
當
選
後
，
卽
 

努
力
、
認
眞
地
向
中
興
大
學
法
律
系
畢
業
的
荸
長
討
敎
，
同
時
也
看
 

了
許
多
專
家
的
著
作
，
現
在
本
席
卽
有
幾
個
問
題
就
敎
如
下
：

一

、
修
正
案
第
二
號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三
條
謂
：
立
法
委
員
之
任
期
，
 

自
第
三
届
起
延
長
爲
四
年
，
且
應
於
集
會
前
.一

個
月
選
舉
立
法
 

院
正
、
副
院
長
；
而
第
十
四
條
又
規
定
：r

司
法
院
設
院
長
、
 

副
院
長
各
一
人
，
大
法
官
若
干
人
，
由
總
統

提

名

…

…」
其
中
 

對
司
法
院
院
長
、
副
院
長
及
大
法
官
之
任
期
並
未
如
立
法
委
貝
 

一
般
加
以
規
定
*
而
且
司
法
院
院
長
、
副
院
長
皆
爲
總
統
提
名
 

,
非
旌
大
法
官
連
舉
產
生
，
何
以
如
此
？
本
席
不
解
，
此
外
，
 

我
們
知
道
，
司
法
院
組
糖
法
規
定
大
法
官
之
任
期
爲
九
年
，
但
， 

憲
法
中
並
未
規
定
，
原
因
又
是
如
何
？
觀
諸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
 

r

考
試
院
設
院
長
、
副
院
長
各
一
人
，
考
試
委
員
若
干
人
，
由
 

總
統
提
名
，
經
國
民
大
會
同
意
任
命
之
。
」
同
様
地
，
此
處
亦
 

未
寫
明
考
試
院
院
長
、
副
院
長
及
考
試
委
員
之
任
期
，
而
且
考
 

試
院
院
長
、
副
院
長
亦
非
由
考
試
委
員
選
舉
產
生
，
至
於
考
試
 

院
組
織
法
，
雖
明
定
考
試
委
員
任
期
爲
六
年
，
但
憲
法
亦
未
傲
 

相
關
規
定
，
理
由
如
何
？
本
席
亦
感
不
解
。



二
、
修
正
案
第
二
號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六
條
規
定
：r

監
察
院
設
監
察
！ 

委
員
二
十
九
人
，
並
以
其
中
一
人
爲
院
長
。
」
本
席
不
知
監
察
 

院
院
長
究
係
由
總
統
提
名
，
經
國
民
大
會
同
意
，
或
與
立
法
院
 

一
樣
，
由
委
員
互
選
之
？
若
是
由
委
員
互
選
產
生
，
選
牽
時
間
 

又
是
如
何
？

諸
如
上
述
疑
點
，
經
本
席
討
敎
許
多
專
家
，
均
表
示
立
委
爲
民|

 

意
代
表
，
故
須
訂
定
任
期
，
而
考
試
院
、
司
法
院
爲
行
政
機
構
，
不

I  

能
相
提
並
論
。
果
如
是
，
則
本
席
請
問
••監
察
院
是
否
亦
爲
行
政
機
一

 

構
？
爲
何
在
增
修
條
文
中
規

定

監

察
委
員
任
期
六
年
。
三
個
同
樣
行
~ 

政
機
關
，
有
的
有
任
期
，
有
的
無
任
期
，
讓
人
感
«
前
後
連
貫
不
起
一

 

來

。
希
望
下
午
進
行
修
正
案
說
明
時
，
提
案
人
能
說
明
這
些
疑®

 

=

 I  

謝
謝
。

陳
代
表
II
雄
：c

在
台

下

〕
本
席
有
會
讖
詢
問
。

主

席

••陳
代
表
義
雄
有
會
議
詢
問
，
請
陳
代
表
發
言
。

陳
代
表
義
雄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由
於
本
居
國
大
代
表
人
數
非
常
多
 

，
所
以
大
家
爭
取
發
言
的
時
間
很
有
限
，
毎
人
以
五
分
鏟
爲
限
，
最
 

多
延
長
至
八
分
鐘
，
而
根
據
方
才
的
決
定
，
今
天
是
進
行
庚
泛
討
論
 

，
但
下
午
有
個
提
案
說
明
的
程
序
，
計
有
十
位
提
案
人
粟
進
行
說
明
 

，
不
知
在
此
情
形
下
，
已
登
記
廣
泛
討
論
之
同
仁
是
否
有
機
會
發
言
 

第
二
屆
國
民
大
#
臨
時
會
第
二
十
一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完
畢
？
換
句
話
說
，
廣
泛
討
論
是
在
上
午
截
止
或
延
長
開
會
時
間
辑
 

績
進
行
*?
，這
點
請
主
席
說
明
，
謝
謝
。

主

席

：
我
們
暫
時
先
照
早
上
所
通
過
之
決
議
進
行
，
倘
若
下
午
有
必
 

要

，
再
傲
處
理C

報
吿
各
位
，
楊
代
表
肅
元
致
送
一
千
一
百
二
十
嫌
蘋
果
西
打
供
 

全
體
代
表
及
員
工
飮
用
r
現
釁
於
茶
水
間
*
歎
迎
大
家
取
用
D 

現
在
請
蘇
代
表
俊
雄
發
言
。

蘇
代
表
俊
雄
：
主
席
、
备
位
同
仁
。
有
關
政
黨
違
憲
的
解
散
事
項
是
否
 

可
改
由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組
織
憲
法
法
庭
來
審
理
？
修
正
案
第
二
號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四
條
提
出
這
樣
一
個
修
正
意
見
，
同
時
r
有
認
定
違
憲
 

政
黨
的
原
則
。
基
本
上
，
本
席
認
爲
逭
種
修
正
意
見
完
全
符
合
民
主
 

國
家
處
理
政
黨
違
憲
解
散
事
項
的
法
理
，
而
對
政
黨
政
治
健
全
化
也
 

具
正
面
、
稹
捶
的
意
義
，
現
在
本
席
卽
將
所
持
理
由
分
述
如
下
：

一
、
我
國
有
關
政
黨
解
散
亊
項
的
審
鹬
，
依
照
人
團
法
的
規
定
，
現
 

係
由
行
政
院
政
黨
審
謙
委
員
會
掌
理
，
當
事
人
若
不
服
該
會
的
 

解
散
處
分
，
雖
可
循
由
訴
願
、
行
政
訴
訟
之
途
以
爲
救
濟
，
但
 

各
方
對
於
由
行
政
機
關
解
散
政
黨
的
規
定
，
仍
時
有
詬
病
，
並
 

認
爲
應
由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基
於
超
然
立
場
加
以
掌
理
，
較
符
憲
 

政
法
理
的
要
求
，
目
前
朝
野
對
此
已
形
成
相
當
的
共
識
。

-
七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
瞄
時
會
第
二
十
一
次
大
金
速
記
錄

二

、
 
大
法
官
主
要
載
责
在
於
解
释
嫌
法
，
統
一
解
釋
法
律
及
命
令
，
 

故
若
將
政
黨
違
憲
事
項
之
審
議
交
由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
自
然
必
 

須
在
憲
法
上
予
其
組
後
憲
法
法
院
的
法
源
’
如
此
大
法
官
方
能i  

從
事
政
黨
違
憲
事
實
的
認
定
及
栽
判
。
 

一

三
、
 
政
黨
具
有
協
助
選
舉
的
地
位
與
功
能
，
今
增
修
條
文
第
四
條
已
. 

明
確
採
納
政
黨
比
例
代
表
制
，
然
因
政
靂
與

1

般
人
民
團
睡
的I  

憲
政
任
務
不
同
，
以
其
憲
政
地
位
的
特
殊
，
若
將
其
違
憲
解
散
一
 

事
項
改
交
憲
法
法
院
審
理
，
並
不
致
對
一
般
人
民
困
植
造
成
影
： 

饗

，
這
就
是
所
謂
政
黨
的r

憲
法
特
檬J
，

而
且
憲
法
法
院
依
一
 

照
憲
法
上
規
定
的
若
干
髂
定
犀
則
，
針
對
政
黨
是
否
違
騫
進
行
“ 

獨
立
裁
判
，
亦
符
合
憲
政
正
當
程
序
。
爲
了
配
合
司
法
院
大
法
一
 

官
掌
理
政
黨
的
解
散
事
項
’
將
來
我
們
必
須
一
倂
建
請
人
團
法
 

及
政
黨
法
的
制
定
，
甚
至
修
訂
大
法
官
會
鷗
法
或
相
關
法
律
。

逋
本
席
瞭
解
，
德
國
基
本
法
將
政
黨
條
款
納
入
時
，
曾
連
帶
地
 

制
定
政
黨
法
、
政
黨
平
等
原
則
，
同
時
爲
落
實
憲
法
任
務
，
亦
 

主
張
財
產
公
開
化
、
合
理
化
，
這
就
是
一
種
政
治
遊
戯
規
則
的
 

建
立
。
今
天
我
們
深
感
遺
憾
，
因
爲
民
進
黨
及
其
他
在
野
人
土
 

均
未
在
場
，
但
不
論
如
何
，
我
們
仍
盼
政
黨
的
入
憲
對
將
來
政
 

戴
的
發
展
能
具
良
性
的
導
引
作
用
。

I

八

以
上
淺
見
，
敬
請
支
持
。
謝
謝
。

主

席

：
請
簡
代
表
欣
哲
發
言
。

簡
代
表
欣
哲
：
主
席
、
各
位
闻
仁
。
近
幾
年
來
，
本
席
參
與
髏
事
，
均
 

是
在
會
場
中
擔
任r

鎭
長
」
及

「
滕
長
」
，
也
就
是
專
門
坐
著
聽
，
 

而
很
少
發
言
。
也
許
是
因
本
席
搌
任
民
意
代
表
四
十
多
年
，
話
已
說
 

得
太
多
的
關
係
，
所
以
現
在
較
少
說
話
。
但
今
天
本
席
有
些
話
不
得
 

不
說
，
因
爲
道
關
係
著
本
席
的
攉
益
。

本
席
身
爲
桃
困
縣
老
人
會
理
事
長
，
日
前
前
往
竹
南
參
加
臺
漘
 

省
老
人
聯
si;
會

，
與
會
之
高
雄
鼷
、
屛
東
縣
人
士
似
較
偏
激
，
他
們
 

指
稱
國
民
黨
是
以
買
票
手
段
打
贏
選
戦
，
並
非
憑
藉
雄
厚
的
民
意
基
 

礎

。
這
席
話
令
本
席
感
觸
頗
深
。
誠
然
，
中
華
民
國
在
世
界
上
堪
稱
 

X
業
大
國
，
外
滙
存
底
更
髙
達
八
百
二
十
多
億
。
但
對
老
人
絲
毫
未
 

予
重
視
及
照
顧
，
較
諸
歐
美
、
日
本
、
紐
西
蘭
等
先
進
國
家
更
是
不
 

如

，
這
些
國
家
的
老
人
每
個
月
尙
可
領
取
國
家
發
給
五
、
六
百
元
美
 

金

，
而
我
們
的
老
人
呢
？
從
二
十
歲
就
業
雲
就
開
始
級
税
的
人
，
 

恐
怕
年
届
退
職
之
齡
，
亦
無
法
拿
到
國
家
的一

分
一
毫
，
這
完
全
是
 

因
爲
政
府
對
於
老
人
福
利
未
加
重
視
所
致
…
…

。

今
年
年
底
的
選
舉
，
可
能
會
以
老
人
問
題
作
爲
話
題
，
民
進
黨
 

可
能
會
對
民
衆
說
，
我
國
是
外
滙
存
底
最
多
的
國
家
，
却
不
照
顧
老



人

，
要
求
民
衆
不
要
投
票
給
國
民
黨
，
而
將
選
票
投
給
民
進
黨
！
本

i
席
因
搛
心
此
一
問
題
，
所
以
呼
m
大
家
支
持
陳
代
表
美
子
的
提
案
，

照
顧
老
人
應
該
要
有
法
源
依
據
，
將
陳
代
表
的
第
三
十
八
號
案
倂
入

第
一
審
査
委
員
會
審
査
報
吿
書
第
一
號
第
四
頁
，
關
於
建
請
大
會
進

行
二
讓
討
論
決
定
的
第
一
案
——

原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五
一
號
有
關
殘i

障
者
之
保
障
條
文
。
這
樣
政
府
才
能
編
列
照
顧
老
人
的
預
算
D
 

i

內
政
部
吳
部
長
上
次
表
示
八
十
歲
以
土
的
老
人
編
有
一
人
一
千
■

元
的
一
踊
利
金
。
古
人
云
：r

七
十
杖
於
鄕
、
八
十
杖
於
朝
」
。
政

府

I

■

竟
然
對
八
十
歲
.以
上
的
老
人
才
編
預
算
，
大
家
想
一
想
，
我

們

毎

位i  

國
民
自
二
十
歳
就
開
始
納
税
，
一
直
交
税
交
到
六
十
五
歲
，
政
府
難
 

道
不
能
把
逭
筆
錢
间
娥
社.

會
嗎
？
以
本
席
個
人
爲
例
，I

天
平
均
要
 

交
一
萬
元
的
稅，

一

年
要
交
三
百
六
十
萬
的
税
金
。
如
果
政
府
能
毎
 

個
月
间
娥
我
幾
千
元
，
不
論
錢
數
的
多
寡
，
本
席
心
中
都
會
感
到
欣
 

慰

。
伹
是
政
府
根
本
沒
有
這
様
作
，
本
席
也
知
道
政
府
財
政
困
難
，
 

但
是
要
照
麒
老
人
，
就
應
該
要
有
法
源
依
據
，
這
樣
才
能
編
預

算
。

|
 

謝
謝
。

主

席

：
現
在
請
陳
代
表
美
子
發
言
。
由
於
接
下
來
的
陳
代
表
宗
仁
請
 

求
撤
囘
發
言
，
故
請
下
一
位
孫
代
表
榮
吉
準
備
。

陳
代
表
美
子
：
主
席
、
各
位
代
表
。
本
席
今
天
第一

次
發
言
，
首
先
，
 

第
二
屆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二
十一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本
席
感
謝
筒
代
表
爲
了
老
人
福
利
問
題
上
台
發
言
，
對
於
簡
代
表
所
 

言

，
本
席
非
常
感
謝
也
非
常
感
動
。
在
座
的
各
位
代
表
，
自
當
選
後
 

，
應
胲
都
肩
負
著
對
歷
史
負
責
的
重
要
任
務
，
此
次
修
憲
除
了
對
政
 

體
有
所
變
更
之
外
，
全
民
更
關
心
的
焦
點
是
社
會
福
利
問
題
，
目
前
 

執
政
黨
中
央
雖
有
提
示
九
項
，
但
其
中
唯
獨
缺
少
對
老
人
福
利
之
保
 

障

，
如
果
能
將
保
障
老
人
福
利
條
文
納
入
黨
九
條
之
中
，
相
信
更
能
 

對
人
民
有
所
交
代
，
並
且
也
不
會
被
媒
體
、
一
般
大
衆
認
爲
我
們
只
 

會
擴
權
、
爭
錢
。

如
果
本
席
的
提
案
能
獲
得
各
位
代
表
的
支
持
I
則
各
位
代
表
明
 

智
的
抉
擇
必
隹
對
全
民
有
所
交
代
。
且
如
杲
保
障
老
人
福
利
能
有
法
 

源
依
據
，
相
信
政
府
就
能
立
法
，
爲
老
人
福
利
簿
募
一
筆
基
金
，
絕
 

對
不
會
加
重
人
民
的
税
收C

比
如
’
從
每
位
就
業
者
的
薪
資
中
每
月
 

酌
予
提
存
一
、
二
百
元
，
作
爲
四
十
年
後
自
己
可
以
享
用
的
老
人
輻
 

利
基
金
。
我
國
雖
號
稱
外
滙
存
底
第
一
名
，
但
是
我
們
故
老
人
福
利
 

作
了
多
少
？
在
十
幾
年
前
，
擁
有
綠
卡
的
臺
灣
人
，
凡
超
過
六
十
三
 

歲
以
上
者
，
均
可
收
到
美
國
政
府
所
給
美
金
五
百
元
(
相
當
於
臺
幣
 

二
离
元
)
，
美
國
能
，
爲
什
麽
我
們
不
能
？
而
且
我
國
對
八
十
歲
以
 

上
者
只
酌
予
一
千
元
似
乎
太
少
了
，
況
且
能
活
到
八
十
歲
的
人
也
不
 

多

。
爲
了
社
會
倫
理
，
發
揮
敬
老
耸
嚴
的
傅
統
，
爲
了
落
實
老
人
福

一
九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
猫
時
會
第
二
十
-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利

，
建
諝
政
府
一
定
先
重
視
，
同
時
請
各
位
#
表
支
持
本
席
的
提
案
 

，
請
各
位
代
表
在
表
決
時
能
髙
抬
貴
手
，
肯
定
本
席
的
提
案
並
給
予
 

支
持
。
謝
謝
。

主

席

••請
孫
代
表
榮
吉
發
言
，
(
不
在
場
)
，
孫
代
表
不
在
場
。
請
 

許
代
表
仲
川
發
言
，
吳
代
表
修
榮
準
備
。

許
代
表
仲
川
••
主
席
、
各
位
代
表
。
因
爲
今
天
是
廣
泛
討
論
，
本
席
想
 

就
國
民
大
會
的
現
況
作
一
分
析
，
並
從
樓
能
區
分
的
實
際
運
作
不
可
 

行
性
來
發
表
一
下
個
人
的
意
見
，
說
明
單一

國
會
的
弊
端
。

國
民
大
食
被
輿
論
界
批
評
爲
「
憲
政
怪
獸
」
，
這
點
令
本
席
無
 

法
苟
闻
！
如
果
不
縝
我
們
設
議
長
，
只
設
主
席
團
，
由
於
主
席
國
本
 

身
不
連
貫
-
主
i

的
選
舉
又
產
生
亂
象
，
就
說
這
是
國
大
的
蘇
象
 

，
如
果
國
民
大
會
的
議
事
太
快
，
就
說
我
們
草
率
，
如
果
讖
亊
效
率
 

太
慢
，
又
說
我
們
靄
事
效
率
不
彰
-
眞
不
知
該
如
何
運
作
才
好
?!
本
 

席
感
覺
到
毎
位
代
表
都
是
本
著
自
己
的
良
知
、
道
德
勇
氣
，
在
爲
修
 

憲H

作
奠
定
應
有
的
基
礎
。

本
席
在
七
十
年
時
就
曾
建
議
由
總
統
率
領
五
院
院
長
向
國
民
大
 

會
負
責
的
提
案
’
但
是
這
個
提
案
在
代
表
年
會
時
被
打
消
，
後
來
也
 

有
許
多
學
者
向
本
席
反
映
此
一
.提
案
不
可
行
，
因
爲
總
統
一
艇
選
畢
 

產
生
後
，
卽
爲
國
家
最
高
元
首
，
總
統
若
向
國
民
大
會
負
寅
，
鼷
民

二
 o

大
會
如
又
設
有
議
長
，
那
麽
談
長
的
位
鱖
應
骸
設
於
何
處
？
而
立
法
 

委
員
爲
直
接
民
選
，
直
接
向
人
民
負
素
，
故
也
不
可
能
再
向
國
民
大
 

會
負
責
。
在
民
主
國
家
中
希
望
司
法
獨
立
，
所
以
粟
司
法
院
向
圃
大
 

負
責
亦
是
不
可
行
的
。
本
席
聆
聽
了
學
者
的
囲
導
後
，
才
逐
渐
植
會

植
能
區
分
在
時
代
糰
流
中
產
生
了
問
題
，
因
此
也
打
淸
了
這
個
念
頭

〇

目
前
我
們
似
乎
有
三
個
画
會
之
名
，
但
是
就
實
際
運
作
而
言
，
 

已
走
向
單一

國
會
，
大
家
都
可
以
惑
覺
到
立
法
院
之
權
力
過
度
膨
脹
 

，
並
未
給
國
家
帶
來
好
處
。
尤
其
是
立
法
委
員
有一

六
〇
人
，
以
蠆
 

灣
旣
有
的
經
濟
能
力
來
看
，
若
將
來
確
定
採
單
一
國
會
制
，
勢
必
導
 

致
一
院
獨
大
，
將
來
受
害
的
可
能
是
全
雎
人
民
。
因
此
，
本
席
希
望
 

在
此
次
大
會
結
束
後
，
大
家
共
同
努
力
，
朝
雙
向
國
會
之
方
向
去
思
 

考

，
使
民
主
政
治
更
能
落
實
。
就
目
前
實
際
狀
況
來
看
，
行
政
院
已
 

無
法
制
衡
立
法
院
，
只
能
任
其
施
整
，
因
此
唯
有
兩
個
國
會
相
互
制
 

衡

，
才
能
取
得
平
衡
點
。
謝
謝
各
位
。

主

席

••由
於
距
中
午
休
息
時
間
只
有
二
分
鏟
，
但
是
剛
才
我
曾
經
宣
 

布
請
吳
代
表
修
榮
準
備
發
言
，
請
問
大
會
’
是
否
同
意
將
時
間
酌
予
 

延
長
幾
分
鐘
讓
吳
代
表
發
言
，
等
吳
代
表
發
言
完
畢
後
，
爸
有
一
個
 

瞄
時
鼢
譌
案
，
可
以
馬
上
處
理
。



請
吳
代
表
發
言
。

吳
代
表
修
榮
：
主
席
、
各
位
代
表
。
首
先
，
感
謝
主
席
，
在
蹈
中
午
休
 

息
時
間
只
有
二
分
鐘
時
，
還
讓
本
席
發
言
，
不
過
，
本
席
也
等
了
很

久

〇

針
對
我
國
的
政
治
體
制
，
從
開
會
迄
今
已
有
二
個
月
的
討
論
時
 

間

，
共
識
也
已
漿
聚
的
差
不
多
了
 D
由
於
民
生
法
案
對
一
般
民
衆
極
 

爲
重
要
，
相
信
許
多
代
表
和
本
席
一
樣
，
囘
到
地
方
上
時
，
一
定
會
 

有
選
民
問
我
們
的
提
案
對
人
民
有
什
麽
好
處
？
因
此
，
本
席
在
此
懇
 

切
地
呼
酿
各
位
代
表
，
會
期
還
有
幾
天
，
希
望
大
家
多
關
心
地
方
百
 

姓
的
需
求
。

接
著
，
本
席
想
講
些
本
席
個
人
的
感
想
。
修
憲
提
案
審
査
結
果
 

修
正
案
第
二
號
第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
是
執
政
黨
所
提
的
提
案
*
其
中
 

提
及r

國
家
應
推
行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
，
道
點
深
深
符
合一
般
民
衆
 

的
迫
切
需
求
。
尤
其
，
不
論
是
行
政
院
或
衡
生
署
都
—

出
在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栗
推
行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
但
是
如
果
沒
有
法
源
依
據
就
無
 

法
推
行
’
因
此
如
能
通
過
此
提
案
，
政
府
推
動
全
民
健
保
的
脚
步
就
 

會
加
快
，
行
政
院
並
可
據
此
在
衞
生
署
成
立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
規
 

劃
全
民
健
康
福
利
。
而
執
政
黨
的
骸
條
提
案
又
有
「
並
促
進
現
代
和
 

傳
統
醫
薬
之
硏
究
發
展
。
」
道
點
雖
然
能
讓
中
、
西
醫
可
以
有
一
整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二
十
-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合
硏
究
，
但
是
本
席
也
要
藉
此
機
會
向
各
位
代
表
說
明
。
憲
法
第
一
 

五
七
條
：r

國
家
爲
增
進
民
族
健
康
，
應
普
遍
推
行
衡
生
保
健
亊
業
 

及
公
酱
制
度
。
」
公
酱
制
度
、
酱
薬
分
業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是
衞
生
 

署
推
動
酱
療
體
制
的
基
本
流
程
，
相
信
各
位
代
表
可
以
看
到
地
方
上
 

開
設
藥
局
、
藥
房
者
，
這
些
藥
師
、
藥
商
有
多
少
是
因
爲
開
設
藥
局
 

無
法
維
生
，
終
於
掄
爲
變
相
的
密
醫
，
這
是
一
個
很
嚴
重
的
問
題
。
 

國
家
所
設
的
S
學
院
菜
學
系
，
U
及
藥
專
所
栽
培
出
的
槳
劑
人
員
，
 

在
拿
到
執
照
後
將
執
照
出
租
，
楽
師
執
照
五
千
元
，
藥
商
執
照
三
千
 

元

，
本
身
却
不
務
正
業
，
逭
是
浪
費
國
家
所
栽
培
的
人
材
，
這
個
問
 

題
値
得
正
視
。

關
於
酱
藥
分
業
的
問
題
*
在
國
內
不
悉
經
過
多
少
次
呼
籲
，
但
 

直
到
目
前
爲
止
都
還
未
在
法
源
上
加
以
定
位
，
而
此
次
執
政
黨
所
提
 

修
正
案
第
二
號
中
第
十
九
條
第
三
項
亦
未
將
此
列
入
。
只
有
本
席
提
 

出
之
修
憲
提
案
第
八
十
五
號
有
列
入
，
希
望
各
位
代
表
能
正
視
道
個
 

問
題
，
並
將
有
關
的
修
憲
提
案
合
倂
討
論
。
據
本
席
了
解
，
目
前
豪
 

灣
地
區
所
有
薬
師
人
員
都
非
常
關
切
道
個
問
題
，
並
希
望
我
們
能
重
 

視
他
們
切
身
的
問
題
。
如
果
能
在
此
次
修
憲
將
醫
藥
分
業
作
一
.定
位
 

，
則
其
他
護
理
人
員
、
酱
檢
人
員
等
酱
事
人
員
，
在
社
會
上
的
地
位
 

方
能
眞
正
提
升
，
這
是
醫
藥
分
業
制
度
確
立
的
另
一
層
意
義
，
以
上

二
一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二
十
-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镝
單
報
吿
，
希
望
各
位
同
仁
能
予
以
支
持
。

主

席

：
早
上
廣
泛
發
言
就
到
此
吿
一
段
落
，
尙
有
許
多
已
.登
記
而
未
 

及
發
言
的
代
表
，
因
爲
今
天
上
午
與
下
午
討
論
的
內
容
一
樣
，
所
以
 

，
上
午
登
記
發
言
的
代
表
’
下
午
會
議
§

照
登
記
的
先
後
順
序
’
 

於
修
正
案
提
案
人
說
明
修
正
要
旨
之
後
接
練
發
言
，
因
爲
登
記
發
言
 

的
代
表
甚
多
，
我
就
不
在
此
一
 一

宣
讀
»■
各
位
如
要
査
詢
登
記
的
順
 

序

-
請
前
i

事
組
査
詢
。

現
在
接
著
處
理
戴
代
表
天
文
方
才
所
提
出
之
臨
時
動
議
-
該
臨
 

時
動
議
的
內
容
爲
：

「
爲
臺
北
市
健
康
幼
稚
困
意
外
事
件
罹
難

者

將

於
二
士
百
集
體
火
化
，
二
十
八
曰
舉
行
聯
合
公
祭
。
本
席
建
議
能
 

以

大

會

名

義

對

者

家

膘

致

電

，
表
示
哀
悼
與
慰
問
之
忱
，
是
否
 

有
當
？
敬
請
公
決
。
」
請
問
大
會
，
有
無
異
兼
？

(
無

)
，
無
異
讖
 

，
通
過
。
 

‘

現
在
休
息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嫌
欲
開
會
。
.

休
 

息

(
中
午
十
二
時
七
分
)

嫌
續
開
會
(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五
分
)

陳
副
秘
書
長
川
報
告
：

一
、
下
午
主
席
團
輪
値
主
席
爲
第
二
組
王
主
席
化
榛
、
周
主
席
大
業
 

、
伍
主
席
澤
元
。

二
二

二
、
下
午
大
會
主
席
，
經
互
推
周
主
席
大
莱
擔
任
，
現
在
請
三
位
主
 

席
就
位
，
並
諳
周
主
席
大
業
宣
布
嫌
縝
開
會
。

主

席

：
現
在
嫌
績
開
食=

報
告
大
會
，
根
據
上
午
大
會
主
席
徵
求
大
會
同
意
，
下
午
雄
嫌

開
食
後
’
先
請
對
修
廉
提
案
審
査
結
果
提
出
修
正
案
之
提
案
人
說
明
 

提
案
要
旨
，
再
請
登
記
發
言
之
代
表
依
序
發
言
，
現
已
登
記
至
第
五
 

十
四
號
。

現
在
請
修
憲
提
案
審
查
結
果
修
正
案
第
一
號
提
案
人
黃
代
表
淸
 

江
說
明
。

黄
代
表
淸
江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値
此
興
雲
際
會
，
大
家
齊
聚
於
中
 

山
樓
1
憑
良
知
、
想
理
性
修
廉
，
是
人
生
難
得
的
機
會
，
能
蜴
所
欲
 

言

，
應
是
每
位
代
表
心
中
的
最
愛
！

現
本
席
謹
就
修
憲
提
案
審
查
結
果
修
正
案
第一

號
簡
要
說
明
如

下

：
人
之
所
以
可
贵
，
在
於
其
有
良
知
、
#
嚴
與
理
性
；
有
尊
嚴
的
 

國
大
代
表
才
能
修
出
有
隹
嚴
的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
本
會
開
議
兩
個
多
 

月
以
來
，
或
多
或
少
均
受
到
各
界
的
批
評
與
貴
難
，
且
多
爲
以
訛
傳
 

訛

、
不
實
之
報
導
，
相
信
大
家
對
此
均
感
憤
慨
不
平
，
認
爲
應
討
岡
 

公
道
。
但
盱
衡
目
前
情
況
，
我
們
更
應
把
握
此
一
良
機
，
說
出
良
性



、
理
性
，
爲
國
爲
民
謀
福
祉
的
話
。

個
人
就
立
委
任
期
提
出
修
正
案
，
幾
天
之
內
卽
獲
得
兩
百
多
位
 

代
表
連
署
，
但
經
過
執
政
黨
黨
工
人
員
的
努
力
敦
促
，
已
有
九
十
一
 

位
代
表
撖
簽
。
由
此
可
見
執
政
黨
籍
國
大
代
表
對
修
憲
頗
爲
認
眞
且
 

看
法
一
致
，
而
九
十一
位
代
表
之
撖
簽
更
顯
現
其
對
黨
深
深
的
愛
，
 

至
爲
可
貴
！
因
此
，
本
席
在
此
昭
吿
社
會
大
衆
，
中
國
國
民
黨
籍
國
 

大
代
表
在
此
參
與
修
憲
會
，
絕
非
只
是
拍
手
部
除
，
也
不
是
-
言
堂
 

，
而
是
秉
持
個
人
的
理
性
與
良
知
行
事
。

本
席
原
本
應
就
提
案
要
旨
加
以
說
明
，
但
書
面
說
明
已
頗
爲
詳
 

細

，
就
不
再
重
複
，
只
在
此
強
調
此
i

義
深
遠
，
而
且
是
個
非
常
 

嚴
肅
的
修
正
案
，
絕
非
如
某
報
社
論
所
謂
「
兒
戯
」
。
須
知
，
當
選
 

國
大
代
表
不
簡
單
，
不
是
猛
龍
不
過
江
，
兩
百
多
人
提
案
連
署
怎
可
 

說
是
兒
戯
？
本
席
反
倒
認
爲
執
筆
寫
「
兒
戯
」
兩
字
之
人
，
才
是
兒
 

戯
一
番
，
敷
衍
一
句
而
已
！
所
以
，
本
席
在
此
希
望
代
表
們
能
明
瞭
 

國
民
大
會
此
時
的
處
境
，
大
家
同
心
協
力
，
以
嚴
肅
的
態
度
充
分
討
 

論
此
案
，
秉
持
自
己
的
良
知
與
政
治
理
念
作
最
妥
適
的
決
定
。
本
案
 

之
最
後
決
定
就
憑
大
家
公
斷
。
謝
謝
！

主

席

••現
在
諝
修
憲
提
案
審
查
結
果
修
正
案
第
二
號
提
案
人
代
表
葉
 

代
表
金
風
說
明
。

第
二
届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二
十
一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葉
代
表
金
囅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謹
就
修
正
案
第
二
號
說
明
如

下
：

一
、
 

原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五
-
號
共
有
二
十
一
條
增
修
條
文
，
但
因
憲
 

法
訂
有
章
節
，
而
增
修
條
文
不
分
韋
節
，
致
二
十
一
個
條
文
反
 

顯
繁
雜
，
所
以
修
正
案
是
將
原
來
之
二
十
一
條
條
文
，
按
憲
法
 

有
關
各
章
順
序
歸
倂
爲
九
條
，
並
調
整
其
條
次
及
增
修
部
分
文
 

字
內
容
。

二

、
 
原
提
案
條
文
第
十
八
條
規
定
第
二
届
立
委
任
期
自
八
士

 一
年
二
 

月
一
日
起
至
八
十
五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
而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三
條
則
將
其
終
止
日
期
修
正
爲
八
十
五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
除
 

可
*
代
表
最
新
民
意
的
立
委
行
使
閣
揆
同
意
權
外
，
也
可
避
免
 

看
守
內
閣
的
時
間
過
長
。
但
如
此
一
來
，
第
二
届
立
委
必
須
於
 

六
月
一
日
就
職
，
而
六
月
一
曰
却
非
憲
法
所
規
定
之
立
法
院
集
 

會
期
間
-
所
以
修
正
條
文
又
增
訌
第
二
項
，
規
定
立
委
可
於
任
 

期
開
始1

個
月
內
集
會
，
選
舉
立
法
院
正
、
副
院
長
並
行
使
對
 

行
政
院
院
長
之
同
意
權
•，至
於
其
他
職
權
仍
得
於
憲
法
第
六
十
 

八
條
規
定
之
集
會
期
間
內
爲
之
。

三

、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四
條
係
吸
納
謝
瑞
智
代
表
、
李
克
明
代
表
所
提
 

有
關
憲
法
法
院
之
意
見
，
但
是
我
們
考
慮
到
憲
法
法
院
涉
及
層

二=1



第
二
居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二
十
一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面
廣
，
鰣
動
幅
度
也
大
，
所
U
我
們
改
採
廉
法
法
庭
之
方
式
，
 

並
增
訂
違
憲
事
由
。

四

、
隹
正
條
文
第
十
九
條
係
有
關
基
本
國
策
部
分
，
修
正
內
容
較
多
 

，
現
逐
項
說
明
：

㈠
第
一
項
係
參
酌
黄
代
表
初
男
、
李
代
表
宗
藩
、
張
代
表
輝
元
 

等
之
提
案
辅
神
及
內
容
，
增
加r

推
動
典
漁
# .
現
代
化
，
重
 

視
水
資
源
之
開
發
利
用
」
等
字
。

㈢
第
三
項r

國
家
窳
推
行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
並
促
進
現
代
和
傳
 

統
B
藥
之
硏
究
發
展
D
」
也
是
參
酌
張
代
表
一
熙
、
陳
代
表
 

博
文
、
彭
代
表
有
枝
、
吳
代
表
修
榮
、
劉
代
表
貞
祥
等
之
提
 

案
內
容
，
經
整
理
後
增
訂
而
成
。

㈢
第
因
項
有
關
婦
女
平
權
間
題
，
則
是
吸
納
張
代
表
昭
昭
、
陳
 

代
表
秀
惠
之
提
案
精
神
，
再
作
文
字
整
理
，
修
正
而
成
。
 

㈣
第
五
項
原
係
規
定
殘
障
者
之
就
醫
、
復
健
問
題
，
但
參
酌
陳
 

代
表
博
文
、
高
代
表
志
明
等
之
提
案
，
以
及
獻
身
殘
障
工
作
 

之
吳
代
表
綺
美
的
寶
贵
意
見
，
我
們
認
爲
復
健
已
可
包
含
於
 

就
酱
範
圔
內
，
而
且
今
天
殘
胞
面
臨
的
最
大
問
題
是
無
法
參
 

加
保
險
，
因
爲
保
險
法
規
定
不
能
帶
病
參
加
保
險
，
而
殘
胞
 

先
天
殘
缺
受
限
於
此
一
規
定
，
無
法
參
加
保
險
，
以
致
殘
胞

二
四

就
«
保
障1

直
無
法
落
實
。
所
以
，
我
們
將
原
來
之
「
就
》
 

與
復
健
」
修
正
爲
「
保
險
與
就
»
」
。

©
第
六
項
則
係
參
酌
楊
代
表
肅
元
等
金
馬
地
區
選
出
之
代
表
意
 

見
而
訂
•
，因
金
馬
地
區
數
十
年
來
對
安
定
後
方
貢
獻
良
多
，
 

但
實
施
軟
地
政
務
限
制
較
多
，
爲
使
其
在
戦
地
政
務
結
束
後
 

-
能
受
到
更
多
的
輔
導
與
協
助
，
推
動
建
設
、
繁
榮
地
方
，
 

所
以
將
原
來
保
障
自
由
地
區
山
胞
之
規
定
，
一
倂
適
用
於
金
 

馬
地
區
人
民
。

g

楊
代
表
樹
森
之
提
案
八
十
四
號
曾
提
及
僑
居
國
外
國
民
之
參
 

政
權
問
題
，
十
餘
位
僑
選
代
表
亦
表
示
應
保
障
僑
民
之
政
治
 

參
與
，
我
們
除
吸
納
其
意
見
外
，
也
有
感
於
僑
民
對
國
家
之
 

建
設
發
展
，
貢
獻
頗
多
，
確
有
必
要
於
憲
法
中
保
障
其
政
治
 

參
與
政
權
，
乃
增
列
第
七
項
規
定
。

修
正
案
之
詳
細
理
由
及
條
文
對
照
表
已
印
成
書
面
，
請
各
位
參
 

酌

，
並
請
支
持
通
過
。
謝
謝
！

主

席

：
現
在
Is
修
憲
提
案
審
査
結
果
修
正
案
第
四
號
提
案
人
孫
代
表
 

榮
吉
說
明
。

孫
代
表
榮
吉
：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本
席
係
就
修
憲
提
案
第
八
號
及
第
 

1
五
一
號
第
十
二
條
提
出
修
正
，
具
體
之
修
正
條
文
爲
•
•
「
國
民
大



會
每
年
自
行
集
會
一
次
，
並
得
藤
取
總
統
國
情
報
告
，
提
供
建
言

，

I
不
受
憲
法
第
三
十
條
限
制

。
」
現
說
明
如
下
：

一
、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人
民
行
使
政
權
，
但
社
會
大
衆
常
以
國
民
大
會
 

每
六
年
才
集
會
一
次
爲
由
，
批
評
我
們
無
所
事
事
。
這
幾
天
也
 

有
媒
禮
指
責
我
們
不
權
亊
、
不
做
事
，
令
本
席
非
常
難
過
！
因
 

此

，
本
席
認
爲
如
要
發
揮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人
民
行
使
政
權
之
功
 

能

，
就
應
毎
年
自
行
集
會
一
次
，
以
反
映
最
新
民
意
，
並
聽
取
 

總
統
國
情
報
吿
。

二

、
 
翁
代
表
純
正
所
提
修
憲
提
案
第
八
號
，
立
意
雖
隹
，
但
其
本
人
 

亦
不
反
對
再
作
修
正
，
所
以
本
席
之
修
正
案
，
他
也
是
共
同
提
 

案
人
之一

c

修
憲
提
案
第
八
號
爲
：

「
…
…
毎
年
定
期
集
會
三
 

十
天
，
以
聽
取
總
統
國
情
咨
文
和
政
府
國
是
報
吿
，
並
硏
討
憲
一i

政
有
關
問
題
。
」
如
此
一
來
，
開
會
目
的
卽
受
局
限
，
並

不

妥

I  

適

。
再
者
，
國
民
大
會
與
其
他
民
意
機
關
不
同
，
我
們
是
政
樣
一
 

機
關
，
因
此
如
硬
性
規
定
「
每
年
定
期
集
會
三
十
天
」
，
恐

怕

一
 

無
法
符
合
實
際
需
求
，
而
且
依
照
往
例
，
聽
取
總
統
報
吿
只
有
 

半
天
，
雖
說
我
們
第
二
届
國
代
來
自
基
層
，
可
能
较
熱
心
，
但
 

也
頂
多
一
、
兩
天
，
畢
竟
總
統
沒
有
時
間
耗
在
國
民
大
會
太
多
 

時
間
，
這
是
不
可
否
認
的
。
如
杲
只
局
限
於
嗶
取
總
統
國
情
報
 

第
二
届
圃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第
二
十
一
次
大
會
速
記
錄

吿

’
也
不
能
算
是
常
會
，
而
且
大
法
官
會
譎
釋
字
第
二
八
二
號
 

也
是
以
國
民
大
會
並
未
經
常
集
會
爲
由
，
認
定
國
大
代
表
爲
無
 

給
嫌
。
所
以
，
修
憲
提
案
第
八
號
應
再
作
修
正C

三

、
 
至
於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五
一
號
第
十
二
條
是
：r

國
民
大
會
集
會

時

，
得
聽
取
總
統
國
情
報
告

.

.
如
一
年
內
未
集
會
，
由
總

統
召
集
臨
時
會
爲
之
…
…

。
」
仍
以
聽
取
維
統
國
情
報
吿
爲
主
 

，
所
以
開
會
時
間
也
是
一
、
兩
天
而
E

。
而
且
也
不
是
一
年
集
 

會
一
次
，
因
爲
如
果
一
年
內
未
集
會
，
再
由
嫌
統
召
集
，
就
可
 

能
是
次
年
f

了

，
更
何
況
這
只
是
臨
時
會
，
不
是
常
會
。
所
 

以

，
仍
應
修
正
爲
毎
年
自
行
集
會
一
次
。

四

、
 
或
許
有
人
會
問
：

「
毎
年
自
行
集
會
一
次
」
由
何
人
召
集
，
本
 

席
在
此
說
明
，
暹
是
爲
配
合
議
長
制
而
定
，
綰
統
昨
天
也
曾
表
 

示
明
年一

月
召
開
臨
時
會
時
，
可
能
會
設
立
議
長
，
但
在
讃
長
 

制
未
設
立
前
*
可
由
主
席
圈
召
集
。
本
席
認
爲
一
個
民
意
機
關
 

由
總
統
召
集
開
會
，
顯
然
不
倫
不
類
，
而
且
一
個
國
會
也
不
能
 

不
集
會
*
沒
有
集
會
就
不
算
是
國
會
。
希
望
大
家
能
詆
眞
的
思
 

考
道
個
間
題
，
現
在
就
把
它
麄
訂
淸
楚
。
目
前
國
民
大
會
未
設
 

鼷
長
，
所
以
總
統
當
選
證
省
係
由
主
席
豳
主
席
連
名
發
給
，
所
 

以
在
未
設
立
豔
長
前
，
由
主
席
團
召
集
開
會
是
頗
爲
合
理
的
，

二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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